
RP01/11-12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2012年3月21日  
(於2012年5月7日更新) 

 
 
 
 
 
 
 
 
 
 

余肇中 

胡志華 

周嘉榮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部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305室  

 電話  :  (852) 3919 3630 
 傳真  :  (852) 2509 9268 
 網址  :  http://www.legco.gov.hk 

 
 
 



 

目錄 
 
 

 頁數
 
研究摘要 
 
第1章  ⎯⎯  引言  1
背景 1
選定海外地方 2

澳洲  2
新西蘭  3
西班牙  4

擴大研究範圍 4
台灣  4

研究範圍 5
研究方法 6

 
第2章  ⎯⎯  澳洲  7
歷史發展 7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9

規管法例 9
負責機關 11

高齡養老金計劃 12
受保障人士 12
領取資格 12
高齡養老金額 14
高齡養老金的徵稅事宜 15
高齡養老金額的調整 15
資金來源 16
高齡養老金的足夠性 16
高齡養老金計劃的持續性 16

保證退休金計劃 17
受保障人士 17
領取資格 17
供款額 18
政府津貼 18
退休金供款的管理 19
退休金供款的徵稅事宜 20
提取退休福利 21
保證退休金的足夠性 21

退休保障制度的檢討 22



 

 

第3章  ⎯⎯  新西蘭  25
歷史發展 25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27

規管法例 27
負責機關 28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 29
受保障人士 29
領取資格 30
退休金額 30
退休金的徵稅事宜 31
退休金額的調整 31
資金來源 32
退休金的足夠性 33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持續性 34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34
受保障人士  34
參加資格 35
供款額  35
政府津貼 36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供款的管理 37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徵稅事宜 38
提取退休福利 38

退休保障計劃的檢討  38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 39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40
 

第4章  ⎯⎯  西班牙  42
歷史發展 42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43

規管法例 43
負責機關 44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 45
受保障人士 45
領取資格 45
退休金額 46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徵稅事宜 46
退休金額的調整 46
資金來源 46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 47
受保障人士 47
領取資格 47

 



 

 
供款額 48
退休金額 49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徵稅事宜 50
退休金額的調整 50
資金來源 50

退休金的足夠性及退休制度的持續性 51
退休保障制度的檢討 52
 

第5章  ⎯⎯  台灣  55
歷史發展 55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57

規管法例 57
負責機關 58

國民年金制度 59
受保障人士 59
資金來源 60
退休金額 60
國民年金制度的徵稅事宜 61
國民年金制度的管理 62

三方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 62
受保障人士 62
領取資格 62
資金來源 65
勞工保險計劃的徵稅事宜 65
勞工保險計劃的管理 65

強制僱主供款的勞工退休金制度 66
受保障人士 66
資金來源 66
退休金額 67
保證回報率 67
年金保險 67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徵稅事宜 68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管理 68

退休保障制度的檢討 69
退休金的足夠性 69
退休制度的持續性 70

 



 

 
第6章  ⎯⎯  香港  71
歷史發展 71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72

規管法例 72
負責機關 73

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 74
受保障人士 74
領取資格 74
福利金額 75
福利金的徵稅事宜 75
福利金額的調整 76
資金來源 76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76
受保障人士 76
供款額 77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管理 77
提取累算權益 78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收入替代率 78
強制性公積金權益的徵稅事宜 79
資金來源 79

有關社會保障制度及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主要關注事項 7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80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80
收入貧窮率 82

有關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討論 83
擬議的退休保障模式 83
政府的回應 92
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模式的意見 94

 
第7章  ⎯⎯   分析  96
引言  96
研究地方退休保障制度的基本特點 98

澳洲 98
新西蘭 98
西班牙 99
台灣 99
香港 100

 



 

 
依據世界銀行的五根支柱模式就研究的各地退休保障制度

作出比較 
100

零支柱 100
第一支柱 104
第二及第三支柱 109
退休保障制度的足夠性和持續性 113
澳洲 113
新西蘭 114
西班牙 115
台灣 115
香港 116

 
附錄  118
 
參考資料 135

 
 
 
 
 
 
 
 
 
 
 
 
 
 
 
 
 
 
 
 
 
 
 
--------------------------------------------------------------------------- 
研究報告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
研究報告作為上述意見。研究報告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行政管理委員會")所
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研究報告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
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
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研究摘要 
 
 

1. 本研究報告探討澳洲、新西蘭、西班牙、台灣及香港的退休保

障制度，研究範疇包括： 
 

(a)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b) 主要特點如領取資格、受保障人士及退休金額；  
 
(c) 資金來源及所需供款額； 
 
(d) 制度的足夠性和持續性； 
 
(e) 曾進行的檢討(若有的話)；及 

 

(f) 為改善制度而擬議／推行的改革措施。  
 
 
2. 本研究亦分析上述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與世界銀行在

2005 年提倡的五根支柱模式的相符程度，該五根支柱分別為： 
 

(a) 無須供款的零支柱 ⎯⎯  由政府出資的基本公共退休計

劃；  
 
(b) 強制性的第  一  支柱  ⎯⎯  與收入掛鈎的強制性公共退

休計劃； 
 
(c) 強制性的第二支柱 ⎯⎯  強制性職業或私人退休計劃； 
 
(d) 自願性的第三支柱 ⎯⎯  自願性的退休儲蓄，透過自願

向職業／私人退休計劃供款，或其他途徑儲蓄；及 
 
(e) 自願性的第四支柱，透過家庭支援、正式社會保障計

劃及個人資產。 



 

3. 基於世界銀行的五根支柱模式，下表歸納所研究地方退休保障

制度的結構及優勝之處。  

 
 
表 ⎯⎯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退休保障制度 

支柱 目的 融資 計劃特點
澳洲 

新西

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0 
減 貧 。 收

入 再 分

配。  

政府

收  入  

全民共享

或經濟審

查  
✓  

✓ 
完善  

✓  ✓  ✓  

1  
替 代 收

入 。 收 入

再分配。  
供款  

強制性及

公營管理  
×  ×  

✓ 
完善  

✓ 
完善  

×  

2  

透 過 儲 蓄

以 維 持 與

退 休 前 相

若 的 生 活

水平。  

供款  

強制性職

業／私人

管理退休

計劃  

✓ 
完善  

✓  ×  
✓ 

完善  
✓  

3  

增 加 儲 蓄

以 維 持 與

退 休 前 相

若 的 生 活

水平。  

私人

儲  蓄  

自願性質

及私人

管  理  
✓  ✓  ✓  ✓  ✓  

4  
盡 可 能 加

強保障。  

資金

及／或

非資金

的幫助  

自願性質

及私人／  
非正式

管  理  

✓ 
完善 

(透過自

置居所)

✓  ✓  ✓  ✓  



 

澳洲  
 
4. 澳洲已建立多支柱式的退休保障制度，唯獨欠缺第一支柱的保

障。以稅收資助的公共退休金計劃，即"高齡養老金計劃"(Age 
Pension)作為零支柱，而由僱主向職業退休計劃作出強制性供

款 ， 即 " 保 證 退 休 金 計 劃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 構 成

第  二  支柱。透過向職業性計劃的自願性供款、投資股票及其他

私人儲蓄，成為第三支柱的退休保障。自置居所是澳洲重要的

第四支柱，既保障退休後擁有經濟安穩的生活，又為私人退休

計劃以外提供另類保障。澳洲的自置居所比率，在過去

數  十  年，一直平穩地維持70%左右的水平。 
 
5. 澳洲的退休保障制度，旨在滿足背景不同的退休人士的需要。

高齡養老金計劃為收入／資產匱乏或不多的長者提供安全網。

保證退休金計劃及自願性質的儲蓄計劃，保障國民退休後，除

領取高齡養老金計劃的最低收入外，還能在退休後有更多的收

入保障。 
 
6. 人口老化問題對高齡養老金計劃的持續性構成壓力，澳洲政府

為此擬提高合資格領取該福利的最低年齡，由現時的65歲，提

高至2023 年的67歲，藉以令公共退休計劃可更持久運作。再

者，政府亦打算改革實行約20年的私人退休制度，建議提高僱

主的供款，由目前的9%，增至在2013-2014至2019-2020財政年

度期間的12% 
 
7. 澳洲政府在2011年11月提出法案，要求沒有自行選擇退休金計

劃供款的僱員，轉向一個收費較低廉的預設私人退休金產品"我
的退休金計劃"(MySuper)供款，有別於現時要求，該類僱員須

參加由僱主所揀選的退休基金投資。"我的退休金計劃"採用單

一的分散投資策略，並且限制受託人收取的費用類別及金額。

財政部估計，對一般僱員來說，參加"我的退休金計劃"可為其

節省約40%的費用，令職業退休計劃更有效保障退休人士的生

活。  
 



 

新西蘭  
 
8. 新西蘭的退休保障制度一直維持簡單架構，其現行制度被視為

已發展國家所實施最簡單的模式之一。該制度主要包括無須供

款的公共退休計劃，即屬於零支柱的"新西蘭退休金計劃"(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而"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KiwiSaver)
與其他職業退休計劃則作為第二兼第三支柱。1年齡介乎18至65
歲之間的新西蘭國民在開始新工作時，便會自動登記成為新西

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成員，但他們可於新工作開始後的第2及
第8個星期退出該計劃。 

 
9. 新西蘭的公共退休制度原則上與很多已發展國家的制度不同。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受助人是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單位領取退休

金。再者，該計劃提供全民可享的福利，旨在為年滿65歲的人

士提供基本但足夠的生活保障，以避免長者落入老年貧窮。事

實上，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成員國中，屬於最豐裕的公共退休計劃之一，對於退休前賺取

平均收入一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於2010 年所得的收入替

代率達77.5%.2 
 
10.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是按隨付隨收的原則由政府收入支付。新西

蘭政府在2001年趁當時的人口結構仍然有利，而公共退休金的

開支未算高昂時，設立了一個儲備基金，即"新西蘭退休金基

金"(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Fund)。設立基金可視為一項預防

措施，以應付預期急升的退休金開支。新西蘭退休金基金作為

投資基金，從政府獲取撥款作投資之用。 

                                                 
1 根據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

計劃屬於一個半強制性的職業退休計劃。因此，它可被視為新西蘭退休保障制度的

第二兼第三支柱。  
2  在本研究報告中，澳洲、新西蘭及西班牙所引用的收入替代率是根據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Pensions at a Glance 2011: Retirement-income Systems in OECD and G20 Countries》
內的數據。引用來自同一來源的數據，有助比較澳洲、新西蘭和西班牙退休制度的

表現。  



 

11. 僱員登記加入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後，可選擇繳付其薪金總

額的2%、4%或8%作為供款。其僱主亦須作出相應的強制性供

款，供款額相等於僱員薪金總額的2%。由2013 年  4 月  1 日起，

僱員對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最低供款及僱主相應作出的強

制性供款，均會由2%提高至3%，以便該計劃日後可更持久運

作。  
 
西班牙  
 
12. 西班牙採用多支柱式的退休保障制度，唯獨欠缺第二支柱的保

障。"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non-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作為零支柱，為通過經濟審查及符合居住年期規定的低

收入長者，提供政府出資的退休金。當地亦設有第  一  支柱及第

三支柱以替代退休前入息，讓國民可維持退休前後相若的生活

水平。  
 
13.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作

為西班牙完善的第一支柱計劃，為工作人口提供豐厚的福利。

僱主及僱員必須向該計劃供款，供款額按僱員職業釐定。退休

金領取人士通過經濟審查後，可領取由政府出資的退休金補助

津貼，以確保他們至少能取得政府訂下的最低退休金額。  
 
14. 儘管西班牙並未設立屬於第二支柱的保障，卻設有自願性職業

及私人退休計劃，作為第三支柱。事實上，鑑於公共退休金計

劃的福利豐厚，自願性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在退休保障方面擔

當次要的角色。 
 
15. 西班牙政府於2000年設立了"社會保障儲備基金"(Social Security 

Reserve Fund)，將發放退休金後的累積供款盈餘儲存並用作投

資。該基金的設立可視作一項防患未然措施，為日後須供款的

公共退休金計劃的支出預籌資金。然而，平均預期壽命日漸延

長，加上公共財政日趨惡化，促使西班牙政府考慮採取進一步

措施，包括提高退休年齡及延長為領取全額退休金所需的供款

期，令公共退休金計劃可更持久運作。  



 

台灣  
 
16. 台灣的退休保障制度，切合世界銀行的五根支柱模式。透過零

支柱的國民年金制度，發放由政府出資的無須供款基本退休

金，為長者提供最低保障水平。受助人須通過經濟審查及符合

居住年期規定才可領取。台灣並設有第一、第二及第三支柱，

為退休後生活提供長遠的安排。 
 
17. 台灣亦已建立全面的第一支柱計劃，包括國民年金制度下的須

供款退休金計劃，以及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前者提供公共

退休金予非在職又未能充分獲得社會保險制度照顧的人士，政

府撥出一筆過款項，成立種子基金，以啟動國民年金制度，隨

後的資金來自所收取的保費、政府補貼及種子基金的投資回

報。同時，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為受保人士提供多項福利(例
如老年年金給付及殘廢給付)，保費分別由僱員、僱主及政府共

同支付。 
 
18. 強制性勞工退休金制度屬第二支柱，是一個由僱主向僱員提供

的職業退休計劃，特點是僱員各有獨立的退休金個人戶口，可

於轉工時自由轉移，而且計劃涵蓋大部分台灣僱員。僱主須向

該勞工退休金制度供款，供款額不少於僱員月薪的6%，而僱員

可選擇在強制性僱主供款外，自行供款作儲蓄之用，最多為其

月薪的6%，自願性質的僱員供款，成為台灣退休保障制度的第

三條支柱。  
 
19. 台灣已實行下列措施，以確保其公共退休制度能持久運作：

(a) 將老年年金給付，由一筆過支取改為每月以退休金形式發

放，以減輕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的短期財政壓力；及(b) 逐步

提高國民年金制度和勞工保險計劃的供款率。 



 

香港  
 
20. 香港沒有第一支柱式的公共退休計劃，向長者提供全民退休保

障。但政府設有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計劃作為零支柱，為有經

濟需要的長者提供須通過經濟審查的財政援助。例如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成為經濟上無法自給的長者的最後安全網；而高齡津

貼則為合資格的長者提供每月現金津貼，以應付年老引致的特

別需要。 
 
21. 香港設立了由私人管理的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強積金")制度作

為第二支柱，為工作人口提供退休保障。僱主及僱員須為強積

金計劃各自供款，繳付僱員每月入息的5%。強積金計劃成員在

65歲時，可從該計劃一次過悉數提取累算權益。再者，自願職

業退休計劃可作為第三支柱，讓僱員積累更多退休儲蓄。  
 
22. 與其他研究地方不同，由於香港沒有公共退休制度，有關制度

的足夠性及持續性並未引起討論。然而，作為退休保障制度零

支柱的社會保障計劃，它是否足夠保障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的退

休生活備受關注。部份立法會議員、非政府組織、智庫及學術

界一直促請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以鞏固退休保障制

度。社會各界亦建議了多個退休保障模式，供政府參考。儘管

政府不排除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可行性，但仍重申立場，

認為須優先改善現有社會保障制度及強積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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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  引言  
 
 
1.1 背景  
 
 
1.1.1 香港就設立強制性退休保障計劃的可行性，在1990年代

曾進行廣泛的政策辯論，最終政府決定由2000年12月1日起實施

名為"強制性公積金"(下稱"強積金")的私人管理強制性供款計劃。

政府表示，強積金制度連同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度3 及個人自願

儲蓄，組成了世界銀行於1994年所倡議的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

制度。4 
 
1.1.2 強積金計劃近年作出了不少改動，以改善其運作，並提

高對參與成員的保障。然而，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低收入

人士、失業人士及非在職人士，得到的退休保障有限，或未能納

入強積金計劃內，以及強積金計劃管理費高昂等問題，均令公眾

關注到強積金計劃，是否足以應付退休人士的基本需要。  
 
1.1.3 立法會曾多次討論強積金計劃是否足夠保障退休人士的

生活，特別是人口老化及三根支柱模式能否為有經濟需要的長者

提供足夠的入息支援。例如在2005年6月13日的福利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大多數委員及出席的團體代表均促請政府考慮設立以強

制性供款形式的"隨付隨收"(pay-as-you-go)老年退休金計劃，為本

港全體長者提供更周全的退休保障。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

會於2005年7月21日的會議上認為，政府應該就設立全民退休保

障制度進行研究。 
 

                                                 
3 長者的社會福利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4 該三根支柱為： (a)無須供款由公營機構管理的強制性界定福利計劃； (b)須供款由私

人機構管理的強制性界定供款計劃；及 (c)自願性質的職業或私人儲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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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較近期，立法會於2010年12月1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

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強積金計劃，包括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福利事

務委員會其後曾分別於2010年12月18日及2011年1月10日的會議上，

討論三根支柱退休保障模式的成效及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建議。

福利事務委員會根據於 2010 年 12 月 18 日會議上通過的議案，於

2011 年1月10日的會議上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跟進有關落實全

民退休保障的建議。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經內務委員會批准後，

於2011年4月底展開工作。 
 
1.1.5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於2011年6月2日的會議上，要求資

料研究部研究希臘、西班牙及新西蘭的退休保障制度，以便小組委員

會就本港的全民退休保障事宜進行探討。 
 
 
1.2 選定海外地方  
 
 
1.2.1 鑑於希臘與西班牙的退休保障制度相近，意即這兩個國家均

倚重公共退休制度，而私人退休保障計劃只扮演次要角色，同時有關

希臘退休制度運作的英文資料有限，資料研究部在其研究大綱中建議

以澳洲取代希臘。澳洲擁有一個可持久運作的退休制度，其特色可供

香港借鑑。  
 
 
澳洲  
 
1.2.2 澳洲的退休保障制度屬多支柱式的安排，包括(a)以稅收資助

的公共退休金(即"高齡養老金計劃"(Age Pension))、(b)由僱主供款的強

制性私人職業計劃 (即"保證退休金計劃"(Superannuation Guarantee))和
(c) 自願私人儲蓄。高齡養老金計劃為所有符合居住年期和年齡的規

定，並通過經濟審查的澳洲長者而設。澳洲約有80%的退休人士正領

取高齡養老金，令該計劃成為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下稱"經合組織")
成員國中其中一個覆蓋範圍最廣的公共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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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為補足高齡養老金計劃，澳洲政府於1992年推出保證退休金

計劃，規定僱主須向該基金供款，目前規定供款額至少相等於僱員入

息的9%。低收入人士尤其受惠於高齡養老金計劃及保證退休金計

劃，退休前入息只及平均收入一半的退休金領取人士，在2010年因這

兩個計劃而得到的收入替代率5 達到73.3%。  
 
 
新西蘭  
 
1.2.4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是新西蘭現

行的公共退休制度，該制度有別於其他多個地方的機制，其主要目標

旨在提供社會保障多於替代退休前入息，而要在退休後維持較高水平

的替代入息，被視為個人責任。就此，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為所有年滿

65歲並符合居住年期規定的新西蘭國民，提供無須供款的劃一金額退

休金。據經合組織估計，在新西蘭，退休前賺取工資相等於平均收入

一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在2010年的收入替代率達77.5%。  
 
1.2.5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或可滿足部分低收入人士的需要，而較高

收入人士可自行透過向一個半強制性質的職業退休計劃(名為"新西蘭

儲戶退休金計劃"(KiwiSaver))供款，為其退休生活作出額外保障。僱

員向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供款額可為其薪金總額的2%、4%或

8%，僱主則須按照法例為參與的僱員供款，供款額至少相等於僱員

薪金總額的2%。  
 
1.2.6 新西蘭預期在短期內將要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該國對退休

金的總支出，預計會由現時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在30年內增至約

8%。在2001年，新西蘭政府設立了"新西蘭退休金基金"(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Fund)作為儲備基金，以應付預期激增的退休金開支。

該基金從政府獲取撥款作投資之用，而政府於2020年7月1日之前不

得動用基金資助退休金開支。  
 

                                                 
5 收入替代率比較個別人士於退休前後的消費力。例如，若收入替代率為75%，意即某人

退休前能消費100澳元，退休後仍能消費75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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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1.2.7 西班牙的退休保障制度屬多支柱模式，包含了強制性的"公
共退休金計劃"(Public Pension Scheme)，以及自願性質的職業和私人退

休計劃。公共退休金計劃分為兩部分，即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 "(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和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non-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須供款計劃的供款額與入

息掛鈎，而無須供款計劃則為不合資格領取與入息掛鈎退休金的人士

而設，在他們通過經濟審查後，為他們提供劃一金額的退休金。根據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退休金領取人士的退休金額若低於西班牙

政府每年訂出的最低退休金額，通過經濟審查後，可獲發退休金補助

津貼。  
 
1.2.8 面對平均預期壽命日漸延長，加上公共財政日趨惡化，西班

牙政府建議多項措施，包括提高退休年齡及延長為領取全額退休金所

需的供款期，以改善退休保障制度在財政上持續可行性。  
 
 
1.3 擴大研究範圍  
 
 
台灣  
 
1.3.1 在2011年7月19日的會議上討論擬議研究大綱時，退休保障

事宜小組委員會要求資料研究部在研究中加入有關台灣及／或內地的

資料，以作比較。經初步研究這兩個司法管轄區後，資料研究部選定

台灣為研究對象，原因是台灣與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特徵相近，特別是

兩者均屬小型市場經濟體系，並正面對人口老化問題而須作處理。此

外，台灣的退休制度較為全面，亦有完備資料可供查閱。  
 
1.3.2 台灣的退休福利制度屬多支柱式的安排，當中包括： 
 

(a) 公 共 退 休 金 ： 由 "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National Pension 
Programme)及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的"勞工

保險計劃"(Labor Insurance Scheme)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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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業退休金：僱主為僱員提供的強制性僱主供款"勞工退

休金制度"(Labor Pension Programme)；及  
 
(c) 向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作出的自願供款，讓個別人士可

以為本身的退休福利作更多儲蓄。 
 
 
1.3.3 相比之下，內地的退休金制度主要包括一個公共養老金計劃

及由僱員和僱主共同供款的強制性養老金計劃。內地政府將注意力集

中於擴大養老金計劃在農村地區的涵蓋範圍，而處理人口老化的問題

僅屬次要。此政策取向主要是針對農村地區的退休保障計劃發展不足

的情況。 
 
 
1.4 研究範圍  
 
 
1.4.1 本研究報告集中研究選定地方退休制度的下列範疇： 
 

(a)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b) 有關制度的運作，包括領取退休金資格、受保障人士及

退休金額；  
 
(c) 資金來源及所需供款額； 
 
(d) 制度的足夠性和持續性； 
 
(e) 曾進行的檢討(若有的話)；及  
 
(f) 為改善制度而進行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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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是項研究亦涵蓋選定地方的退休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與世界

銀行於2005年提出的五根支柱模式相符。該五根支柱為：  
 

(a) 無須供款的零支柱 ⎯⎯ 由政府出資的公共退休計劃，藉

發放基本的退休金為長者提供最低程度的保障；  
 
(b) 強制性的第一支柱 ⎯⎯ 與收入掛鈎的強制性公共退休計

劃；  
 
(c) 強制性的第二支柱 ⎯⎯  強制性職業或私人退休計劃； 
 
(d) 自願性的第三支柱 ⎯⎯ 自願性質的退休儲蓄，透過自願

向職業／私人退休計劃供款，或其他途徑儲蓄；及 
 
(e) 自願性的第四支柱  ⎯⎯  提供非正式的支援 (例如家庭支

援 )，正式社會保障計劃提供的福利 (例如醫療及房屋福

利)，及個人資產(例如自置居所及逆按揭)。  
 
 
1.5 研究方法  
 
 
1.5.1 是項研究以資料閱覽方式進行，包括在互聯網上搜尋資料、

閱覽文獻及分析，以及與有關機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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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  澳洲  
 

 

2.1 歷史發展  
 
 
2.1.1 澳洲於1908年開始提供退休金保障。當時的聯邦政府通過了

《病弱殘障和高齡養老金法》(Invalid and Old-Age Pensions Act)，為退

休及病弱殘障的人士提供劃一金額的公共退休金。6 在此之前，澳洲

並無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靠志願團體向有需要人士提供慈善救濟，

該等團體在某些情況下亦會獲得政府資助。 
 
2.1.2 "高齡養老金計劃"(Old Age Pension)於1909年開始實施，由財

政部(the Treasury)管理，資金來自政府收入，為年滿65歲的男士及年

滿60歲的女士提供高齡養老金。領取高齡養老金須通過經濟審查，並

符合25年居住年期規定，該規定於計劃實施後不久下調至20年。 
 
2.1.3 高齡養老金計劃 (其英文名稱於1947年改為"Age Pension")旨
在保證退休後無法在財政上維持生計的長者獲得最基本的收入。高齡

養老金計劃自1909年開始實施以來，一直是長者的基本安全網，而當

強制性私人退休計劃7 在1990年代初實施之前，高齡養老金計劃一  直
是大多數退休人士的主要退休收入來源。在1980年代中期，約有85%
年滿65歲的人口，領取全額或部分金額的高齡養老金，正好反映這個

趨勢。  
 
2.1.4 高齡養老金計劃得以盛行，可緣於澳洲的私人退休儲蓄計劃

缺乏發展空間。私人退休金計劃早於1850年左右開始實施，但這些計

劃大多屬自願參加性質，受益人多是收入較高的人士及公營機構的僱

員。  

                                                 
6 病弱殘障撫恤金發放予年滿16歲，因意外或病弱殘障，而導致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的人。  
7 在澳洲， "私人退休計劃 "(superannuation scheme)一詞泛指職業退休計劃，計劃成員的供

款儲存於一個基金內，作為日後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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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在1983年，當時新上場的工黨政府日益關注到工人過度倚賴

公共退休金，而預期在澳洲人口老化所產生的財政壓力下，他們的退

休收入容易會受到影響。在1986年，政府、僱主及工會簽署了三方協

議，以確保退休金制度能更持久運作。工會同意放棄全國加薪3%，

而僱員可獲得僱主向其個人退休金帳戶作出3%供款，以取代加薪。 
 
2.1.6 在1992年，執政的基廷 (Keating)政府成功將澳洲的退休金制

度 定 為 強 制 性 制 度 ， 並 頒 布 《 保 證 退 休 金 計 劃 ( 行 政 ) 法 》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Administration) Act)，要求僱主為所有僱員

(收入最低者除外)向認可退休基金，作出指定的最低金額供款。該供

款稱為"保證退休金計劃"(Superannuation Guarantee)，分階段推出，最

低供款金額最初訂為合資格僱員薪酬的3%(就僱員的薪酬支出總額超

過100萬澳元(811萬港元8)的公司而言，則為4%)，其後逐步調高，於

2002年達至9%。9 
 
2.1.7 隨着1992年推出的保證退休金計劃，職業退休金制度成為向

僱員提供金額較高的退休收入的主要工具。目前，澳洲約有90%的僱

員，獲僱主代其向退休金戶口作出供款。不過，高齡養老金計劃仍然

是主要的安全網。 
 
2.1.8 澳洲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屬於多支柱模式的安排，其特色如

下：  
 

(a) 公共退休金  ⎯⎯  高齡養老金計劃作為零支柱；  
 
(b) 強制僱主作出供款的私人退休金計劃 ⎯⎯ 保證退休金計

劃屬第二支柱；及 

                                                 
8 根據2011年1澳元兌8.11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將外地貨幣兌換成港元以便議員就研

究地方作出概括比較。  
9 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僱員可選擇要求僱主向其退休基金或退休儲蓄戶口 (retirement 

savings account)供款。退休儲蓄戶口是金融機構銷售的簡單保本產品，與其他儲蓄戶口

類似，這類金融產品均是通過在若干時間內累積利息達致增長。退休儲蓄戶口的回報

低，故不大受澳洲國民歡迎。因此，此項研究只會探討退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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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透過向退休計劃供款，或其他途徑例如投資股票及管理

基金，作為自願性的私人退休儲蓄，屬第三支柱；及 
 
(d) 自置居所是重要的第四支柱，為退休後的生活及私人退

休金計劃以外提供保障。10 
 
 
2.1.9 澳洲現時並沒有第一支柱的退休計劃，實由於歷史及政治因

素，而並不反映政府一貫的政策立場。澳洲過往曾多次嘗試引入在其

他已發展國家所採納的強制性公營管理的職業退休計劃，但都以失敗

告吹。例如，在1970年代初，澳洲民間希望引入一套與收入掛鈎的強

制性退休計劃，但當時政府認為建議並不合適，而傾向研究採用自願

性質的私人退休計劃。隨後的工會運動，爭取政府推行與收入掛鈎的

退休計劃，其重點已由公營管理轉為由僱主提供的職業退休計劃。  
 
 
2.2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規管法例 
 
2.2.1 《1991年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1991)及《1999年社

會保障(行政)法》(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ct 1999)規管多項福利

計劃的領取資格及管理事宜，當中包括高齡養老金計劃、傷殘支援津

貼、兒童傷殘支援及其他社會福利。就高齡養老金計劃而言，

《1991 年社會保障法》列出領取資格準則、福利金額及為領取有關

福利，而須通過的入息及資產審查。 

                                                 
10 居所擁有人可獲得的權益，是退休後無須支付租金。他們亦可透過轉換面積較細的單位

或逆按揭，將其居所的價值套現，於退休後一次過或分期領取有關款項。居所擁有人透

過自住用途物業亦可享有資產收益稅的稅務優惠。再者，高齡養老金計劃的資產審查並

不包括退休金領取人士的主要居所。澳洲的自置居所比率在過去數十年，一直維持於

70%左右的水平。請參閱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b)及Willmore, L. & Littlewood, 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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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1999年社會保障(行政 )法》列出領取高齡養老金的程序及

發放方法的詳情，亦就設立社會保障申訴仲裁庭 (Social Security 
Appeals Tribunal)訂定條文，並授權該仲裁庭覆核及撤銷聯繫中心

(Centrelink)就高齡養老金或其他社會保障申請所作的決定。聯繫中心

是政府的執行機關，負責推行多項社會保障計劃，包括高齡養老金計

劃。  
 
2.2.3 退休基金主要受《 1992 年保證退休金計劃 ( 行政 ) 法》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Administration) Act 1992)、《1993年退休金行

業(監督)法》(Superannuation Industry (Supervision) Act 1993)及《2002年
金融服務改革法》(Financial Services Reform Act 2002)所規管。《1992 年
保證退休金計劃(行政)法》為澳洲強制性退休金計劃訂立基礎，並設

立機制規定僱主須代其僱員向已登記的退休基金供款，金額按僱員薪

酬的某個指定百分比計算。僱主若未能供款，則須支付退休金費用

(Superannuation Charge)，金額相等於未供款的數額，另加利息及行政

費用。  
 
2.2.4 在澳洲，退休基金以信託形式營運，受託人負責制訂和執行

投資策略。《1993年退休金行業 (監督 )法》透過規管受託人行使的權

力，監管退休基金以審慎的方式運作。該法令特別列出有關受託人的

委任、匯報規定、投資規則、基金戶口管理，及違反營運規則的罰則

等主要營運標準。《2002年金融服務改革法》為另一項法律保障措

施，規定受託人必須領取牌照才可營運退休基金，同時亦將退休基金

列為金融產品，規定該產品須遵守有關向現有投資者及有意投資人

士，披露相關資料的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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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機關 
 
2.2.5 公共服務署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於2004年成立，為

一個中央政策及協調機關，為澳洲國民提供社會及保健服務，包括管

理高齡養老金計劃及制定有關政策。該部門設有多個執行機關，當中

的聯繫中心負責管理高齡養老金計劃及其他社會福利計劃的執行事

宜。就高齡養老金計劃而言，聯繫中心會審核個別申請人，是否符合

社會保障法例下的領取資格，以及相應的福利金額水平等事宜。 
 
2.2.6 澳洲的退休金政策屬財政部的管轄範圍。財政部負責就廣泛

的退休保障政策，包括退休制度的目標、退休金是否足夠、組織架構

及設計等，向政府提供意見。退休基金由3間規管機構共同監管，包

括澳洲審慎監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澳洲稅務

局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和 澳 洲 證 券 及 投 資 委 員 會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2.2.7 澳洲審慎監管局負責對所有受規管的退休基金進行審慎監

管  11，而自行管理的退休基金 12則由澳洲稅務局負責監管。審慎監管

局亦會向退休金受託人發牌，並可向未有履行《1993年退休金行業

(監督)法》所訂責任的受託人施加罰則。 
 
2.2.8 澳 洲 審 慎 監 管 局 監 管 退 休 金 投 訴 仲 裁 庭 (Superannuation 
Complaints Tribunal)的運作。仲裁庭是一個負責解決糾紛的法定獨立機

關，專責處理退休基金成員及基金受託人之間與退休金有關而無法自

行解決的投訴。仲裁庭透過協商及／或調解方式處理有關投訴，從而

提供訴訟制度以外的其他解決方法，以處理有關個案所涉及的糾紛。 

                                                 
11 審慎監管包括實施指定的規則或標準，要求金融機構控制風險，並持有充足的資本和流

動資金。  
12 自行管理的退休基金成員少於5名，各成員均為基金的受託人。其組織架構與其他退休

基金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各成員均自行管理本身的退休基金。他們負責整體的投資策

略，以及配合法例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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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負責保障金融服務消費者，其目標是

加強消費者對金融制度的信心，並讓他們可在掌握充分資訊的情況下

參與該制度。委員會監管各退休金計劃，並致力確保退休基金的受託

人履行向基金成員提供資訊的責任。 
 
 
2.3 高齡養老金計劃  
 
 
2.3.1 高齡養老金計劃是澳洲退休金制度的零支柱，為私人收入/資
產匱乏或不多的年長國民，提供基本的入息援助，讓他們能在退休後

維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平。聯繫中心會每兩星期將高齡養老金存入退休

金領取人士的銀行帳戶。 
 
 
受保障人士  
 
2.3.2 所有已屆領取退休金年齡的合資格居民，不論工作年資，只

要通過經濟審查，便可享有高齡養老金計劃所提供的保障。根據經合

組織提供的資料13，澳洲現時約有80%的退休人士領取高齡養老金。

當中約有三分之二領取全額退休金，其餘的三分之一則按照經濟審查

結果，領取部分金額退休金。  
 
 
領取資格 
 
2.3.3 澳洲的長者必須通過經濟審查，並符合年齡和居住年期規

定，方可領取高齡養老金。 
 
 
合資格年齡  
 
2.3.4 高齡養老金發放予年滿65歲的男性。至於女性，最低的合資

格年齡介乎60至65歲之間。到了2014年，女性的最低合資格齡將訂

為65歲，與男性看齊。 

                                                 
13 請參閱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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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由2017年7月1日起，男性及女性的最低合資格年齡，將由

65 歲提高至65.5歲，其後每兩年調高6個月，直至2023年7月1日達到

67歲為止。此項修改是要解決人口老化問題，以及紓緩預期公共退休

制度承受的壓力。 
 
 
居住年期規定 
 
2.3.6 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須於申請當日須定居於澳洲。此外，

該名人士須至少連續10年在澳洲居住，或在合計超過10 年的多段時

期內在澳洲居住，而其中一段時期至少有5年。  
 
 
經濟審查 
 
2.3.7 高齡養老金設立安全網，保障未能在工作期間為退休生活儲

蓄足夠的澳洲國民。因比，該福利設有經濟審查，以確保發放高齡養

老金給有經濟需要人士。高齡養老金的金額視乎入息及資產審查的結

果而定，並以兩項所計算出來較低的發放金額為準。 
 

(A) 入息審查 
 
2.3.7.1 如單身退休金領取人士每兩星期的入息不超過 150 澳元

(1,217 港 元 ) ， 或 夫 婦 二 人 每 兩 星 期 的 入 息 不 超 過 264 澳 元

(2,141 港  元 )，可獲發全額高齡養老金。每兩星期的入息包括薪金、

利息、股息及租金，但撇除《 1991年社會保障法》 (Social Security 
Act 1991)第8(8)條所豁免的入息。 14 就單身退休金領取人士而言，如

每兩星期的入息高於可容許上限，每超出1澳元，其可獲發的退休金

便會減少50澳仙(4 港  元)，而夫婦二人各可獲發的退休金，則以每超

出1澳元便減少0.25澳元(2港元)計算。  

                                                 
14 獲豁免入息包括政府的租金津貼、社會福利，及因物業損失或損壞而獲得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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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產審查 
 
2.3.7.2 如退休金領取人士的物業或資產總淨值，高於按年調整的相

關資產上限，其獲發的高齡養老金額將被調低。資產審查所涵蓋的常

見資產，包括金融投資產品 (現金、股票、代管投資等 )、房地產 (度
假／投資物業 )，與及車船等個人資產。資產審查不包括某些資產，

例如退休金領取人士現正居住的"主要"居所，與及在居所周邊供個人

或家庭使用的土地，以兩公頃為限。 
 
2.3.7.3 就居所擁有人而言，若單身退休金領取人士的資產價值不超

過 186,750 澳 元 (150 萬 港 元 ) ， 或 夫 婦 二 人 的 資 產 價 值 不 超 過

265,000 澳元(210萬港元)，均可獲發全額高齡養老金。就非居所擁有

人而言，該等上限會增加135,000澳元(110萬港元)。每超出可容許資

產上限1,000澳元 (8,110港元 )，每兩星期的退休金便會減少1.5 澳元

(12 港元)。若按資產審查結果計算的退休金額低於按入息審查結果計

算的金額，資產審查才適用。  
 
 
高齡養老金額 
 
2.3.8 單身養老金領取人士的全額高齡養老金，每兩星期為

695.3 澳元(5,639港元)或每月1,390.6澳元(11,278港元)；夫婦二人各

取得的全額高齡養老金，每兩星期為524.1澳元 (4,250港元 )或每月

1,048.2澳元(8,501 港元)。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如現時從聯繫中心收

取其他入息支援，將獲發"養老金補助津貼"(Pension Supplement)，
作為基本高齡養老金以外的津貼。養老金補助津貼於2009年開始推

行，用以協助低收入的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應付日常家居及生活開

支。單身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每兩星期可獲發的最高金額 (包括養老

金 補 助 津 貼 ) 為 755.5 澳 元 (6,127 港 元 ) 或 每 月 1,511 澳 元

(12,254 港  元 )；夫婦二人每兩星期各取得的最高金額為569.5 澳  元
(4,619港元)或每月1,139 澳元(9,237 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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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養老金的徵稅事宜 
 
2.3.9 高齡養老金被視為應課稅收入。不過，若受益人於該財政年

度內的收入，只來自高齡養老金，則可獲豁免繳納任何入息稅。相

反，若應課稅收入(包括高齡養老金及非養老金收入)超逾澳洲稅務局

所設的上限，便須繳付入息稅。於2011-2012年度，單身高齡養老金

領取人士的入息上限為30,685澳元 (248,855港元 )，夫婦二人的入息

上限為53,360澳元(432,749港元)。  
 
2.3.10 單身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如賺取應課稅收入超逾30,685澳元

(248,855 港元 ) ，可獲稅務補助，即 " 澳洲長者稅務抵銷 "(Senior 
Australians Tax Offset)，以減低應繳付的入息稅。此安排同樣適用於賺

取應課稅收入高於53,360澳元(432,750港元)的夫婦。 
 
2.3.11 澳洲長者稅務抵銷是為已屆領取高齡養老金年齡，並符合居

住年期規定的人士而設。單身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現時的稅務補助額

為 2,230 澳 元 (18,085 港 元 ) ， 應 課 稅 收 入 若 超 逾 30,685 澳 元

(248,855 港  元 )的上限，則每超出 1澳元 (8港元 )，稅務補助便減少

12.5 澳  仙(1港元 )。若單身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的應課稅收入達

48,525 澳元(393,538港元)或以上，將不會獲得任何稅務補助。15 
 
 
高齡養老金額的調整  
 
2.3.12 高齡養老金額按消費物價指數或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及受益

人生活費用指數16 兩者中的升幅較高者釐定，每年在3月及9月各調整

一次。調整後，單身高齡養老金領取人士的全額高齡養老金額將與男

性每星期平均入息的27.7%作出比較。夫婦的基準則為男性每星期平

均入息的41.8%。若全額高齡養老金額低於用作比較的薪酬基準，政

府會將之調高至該金額水平。  

                                                 
15 夫婦二人的澳洲長者稅務抵銷額為3,204澳元 (25,984港元 )，若應課稅收入超逾指定的

收入上限，則每超出1澳元，長者稅務抵銷額便減少12.5澳仙 (1港元 )。如夫婦二人的收

入超逾78,992澳元 (640,625港元 )的收入上限，將不會獲得任何稅務補助。  
16 退休金領取人士及受益人生活費用指數，是計算物價變動對年長退休金領取人士住戶，

與及其他領取政府福利的住戶，在生活開支方面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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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2.3.13 高齡養老金按隨付隨收的方式，由政府收入支付。 
 
 
高齡養老金的足夠性  
 
2.3.14 澳洲設立高齡養老金的主要目的，並非要代替退休前的收

入，而是作為保證退休後能夠獲取一定金額的措施，因此高齡養老金

的收入替代率偏低。舉例而言，對於退休前賺取平均收入一半的公共

養老金領取人士而言，2010年的收入替代率僅為37.9%。賺取平均收

入或以上的公共養老金領取人士，其收入替代率更低。由於高齡養老

金額不高，令澳洲的長者陷入老年貧窮的風險更大。根據經合組織的

資料17，澳洲年滿65歲人士的收入貧窮率(即年滿65歲的長者收入少於

住戶可動用收入中位數50%的比率 )，於2000年代中期為26.9%，是

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最高的第四位。 
 
2.3.15 2009 年，根據 " 穩定及持續退休金改革計劃 "(Secure and 
Sustainable Pension Reform)，澳洲政府開始實行多項公共退休計劃的

改善措施，包括增加高齡養老金的金額，讓高齡養老金足夠保障退休

後的生活，並簡化發放手續。 

 
 
高齡養老金計劃的持續性 
 
2.3.16 根據經合組織提供的資料，從國家負擔能力的角度來看，澳

洲公共退休制度的情況，相較其他多個已發展國家為佳。於2010年，

澳洲在高齡養老金方面的公共開支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6%，居於

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最低之一。多個已發展國家預期在未來面對人口老

化的挑戰，但澳洲公共養老金制度估計能於日後持久運作。據經合組

織估計，澳洲的公共開支預測於 2050 年會增至國內生產總值的

4.9%，而經合組織的平均比率為11.4%。18 

                                                 
17 請參閱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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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證退休金計劃  
 
 
2.4.1 澳洲的退休保障制度旨在照顧背景不同人士的退休需要。高

齡養老金計劃作為安全網，旨在防止沒有足夠儲蓄的長者陷入老年貧

窮。保證退休金計劃及自願儲蓄計劃則協助長者在退休時，取得較高

齡養老金計劃所保證最低金額為佳的收入。保證退休金計劃於1992年
推出，現已涵蓋澳洲的大部分僱員。 
 
 
受保障人士  
 
2.4.2 保證退休金計劃屬強制性退休儲蓄計劃，除涵蓋全職僱員

外，亦為兼職僱員及固定合約員工提供保障。當局並無規定自僱人士

向保證退休金計劃供款，但他們可自願向該等計劃供款作退休儲蓄，

並就供款申請稅務減免。 
 
2.4.3 根據澳洲統計局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最近進行的調

查  19，於2010年8月，澳洲有90%的僱員獲其僱主代他們向保證退休

金計劃作出供款。全職僱員獲僱主代其向退休金計劃作出供款所佔的

比例(94%)較兼職僱員(79%)為高。  
 
領取資格 
 
2.4.4 根據《 1992年保證退休金計劃 (行政 )法》，年齡介乎 18至
69 歲之間、月入不少於450澳元(3,650港元)20 的僱員均可獲僱主向其

退休金戶口作出強制性供款。未滿 18歲的僱員須每星期工作超過

30 小  時、月入至少450澳元 (3,650港元 )，才有資格獲得僱主向其退

休金戶口供款。 

                                                 
19 請參閱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0a)。  
20 入息上限自保證退休金計劃推行以來並無改動，設立上限的目的旨在避免將低收入人士

納入計劃內，免其承受相對偏高的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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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澳洲政府於2011-2012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將保證退休

金計劃的年齡上限，由70歲提高至75歲。換句話說，年齡介乎70至
74歲的僱員，可能會首次獲得僱主向其退休金户口供款。提高保證退

休金計劃的年齡上限，將鼓勵年長員工繼續工作。此項擬議措施若獲

國會通過，將於2013年7月1日開始實施。 
 
 
供款額  
 
2.4.6 僱主須向在政府註冊的退休計劃作出供款，供款額不少於合

資格僱員入息的9%，上限訂為每季43,820澳元 (355,380港元)。澳洲

政府宣布改革措施，若獲得國會通過，將逐步提高僱主對保證退休金

計劃的供款率，在2013-2014至2019-2020的財政年度期間，由9%增

加至12%。有關的政策轉變應有助國民，為本身的退休生活作出較多

的儲蓄準備，並同時鞏固公共退休計劃財政上的持續性，使其能持久

運作。  
 
2.4.7 僱員可在強制性僱主供款之上作出個人供款，以增加退休金

儲蓄。同樣地，僱主可於強制性供款之上再作供款，以作為： 
 

(a) 獎勵僱員的表現； 
 
(b) 共同供款，即僱主的供款額隨僱員的自願供款額增加；

或  
 
(c) 替代薪酬，即僱主將原本以薪金形式發放的款項用作供

款。  
 
 
政府津貼 
 
2.4.8 僱主向退休金計劃所作的供款可用作扣稅。為鼓勵僱員供

款，政府實施"退休金共同供款計劃"(Super Co-contribution scheme)作為

財政誘因，協助合資格僱員為未來作個人儲蓄。如合資格僱員自願作

出退休金供款，政府會因應他們的供款作出相應供款，但有以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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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僱員的年薪若為31,920澳元 (258,871港元 )或以下，政府

會 因 應 其 退 休 金 供 款 作 出 等 額 供 款 ， 以 1,000 澳 元

(8,110 港元)為上限；  
 
(b) 僱員的年薪若高於31,920澳元 (258,871港元 )，則其入息

每超出31,920澳元(258,871港元)限額的每1澳元，最高退

休金共同供款額便會相應減少 3.3 澳仙 (0.3 港元 )，以

61,920澳元(502,171港元)為入息上限；及 
 
(c) 僱員若年薪高於61,920澳元 (502,171港元 )，便不合資格

參與退休金共同供款計劃。 
 
 
退休金供款的管理 
 
2.4.9 僱員有權自行選擇退休基金，由僱主向該基金供款。不過，

政府無硬性規定僱員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他們沒有作出選擇，其僱主

會自行選擇一個基金，而將退休金供款存入該基金內。澳洲審慎監管

局將澳洲退休基金分為下列5大類：  
 

(a) 企業基金 ⎯⎯ 為某公司或企業的僱員的退休福利而設的

基金；  
 
(b) 行業基金 ⎯⎯ 為同屬某一行業的僱員領取退休福利而成

立的基金；  
 
(c) 公營機構基金 ⎯⎯  為向政府僱員提供退休福利而設立的

基金；  
 
(d) 零售基金 ⎯⎯ 由金融機構營運、可供任何人士參加的開

放式基金；及 
 
(e) 小型基金 ⎯⎯  由少於5名私人受託人管理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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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小型基金持有的退休金資產所佔比重

最大，相當於總額的31%。其次是零售基金(持有總資產的27%)、行

業基金(19%)、公營機構基金(16%)、企業基金(4%)及其他(3%)。  
 
 
退休金供款的徵稅事宜 
 
2.4.11 退休金供款可分為兩類：優惠 (稅前 )及非優惠 (稅後 )。各類

退休金供款均設有上限，限制每人每年可作出的供款額。  
 
2.4.12 優惠供款包括由僱主作出的強制性退休金供款及替代薪酬的

供款。該等供款可扣稅，供款人可要求就供款扣減入息稅。然而，他

們仍可能須於以下兩個階段繳付15%的退休金稅項：在作出供款時21 
及在賺取投資回報時。優惠供款若超逾年度上限22，供款人須繳付額

外稅項(現時按超出供款額的31.5%計算)。  
 
2.4.13 一般而言，非優惠供款是向退休基金作出的稅後供款，包括

僱員就其稅後入息所作出的自願供款。政府不會就該等供款徵稅，全

部供款會全額記入僱員的退休金戶口內。退休基金就非優惠供款所賺

取的收益，須繳納15%的退休金稅項。超逾150,000澳  元(120萬港元)
年度上限的非優惠供款，須繳付46.5%的懲罰性稅項。 

                                                 
21 優惠供款在撥入僱員的退休金戶口時會扣減15%的暫繳稅。  
22 在2011-2012年度，未滿50歲僱員的優惠供款上限為25,000澳元 (202,750港元 )，而年

滿50歲的僱員，上限則為50,000澳元 (405,5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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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年滿60歲人士所提取的退休金，全可免稅。若未滿60 歲人士

提取退休金，可能須就該等退休金繳稅。23 
 
 
提取退休福利 
 
2.4.15 保證退休金計劃成員在年屆法例所定的最低年齡 (稱為"法定

最低年齡"(preservation age))或之後退休，均可領取退休金。法定最低

年齡現時為55歲，並將於2015年至2025年間提高至60歲。若計劃成

員在年滿法定最低年齡後繼續工作，仍可從55歲起提取退休金，但該

退休金只會以不可折算的收入(non-commutable income)形式發放，即從

退休基金定期領取收入，但不得一筆過提取退休金。除上述安排外，

僱員亦可延至年滿65歲才領取退休金權益。當他們年屆65歲，不管工

作與否，均可提取所有退休金儲蓄。 
 
2.4.16 在澳洲，僱員在少數情況下，可提早提取退休金儲蓄。這些

情況主要與指定的健康狀況有關 (例如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及末期疾

病)、嚴重經濟困難及永久離開澳洲等。 
 
 
保證退休金的足夠性  
 
2.4.17 與單靠高齡養老金計劃相比，保證退休金計劃可讓僱員於退

休後，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根據經合組織的估計，於2010年賺取平

均收入的僱員，單從高齡養老金計劃所得的收入替代率為11.8%，若

加入保證退休金計劃，比率則為47.3%。至於退休前賺取平均收入

一  半的僱員，其於2010年的收入替代率則由37.9%增至73.3%，這亦

反映出保證退休金計劃有助改善收入替代率。 

                                                 
23 根據 Willmore, L. & Littlewood, M. (2012)  的資料顯示，保證退休金計劃的稅務優惠令政

府在 2010-2011 年度少收約 273 億澳元 (2,214 億港元 )的稅款，相等於國內生產的 2%
總值。政府在公共退休制度的支出 (包括稅務優惠的成本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5.6%。該

比率較經合組織 2010 年估計的數字，即載於第 2.3.16 段的 3.6%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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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貧窮率  
 
2.4.18 除了收入替代率之外，長者的收入貧窮率亦可反映退休金

是否足夠。根據經合組織最近提供的資料，澳洲長者的收入貧窮率在

2000 年代中期為 26.9%，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 13.5%的平均數。24 

 
 
2.5 退休保障制度的檢討  
 
 
2.5.1 在2009年5月，澳洲政府宣布會全面檢討沿用近20年的退休

金制度，特別是關於該制度的管理、功效、結構及營運情況。該檢討

的目標，旨在達到最符合退休基金成員利益，和提高澳洲國民退休收

入等效果。  
 
2.5.2 上述檢討由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前任副主席谷巴 (Jeremy 
Cooper)領導。《谷巴檢討報告》(Cooper Review)於2010年7月發表，當

中一項主要建議，是設立低成本的預設退休金產品，即 "我的退休

金"(MySuper)，以取代現有的預設基金。澳洲現時有80%的僱員沒有

行使其權利自行揀選退休基金，反而倚賴僱主在合資格的"預設退休

基金"名單中為他們挑選合適的退休基金。 
 
2.5.3 《谷巴檢討報告》建議，未有選擇退休基金的僱員應將其退

休金供款存入"我的退休金"。概括而言，"我的退休金"的特色如下： 
 

(a) 設有單一的多元化投資策略，而該等策略適用於該基金

的所有"我的退休金"成員；  

                                                 
24 本研究報告有關澳洲、新西蘭和西班牙的數據由經合組織一個 2000 年代中期進行的調

查所得，而香港的數據則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 2011 年編製的報告。至於台灣方

面，並沒有官方數據可供公眾查閱。選定地方的收入貧窮率由個別機構依循本身的方

法編製，因此不同機構提供的數字不宜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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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設認購費，而贖回費及買／賣差價只按收回成本的原

則收取； 
 
(c) 禁止收取與分銷零售產品，及財務顧問建議有關的隱藏

費用及佣金； 
 
(d) 規定劃一以淺白英語作出匯報； 
 
(e) 規定"我的退休金"產品的受託人，向成員提供有關其退

休金儲蓄的簡單財務意見 (基金內部意見 )，費用由"我的

退休金"成員共同分擔，或向有關服務的使用者收取；及  
 
(f) 只會按要求向"我的退休金"成員提供專業意見(例如全面

的財務策劃意見 )。提供有關意見的費用只可在"我的退

休金"成員書面同意下，從該成員的戶口扣除。  
 
 
2.5.4 財政部估計， "我的退休金 "會為一般成員節省約40%的收

費 ， 成 員 在 工 作 37 年 後 ， 其 退 休 金 結 餘 會 增 加 約 40,000 澳 元

(324,400 港  元 )。在推行"我的退休金"後，再加上提議將僱主向保證

退休金計劃的供款率於2019-2020年度增至12%，預期可為現年30 歲
的僱員增加近150,000澳元(120萬港元)的退休收入。 
 
2.5.5 在 2010 年 12 月 ， 澳 洲 政 府 發 表 一 份 題 為 " 更 豐 厚 退 休

金"(Stronger Super)的報告，概述根據《谷巴檢討報告》的建議而擬對

退休金計劃作出的修改。當局再於2011年9月發表《更豐厚退休金資

料集》(Stronger Super Information Pack)，列出就改革"更豐厚退休金"的
主要範疇而所作的決定。在2011年11月3日，政府推出《2011年退休

金 法 例 修 訂 ( 我 的 退 休 金 核 心 條 文 ) 條 例 草 案 》 (Superannuation 
Legislation Amendment (MySuper Core Provisions) Bill 2011)，訂明"我的退

休金"主要範圍的立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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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更豐厚退休金"改革的主要元素如下： 
 

(a) 推出"我的退休金"作為嶄新、簡單又符合成本效益的預

設退休金產品。由2013年10月1日起，僱主必須為未有自

行選擇退休金產品的僱員向"我的退休金"產品供款； 
 
(b) 規定"我的退休金"產品，須設有單一投資策略及一套適

用於所有潛在成員的劃一收費基準； 
 
(c) 將受託人可就"我的退休金"產品收取的費用類別限於行

政費、投資費、買賣差價、贖回費及轉換費。除行政及

投資費外，其他所有收費均應按收回成本的原則收取；

及  
 
(d) 規定退休基金計劃受託人，就其所希望納入其退休基金

計劃的每一項"我的退休金"產品，向澳洲審慎監管局申

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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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  新西蘭  
 
 
3.1 歷史發展  
 
 
3.1.1 新西蘭於 1898 年通過《老年退休金法》 (Old Age Pension 
Act)，成為首個引入老年退休金的國家。立法後推行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為65歲以上的貧窮長者設立最基本的安全網，由政府稅出資發放

劃一金額的退休金。申請人必須通過嚴格的申請資格，包括嚴謹的入

息及資產審查、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格25 ，並在該國住滿25年，因此只

有略多於三分之一年滿65歲以上人士符合資格領取公共退休金。 
 
3.1.2 新西蘭的退休保障架構在1898年制定後基本上維持不變，直

至1938 年，在《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通過後引入兩項新的

退休計劃才有所改變。該兩  項計劃由稅收資助，提供劃一金額的退

休金，取代了之前的老年退休金制度。新的退休計劃 (a)供年滿60歲
人士領取、須通過入息審查的"老年福利金計劃"(Age Benefit)，以及(b)
為年滿65歲，而不合資格領取老年福利金的長者而設的"全民退休金

計劃" (Universal Superannuation)。  
 
3.1.3 上述的兩層制公共退休制度幾乎維持了40年，直至新西蘭政

府 於 1977 年 以 一 項 單 一 及 退 休 金 額 較 為 豐 厚 的 公 共 退 休 計 劃  
⎯⎯  "全國退休金計劃"(National Superannuation)26，取代須經入息審查

的老年福利金計劃及全民退休金計劃。全國退休金計劃由政府收入出

資營運，年滿60 歲的人士無論退休與否均可領取。夫婦的退休金額

定為平均收入總額的80%，而單身人士則為48%。居民只須在該國居

住滿 10 年，便符合資格領取該退休金，而無須通過入息或資產審

查。  
 

                                                 
25 例如，酗酒者或曾入獄 4 個月或以上者，均無資格領取老年退休金。  
26 於 1977年前，當局曾推行多項措施改革新西蘭的退休保障制度，但均為時不長。例

如，在1975年，當時的工黨政府訂立了一個強制性供款職業退休計劃，將勞資雙方的

共同供款逐步遞增至收入的8%，供款存入僱員的個人戶口。然而，該供款計劃只維持

了1年，於1976年被新上台的國家黨政府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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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推行全國退休金計劃後，由於退休金額的提高、以往適用於

老年福利金計劃的經濟審查規定被廢除，以及合資格申請人士的數目

增加，令公共退休金的成本大幅上漲。在1980年代，隨著長者人口穩

定增長，就全國退休金計劃的開支所造成的財政負擔，成為新西蘭政

府日益關注的問題，因而採取了多項措施以削減退休金的政府開支。

例如，政府於 1989 年宣布將合資格領取全國退休金的年齡，在

2006年至2025年之間由60歲逐漸提高至65歲。 
 
3.1.5 隨著1991年政府換屆，新上台的政府決定提前實施上述的政

策，宣布在1992年至2001年之間將合資格領取公共退休金的年齡，

由60歲逐步遞增至65 歲。政府在1990年代進一步削減全國退休金計

劃的豐厚福利，不再將公共退休金額訂為平均收入總額的80%，改為

按通脹率與工資增長率之間的較低者調整退休金額，並立法將已婚夫

婦的退休金額限制於除稅後平均收入的65%與72.5%之間。 

 

3.1.6 新西蘭的退休計劃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2007年，當時引入

一  個由政府資助的職業退休計劃，名為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KiwiSaver)(下稱"儲戶計劃")，鼓勵新西蘭國民為準備退休而儲蓄。27 
長期聘用的僱員，如年齡介乎18至64歲之間，他們在開始新工作時，

會自動登記為儲戶計劃的成員。儲戶計劃的推行旨在補足當時實施的

職業退休計劃，並提高新西蘭職業退休計劃的整體覆蓋率。於

2007 年，其覆蓋率為21%，此水平被認為並不足夠。 

                                                 
27 在1975年，執政工黨政府為驅使新西蘭國民為本身退休收入籌謀，因而推行強制性供

款儲蓄計劃，而儲戶計劃是由該計劃演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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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新西蘭在2007年推行儲戶計劃，終止了一直由全國退休金計

劃(於2003年改稱"新西蘭退休金計劃"(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及
純自願性質、非資助的職業私人退休計劃主導的退休收入政策。自此

以後，新西蘭的退休保障制度一直維持一個簡單架構，其現行制度被

視為已發展國家所實施最簡單的模式之一。該制度主要包括作為零支

柱的新西蘭退休金計劃(一個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計劃)，以及作為第

二兼第三根支柱的儲戶計劃及其他職業退休計劃。至於第四支柱方

面，自置居所比率在1991年至2006年期間28下跌並引起廣泛討論，該

比率跌勢預計持續，最快至2016年才結束。29 
 
3.1.8 新西蘭並沒有設立強制性供款的公共退休計劃，作為其退休

保障政策的第一支柱。新西蘭政府表示，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已提供基

本生活保障，其國民如欲參加多一個退休計劃，以期獲取較高的收入

替代率，這純屬個人責任及決定。政府不須就此設立一個強制性退休

計劃，以協助工作人口為本身的退休保障作更多的儲蓄準備。30 
 
 
3.2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規管法例 
 
3.2.1 《 2001年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及退休入息法》 (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and Retirement Income Act 2001)為新西蘭退休金計劃訂定

法律架構。該法令訂明領取公共退休金的細節，包括申請年齡、居住

年期規定、退休金額及每年調整金額的機制。該法令亦訂明於2001年
成立"新西蘭退休金基金"(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Fund)，從政府

獲取撥款並用作投資，以應付日後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開支需要 (請
參閱下文第3.3.9至3.3.13段，以瞭解有關詳情)。  

                                                 
28 自置居所比率在 1991 年的人口普查達 73.8%，自此由高峯回落至 1996 年的 70.7%，

2001 年的 67.8%及 2006 年的 66.9%。加上缺乏最新的自置居所比率數據，難以確定自

置居所現時在新西蘭是否成為重要的第四支柱。  
29 請參閱 Hulse, K. et al. (2010)。 
30 請參閱Hurnar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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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2001年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及退休入息法》亦規定退休事務

委員會 (Retirement Commission)每 3年檢討新西蘭的現行退休保障政

策，並訂定未來路向。退休事務委員會於1993年成立，屬獨立自主的

直轄機構31，其宗旨是透過教育與宣傳，協助新西蘭國民在財政上為

退休生活作準備。 
 
3.2.3 另一條主要的規管法例是2007年實施的《2006年新西蘭儲戶

退休金計劃法》 (KiwiSaver Act 2006)。該法令訂明規管儲戶計劃運作

的架構，培養個人為退休而進行長遠儲蓄及累積資產的習慣，並特別

訂明儲戶計劃的自動登記機制及其供款額。《2006年新西蘭儲戶退休

金計劃法》亦規管不同儲戶計劃的設立、註冊及行政事宜，同時訂明

該等計劃受託人的職責。 
 
 
負責機關 
 
3.2.4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由社會發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負責管理，該部是為長者、兒童及青年、適齡工作人士、家庭及社區

提供社會服務的主要政府機構。該部轄下有多個政策及執行機構，其

中工作與入息署(Work and Income)負責向退休人士發放新西蘭退休金

計劃的退休金，作為他們的收入支援。該部亦與新西蘭財政部合作，

就長者退休保障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  
 
3.2.5 稅務局 (Inland Revenue)及金融市場監管局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共同負責管理儲戶計劃。稅務局收集僱主及僱員向儲戶計劃

所作出的供款，並轉交計劃的營辦商。 32 計劃的營辦商 (包括銀行、

保險公司及投資經理 )設計多個不同種類的儲戶計劃，提供由保守至

增長型的投資方案。僱員可選擇所屬意的計劃，再挑選相關的儲戶計

劃營辦商管理其積蓄。 

                                                 
31 直轄機構是獨立法人。在新西蘭，政府常會委派直轄機構執行當局不便親自執行的行動

或職能。  
32 僱主須於發薪日在僱員的稅前薪金扣除僱員的儲戶計劃供款，並將該筆供款連同僱主本

身所須作出的供款送往稅務局。稅務局會將每名儲戶計劃成員的供款撥入其儲戶計劃的

營辦商，按相關的儲蓄計劃進行投資。  



第 3 章  ⎯  新西蘭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  第  29 頁  

3.2.6 同時，金融市場監管局負責註冊及規管所有儲戶計劃，以確

保該等計劃彼此存在競爭，並以最符合計劃成員利益的模式營運。該

局於 2011 年根據《 2011 年金融市場監管局法》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Act 2011)成立，以規管證券交易、財務顧問及經紀、受託人

及發行人(包括儲戶計劃及各退休金計劃的發行人)。33 
 
 
3.3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  
 
 
3.3.1 新西蘭的公共退休制度原則上有別於很多其他已發展國家所

推行的制度。該公共退休金是全民可享，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基本但足

夠的生活保障，藉此避免長者陷入老年貧窮。政府認為要獲取高收入

替代水平，這純屬個人責任。在該制度設計下，收入較低的人士可確

保公共退休金足以維持其退休生活。對於收入較高者而言，公共退休

金提供一條明確的收入底線，讓他們以該底線為基礎，計劃如何增加

儲蓄。  
 
 
受保障人士  
 
3.3.2 所有年滿65歲的新西蘭居民，只要符合居住年期的規定，均

符合資格申請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退休金。於2010年，約有94%年滿

65歲的新西蘭居民根據新西蘭退休金計劃領取退休金。34 事實上，絕

大部分的新西蘭長者非常倚賴公共退休金及其他政府的福利作為其收

入援助。社會發展部的資料顯示35，在65歲以上的人口中，有40%除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以外，並無其他收入來源，另有20%人的收入當

中，85%是來自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及其他政府福利。 

                                                 
33 退休金計劃有別於儲戶計劃，但其成立目的，主要亦是提供退休福利。《1989年退休金

計劃法》 (Superannuation Schemes Act 1989)規管新西蘭各類退休金計劃的註冊及運作事

宜。  
34 請參閱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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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資格 
 
3.3.3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無須供款，所有年滿65歲的新西蘭居民，

只要符合居住年期規定，均可獲發劃一金額的退休金。領取退休金人

士必須在20歲以後在新西蘭住滿10年，並在50歲以後最少有5年在該

國居住，以符合居住年期規定。 
 
3.3.4 除了設有申請年齡資格及居住年期的規定外，新西蘭退休金

計劃不設收入或資產審查。不設經濟審查的計劃，加上領取退休金人

士是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單位領取退休金36，令新西蘭的公共退休制度

在全世界以稅收資助的基本退休制度中，差不多屬獨一無二。 
 
 
退休金額 
 
3.3.5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所發放的退休金額按受助人的生活狀況釐

定，已婚夫婦37、獨居的單身退休人士，以及與他人同住的單身退休

人士，所得的金額各異。所有金額均按已婚夫婦的金額再作調整。根

據相關法例，已婚夫婦年屆65歲時所獲得的公共退休金，最少相等於

除稅後平均收入的66%，而獨居及與他人同住的單身退休人士，他們

可獲得的最低金額，分別相等於已婚夫婦金額的65%及60%。  

                                                 
36 申請人是否可享有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退休金，按申請人的個人資格釐定，已婚夫婦須

各自符合個人申請資格，方可領取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退休金。  
37 新西蘭的領取退休金人士是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單位領取。因此，本研究報告中引用的已

婚夫婦退休金額，是指夫婦兩人均符合資格申請退休金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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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現時，已婚夫婦 (若兩人均符合領取資格 )每星期的退休金總

額 為 604.8 新 西 蘭 元 (3,768 港 元 38 ) 或 每 月 2,419.2 新 西 蘭 元

(15,072 港  元 )，獨居單身退休人士的金額為每星期400.07新西蘭元

(2,492港元)或每月1,600.3新西蘭元(9,970港元)。至於與他人同住的

單身人士，有關金額為每星期 367.45新西蘭元 (2,289港元 )或每月

1,469.8新西蘭元 (9,157港元 )。工作與入息署向受助人發放的退休

金，金額為扣除稅務編號為"M"或"S"的稅項後的收入淨額。一般來

說，稅務編號"M"適用於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所發放的退休金為受助人

唯一或主要的收入來源，而受助人擁有其他主要收入來源則按稅務編

號"S"扣減。  
 
 
退休金的徵稅事宜 
 
3.3.7 根據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所得的所有退休金均須課稅，這有助

政府減低其全民公共退休金方面的開支，而就退休金徵稅，亦可作

為"事後"的入息審查，收回發放予較富裕退休人士的部分退休金。新

西蘭對最低入息組別的課稅率為10.5%；而最高入息組別則為33%。

最高收入人士所保留的淨退休金，相等於最低收入人士的75%。39 
 
 
退休金額的調整 
 
3.3.8 根據《2001年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及退休入息法》，退休金每

年4月1日按上一年度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該法令規定，經調整

後已婚夫婦所得的除稅後金額，須介乎除稅後平均收入的 65%及

72.5%之間。根據現時的政府政策，已婚夫婦的除稅後金額，最低須

維持於除稅後平均收入的66%。如已婚夫婦的除稅後金額按消費物價

指數調整後低於除稅後平均收入的66%，當局會再作調整，將退休金

額提高至該水平。 

                                                 
38 根據2011年1新西蘭元相兌6.23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  
39 該數字根據下列公式： (1  – 0.33) /(1  – 0.105)  x 100% = 75%計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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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3.3.9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是按隨付隨收的原則由政府收入支付。在

該安排下，人口老化問題及為退休金提供經費的壓力，會由2011 年
開始，當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開始踏入65歲時，在新西蘭浮現。40 
經合組織預計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成本將會由2010年佔國內生產總值

的4.7%增至2050年的8.0%。41 政府在2001年趁當時的人口狀況仍然

有利，而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開支仍處於低水平時，設立了一個儲備

基金，即新西蘭退休金基金，作為一項防患未然的措施，以應付預期

激增的退休金開支。  
 
3.3.10 新西蘭退休金基金以投資基金的方式運作，並獲取政府撥款

作投資之用，其累積結餘可為新西蘭退休金計劃預籌資金，供政府日

後從基金投取款項，用作應付退休金的支出。此安排可讓未來的政府

在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峻時，無須倚重一般稅項 (及／或其他如舉債

等方法)來籌集資金支付退休金。 
 
3.3.11 新西蘭退休金基金由一個獨立的直轄機構(新西蘭退休金計劃

管理局(Guardians of 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負責管理，而該局是

為管理政府的供款而成立。《2001年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及退休入息

法》訂明，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管理局董事會的成員只可從"[財政 ]部
認為在管理金融投資方面受過訓練、具有豐富經驗及專業知識的人

才"中挑選委任。 42 此外，該法令亦規定有關資產用作投資時須審慎

處理，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40 在嬰兒潮出生的人士屬於在1946年至1964年之間世界人口出生率大幅增加的年代所出

生的人士。請參閱Wikipedia (2012)。  
41 有關比率仍低於經合組織於 2050 年的平均數 11.4%。  
42 請參閱《2001年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及退休入息法》第55(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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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政府於2003年9月向新西蘭退休金基金作出首筆撥款，款額

為25億新西蘭元 (156億港元 )。政府其後按照新西蘭財政部擬訂的供

款編排，每年作出供款，在2004-2005財政年度至2008-2009財政年

度期間，每年供款約20億新西蘭元 (125億港元 )。任何人士必須到

2020 年7月1日後，才可從新西蘭退休金的基金提取款項。43 
 
3.3.13 經歷過2008年的經濟衰退及其後緊絀的財政情況，新西蘭財

政 部 在 2009-2010 財 政 年 度 將 撥 款 額 減 至 2 億 5,000 萬 新 西 蘭 元

(16 億  港  元)，而預期在2020-2021財政年度前，不會再作撥款。直至

現時為止，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基金已總共收到 149 億新西蘭元

(928 億  港元)的政府撥款，用作支付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開支。  

 
 
退休金的足夠性 
 
3.3.14 低收入人士從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受惠最多，這可從退休前賺

取平均收入一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於2010年所得的收入替代率

達77.5%可見一斑；而賺取平均或更高工資的僱員，所得的收入替代

率卻較低。例如，退休前賺取平均收入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於

2010 年的收入替代率為38.7%。  
 
收入貧窮率  
 
3.3.15 新西蘭長者的收入貧窮率在2000年代中期為1.5%，遠低於經

合組織成員國13.5%的平均數。 

                                                 
43 根據Guardians of 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2012)，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管理局預計最早

2031年才會開始從該基金提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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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持續性 
 
3.3.16 有意見認為，從負擔能力的角度而言，新西蘭公共退休制

度，較很多其他經合組織成員國為佳。在眾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新西

蘭制度的開支最低，但在預防長者貧窮的成效方面，排名仍相當  
高。 44  據經合組織估計，新西蘭在退休金方面的公帑支出，於

2010 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7%，遠較經合組織的平均支出8.4%為

低。45 
 
 
3.4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3.4.1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主要是為退休年齡的人士提供基本入息援

助(即紓緩長者貧困)。新西蘭政府於2007年引入屬於職業退休計劃的

儲戶計劃，以解決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關注重點所未能處理的若干問

題。儲戶計劃旨在：  
 
(a) 穩定終身消費(即維持退休前後相若的生活水平)；  
 
(b) 自願儲蓄；及 
 
(c) 為自身的退休生活籌措資金(確保每一個世代為本身的退

休生活籌措資金，以達至跨代公平)。  
 
 
受保障人士  
 
3.4.2 所有未滿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合資格年齡 (現時為65歲 )的新西

蘭國民，均可參加儲戶計劃。截至2011年6月，新西蘭有176萬人或

44%的合資格人口(65歲以下人士)參加了儲戶計劃。46 與儲戶計劃開

始運作的第一年，新西蘭有716 000人登記參加各儲戶計劃相比，現

時參加計劃的人數已增加一倍以上。 
 

                                                 
44 根據 Perry (2011)，新西蘭年滿 65 歲長者的貧窮率在經合組織中最低。  
45 請參閱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46 稅務局由2007年7月開始每年進行調查，提供儲戶計劃的主要營運數據及發展情況。最

新的調查結果於2011年10月發表。請參閱 Inland Revenue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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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資格 
 
3.4.3 在新西蘭，僱主必須在年齡介乎18至64歲之間的新聘長期僱

員開始工作的首天，自動為他們登記加入儲戶計劃。已登記的僱員可

於開始新工作後的第2及第8個星期決定是否退出儲戶計劃47，但選擇

退出後便不會再獲自動登記，直至他們轉職才可重新登記。新聘僱員

如已參加了儲戶計劃，則不會再獲自動登記。同時，如僱主已為僱員

選擇另一  個 "獲豁免 "的職業退休計劃，新聘僱員也不會獲自動登  
記。48 
 
3.4.4 未滿18歲的新僱員、臨時農業工人及受僱少於4個星期的臨

時工人可自願加入儲戶計劃。自僱人士、失業人士或福利受助人亦可

自願登記加入該計劃。 
 
 
供款額  
 
3.4.5 僱員登記成為儲戶計劃的成員後，可選擇繳付其薪金總額的

2%、4%或8%作為儲戶計劃的供款。該筆供款於發薪日從其薪金總額

扣除，直接繳予稅務局。僱員如未有選擇供款率，將根據預設的2%
供款，但他們每3個月可更改供款率一次。向儲戶計劃供款的僱員，

其僱主亦須作出相應的強制性供款，最多相等於僱員薪金總額的

2%，但僱員如未滿18歲，僱主則無須作出強制供款。 

                                                 
47 儲戶計劃採取"自動登記、選擇退出"的方法。其理據是，國民應自行為本身的退休生活

儲蓄，但很多人須經引導才會作出有關決定。此外，人類常受慣性所影響，即使他們最

初沒有決定參加，但一經選擇參加後，很少會選擇退出。請參閱St John, S. et al. (2010)。  
48 僱主已選擇的職業退休計劃如符合若干準則 (例如有關計劃所提供的退休金相等或高於

儲戶計劃的最低退休金規定 )，可申請豁免為其僱員提供儲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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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由2013年4月1日起，僱員對儲戶計劃的最低供款及僱主相應

作出的強制供款，均會由2%提高至3%。僱員如希望作出更多儲蓄，

仍可選擇4%或8%的供款率。上述調整在2011年的預算案中宣布，以

便儲戶計劃日後可更持久運作。 
 
3.4.7 非在職人士，如自僱人士及失業人士，無須向儲戶計劃作出

最低供款。但他們可自行決定供款額，並直接向儲戶計劃營辦商繳

付。  
 
 
政府津貼 
 
3.4.8 雖然自動登記機制可推動僱員參加儲戶計劃，但新西蘭政府

亦設有多項財政誘因，以提高該計劃的參與率。為僱員而設的誘因包

括：  
 
(a) 提供1,000新西蘭元(6,230港元)的"開户"津貼，該款項是

政府為每個儲戶計劃戶口在登記時提供的免稅供款； 
 
(b) 參加計劃的僱員每作出1新西蘭元 (6港元 )的供款，便可

獲得 50 新西蘭仙 (3港元 )的成員稅務補助，上限訂為

521.43 新西蘭元(3,249港元)；  
 
(c) 參加儲戶計劃的僱員在該計劃儲蓄滿3年之後，可提取部

分或全部儲蓄("開户"津貼及成員稅務補助除外)作首次置

業之用； 
 
(d) 成 員 在 儲 戶 計 劃 戶 口 供 款 滿 3 年 後 ， 每 年 可 獲 得

1,000 新  西蘭元 (6,230港元 )的首次置業訂金津貼，津貼

上限訂為5,000新西蘭元(31,150港元)49；及  

                                                 
49 如夫婦二人均合資格領取首次置業訂金津貼，他們在聯名購買房屋時，可合共取得最多

10,000新西蘭元 (62,300港元 )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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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免供款期  ⎯⎯ 參加的僱員向儲戶計劃供款滿12 個  月，

可暫停繳付儲戶計劃供款，期限為3個月至5年。  
 
 
3.4.9 對僱主而言，他們為其僱員作出的儲戶計劃相應的強制性供

款可申請扣減入息稅。過往，根據政府為協助他們抵銷其儲戶計劃供

款而設的政策，他們可就每名參加的僱員取得每週最多20 新  西蘭元

(125 港元 )的稅務補助。該項臨時稅務優惠實施1年後，已於2009 年
取消。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供款的管理 
 
3.4.10 僱員可自行選擇任何儲戶計劃營辦商，並指示稅務局50 將他

們及僱主的強制性供款，存入該計劃營辦商所提供的註冊投資基金。

未有主動作出投資選擇的僱員，會獲分配一個由僱主選擇的儲戶計劃

營辦商。如僱主未有選定計劃營辦商，稅務局會隨機為參加的僱員分

配一個以保守策略管理投資項目的預設基金。經濟發展部(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透過投標程序，挑選了6個儲戶計劃營辦商提供

各類儲戶計劃預設基金，自動登記的成員獲派任何一個預設基金的機

會均等。 
 
3.4.11 選擇參加儲戶計劃的非在職人士，可聯絡任何一個儲戶計劃

的營辦商，直接向計劃供款。他們可作出任何數額的供款，但須與營

辦者取得協議，他們亦有資格取得政府津貼，如"開户"津貼及成員稅

務補助等。  

                                                 
50 一如第3.2.5段所載，稅務局收取僱主及僱員向儲戶計劃所作的供款，並轉交有關計劃

的營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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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徵稅事宜 
 
3.4.12 儲戶計劃的僱員供款金額根據扣稅前的薪金釐定，不過，僱

員仍須按他們所賺取的薪金總額繳付稅額。另外，僱員由2012年4月
1日起，不再享有僱主相應作出的供款部分的免稅額。現時僱主的供

款須繳付"僱主退休金供款稅"，僱主供款部分在扣除稅收後才撥入儲

戶計劃。 
 
 
提取退休福利 
 
3.4.13 儲戶計劃的成員如年滿65歲，便符合資格一筆過悉數提取其

退休儲蓄。然而，儲戶計劃成員如面對經濟困難、首次置業、永久移

居外地、成員或家人罹患重病及成員身故，可以提早取回退休儲蓄。 
 
 
3.5 退休保障制度的檢討  
 
 
3.5.1 在2010年12月7日，退休事務委員會發表"2010年退休收入政

策檢討報告"(2010 Review of Retirement Income Policy)。該報告是其第

二份每3年一  度有關新西蘭退休收入制度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評估報

告。報告集中研究新西蘭退休保障計劃的兩個主要部分，即新西蘭退

休金計劃及儲戶計劃。 
 
3.5.2 其後，政府委任的儲蓄工作小組 (Savings Working Group)51 於
2011年2月1日發表一份報告，題為"拯救新西蘭：消除弱點與移去增

長 及 繁 榮 的 障 礙 "(Saving New Zealand: Reducing Vulnerabilities and 
Barriers to Growth and Prosperity)。該報告檢討了新西蘭的儲蓄政策，包

括儲戶計劃在提高國民儲蓄方面的角色。 

                                                 
51 於2010年8月，新西蘭政府成立了儲蓄工作小組以研究可如何提高新西蘭國民的儲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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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退休金計劃 
 
3.5.3 退休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鑑於平均預期壽命延長、

領取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合資格人士增加，以及高於通脹的退休金額

增幅，故未來20年公共退休金的成本將會急升。52 當局必須就計劃作

出調整，以控制退休金開支，並保持公共退休制度在財政上長遠穩健

性。  
 
3.5.4 然而，退休事務委員會並不認為有必要透過為新西蘭退休金

計劃引入入息審查等措施，對現行的公共退休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反

之，該委員會評估了多個調整現行制度的方案後，提出一  套包括可

維持新西蘭退休金計劃讓全民受惠此重點的方案。該套方案提議由

2020年起，分階段對申請資格及領取退休金的規定作出適度調整。擬

議調整包括： 
 
(a) 在2020年至2033年間，逐步將男性及女性的正常退休年

齡從65歲提高至67歲，每年提高兩個月； 
 
(b) 在過渡期間為65至66歲未必有能力供養自己的長者，提

供須通過經濟審查的津貼，以資助他們在年滿67歲前的

生活；及 
 
(c) 不再將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指數與平均收入淨額掛鈎，

改為按消費物價指數及工資增長率的平均變動比率調

整。53 

                                                 
52 根據Pension & Development Network (2010)，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因人口迅速老化，能否長

遠持續運作成疑。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預期會由現時的 4.5:1降至 2036年的

2.2:1。公共退休計劃若維持不變，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的成本預期會由現時佔國內生產

總值的4.5%，上升至2035年的6.5%。  
53 一如第3.3.8段所述，已婚夫婦的公共退休金額隨通脹率調整。按法例規定，該金額必

須維持於平均收入淨額的65%至72.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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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退休事務委員會於2011年7月收取了政府對其"2010年退休收

入政策檢討報告"所作的回應文件。至於報告內有關公共退休計劃的

申請資格及領取退休金規定的調整建議，政府答覆"承諾致力保持新

西蘭退休金計劃現況不變。"54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3.5.6 退休事務委員會指出，政府對儲戶計劃不斷增加的津貼，成

為公共財政的關注重點。截至2011年6月30日，交予儲戶計劃營辦商

投資的供款超逾 92 億新西蘭元 (573 億港元 ) ，當中政府津貼佔

36 億  新  西蘭元(224億港元)或總額的39%。55 在此情況下，將儲戶計

劃轉為強制性供款計劃，可視為減輕政府開支的其中一個方法。 
 
3.5.7 然而，鑑於有關強制性儲蓄計劃是否具成效的證據並不

一  致，退休事務委員會"不贊成將儲戶計劃轉為強制性計劃56"。若強

制推行該計劃，理論上政府可無須繼續提供成本高昂的經濟誘因，以

鼓勵國民參加該自動登記及選擇退出機制。另一方面，在強制性儲蓄

計劃下，行政及規管成本將會提高。此外，要遵守強制性儲蓄規定，

低收入人士及非正規僱員57 便須減少現有支出以作儲蓄，這可能會減

少其生活質素。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依靠新西蘭退休金計劃，而無

需作出私人儲蓄，仍能在退休後保持與退休前相若的生活水平。 
 
3.5.8 與退休事務委員會一樣，儲蓄工作小組亦建議應讓僱員自行

決定是否參加儲戶計劃。再者，工作小組認為提高儲戶計劃的參與

率，有助增加新西蘭國民的儲蓄率，因此提議了多項措施改善儲戶計

劃的運作。該等建議包括： 

                                                 
54 請參閱Retirement Commission (2011a)。 
55 請參閱 Inland Revenue (2011a)。 
56 請參閱Retirement Commission (2011b)。 
57 此類僱員包括兼職工作或基於不同理由 (例如照顧小孩等 )而間歇工作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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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開始參加儲戶計劃的年齡由18歲降至16歲； 
 
(b) 將自動登記制度擴展至自僱人士及現時未登記參加儲戶

計劃的年滿16歲僱員，但他們仍可自由選擇退出； 
 
(c) 將 "開戶 "津貼 (現時為1,000 新西蘭元 (6,230港元 ))攤開

5 年發放，且視乎參加者是否持續供款才予發放58；及  
 
(d) 設立一個只投資在與指數掛鈎的股票及債券上的收費低

廉的預設計劃，以降低計劃的成本、收費及支出。59 
 
 
3.5.9 在回應上述有關儲戶計劃的建議時，新西蘭政府表示，斷定

儲戶計劃是否一個可鼓勵國民儲蓄且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以及該計劃

再加上新西蘭退休金計劃能否有效為新西蘭國民的退休生活未雨綢

繆，目前仍言之尚早60。尤其是，現正有多個政府機構共同評估儲戶

計劃的成效，而評估工作到2013年6月才完成。  
 

                                                 
58 如降低開始參加儲戶計劃的年齡，將令新加入該計劃的成員大增，此安排可讓政府有較

長時間支付預期增加的"開戶"津貼支出，亦可提供誘因鼓勵儲戶計劃的成員在首年後繼

續向其戶口供款。  
59 目前，儲戶計劃成員如並未指明投資任何儲蓄計劃，政府會在其挑選的6個預設營辦商

之中，隨機將成員分配給其中一個營辦商。截至2010年6月30日，29%的儲戶計劃成員

獲隨機分配。  
60 請參閱Retirement Commission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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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  西班牙  
 
 
4.1 歷史發展  
 
 
4.1.1 西班牙的社會保障制度61 於1900年開始實施，其特色是根據

《勞工意外法》(Labour Accident Act)設立強制性的傷殘及退休保險計

劃，為公營機構的僱員提供退休保障。該計劃其後於1919年擴展至涵

蓋私營機構的僱員。到了1930年代，工作人口已受到不同形式的強制

性退休保障計劃所保障。由於有關的強制性計劃只為退休人士提供微

薄的退休金，西班牙政府為每個行業設立退休基金，由政府及工會共

同管理，以補足強制性退休保障計劃。因此，強制性退休計劃與補充

性質的職業退休基金，構成了兩根支柱式的退休制度，為退休人士提

供支援。 
 
4.1.2 由於不同行業僱員之間的退休基金並無聯繫，加上退休金額

各有不同，以致各退休保障計劃並不統一。有見及此，政府自1960年
代起嘗試改革退休制度，於1967年作出首次嘗試，透過制定《社會保

障法》(General Social Security Act)，以整合各退休保障計劃，隨後亦於

1970年代後期就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新的規管架構。 
 
4.1.3 政府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進一步落實多項措施，改善退休

保障制度的足夠性和持續性。例如，政府於1985年推行改革措施，控

制不斷上升的退休金開支，於 1987年立法規管私人退休金，並於

1990年設立無須供款的退休金，為長者及傷殘人士提供保障。在

1995 年，各政黨同意訂立《托萊多協定》(Toledo Pact)，透過延長供

款期及將須供款與無須供款退休福利的資金來源分開等措施，協助退

休制度長期保持財政穩健。 

                                                 
61 西班牙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多項福利保障，包括退休福利及死亡撫恤金、傷殘、疾病及

生育福利，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福利、醫療保健、家庭津貼及失業保險等。本研究只集中

探討退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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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經過多年持續改革，西班牙建立了一個多支柱模式的退休保

障制度。該制度現由強制性的"公共退休金計劃"(Public Pension Scheme)
及自願性質的職業和私人退休計劃組成。公共退休金計劃包含須供款

及無須供款的部分。須供款的計劃作為第一支柱，為工作人口提供保

障，所發放的退休金額按參加者的入息及供款年期而訂；而屬零支柱

的無須供款的計劃為不合資格領取與收入掛鈎的退休金的人士，通過

經濟審查後，提供劃一金額的退休金。自願性質的職業及私人退休計

劃屬第三支柱式，提供並無獲得政府資助的退休儲蓄計劃，其目的是

補足由政府管理的公共退休金計劃。62 鑑於公共退休金的福利豐厚，

與公共退休金計劃相比，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在退休保障方面擔當次

要的角色。再者，西班牙的自置居所比率高企，現時超逾80%，成為

退休保障的第四支柱。63 

 
 
4.2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規管法例 
 
4.2.1 《西班牙憲法》第41條訂明，"當局須為所有公民設立公共
社會保障制度，保證他們在困境，特別是在失業時，獲得足夠的社會
支援及福利。至於額外的支援及福利，則無須強制規定"。此項條文

奠定了強制性公共退休金計劃及補充性質的私人退休計劃的憲制基

礎。  
 
4.2.2 西班牙多條法例訂明了退休金制度的架構，包括： 
 

(a) 《規管退休基金計劃的法律》(Law on regulation of pension 
plans and funds) (Law 8/1987)，規管私人退休計劃的營運；  

                                                 
62 西班牙並無設立任何強制性職業退休計劃，作為第二支柱。  
63 由於欠缺完備資料可供查閱，因此難以確定西班牙的第四支柱，尤其是自置居所，能

否有效保障退休人士，特別是長者的收入貧窮率在西班牙處於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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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規管社會保障制度所屬無須供款退休金制度的法律》

(Law on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Law 26/1990)，引入無須供款但須通過經濟審查的退休計

劃，為長者及傷殘人士提供退休金；及  
 
(c) 《 規 管 整 合 及 簡 化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的 法 律 》 (Law on 

consolid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Law 24/1997)，將須供款與無須供款的退休金的資金來源

分開，並設立"社會保障儲備基金"(Social Security Reserve 
Fund)作為儲備基金，為未來的退休金成本籌集資金。 

 
 
4.2.3 此外，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亦須遵守多項有關規管投資限

制、資金轉移及投資開支的規例，以及具體的審計、精算及披露規

定。  
 
 
負責機關 
 
4.2.4 多個政府部門共同分擔退休制度的行政及監管工作。衞生、

社會政策及平等部(Ministry of Health, Social Policy and Equality)轄下的國

家老人及社會服務局(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Elderly and Social Services)
負責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行政事宜。 
 
4.2.5 勞工及入境部(Ministry of Labour and Immigration)轄下的社會保

障秘書處(Secretariat of State for Social Security)透過監管下列機關，管理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 
 

(a) 社會保障庫務局(General Treasury of the Social Security)，負

責收集供款、編存僱主、僱員及自僱人士的註冊紀錄、

發放退休金及管理社會保障儲備基金；  
 
(b) 國家社會保障局(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透過核

實及審批申請，並計算應支付的退休金額，管理為所有

僱員(海員除外)而設的須供款公共退休金計劃；及 
 
(c) 社會海事局(Social Marine Institute)，負責管理為海員而設

的"專門社會保障計劃"(Special Social Security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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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均在財政部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 的 附 屬 機 關 ， 保 險 及 退 休 基 金 總 署 (Directorate-General of 
Insurance and Pension Funds)監管下，由私人企業營辦。 
 
 
4.3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  
 
 
4.3.1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由政府出資，為通過經濟審查的

受益人提供退休金，以應付其基本需要，並確保他們不致陷入貧困。 
 
 
受保障人士  
 
4.3.2 該計劃為不合資格申請須供款公共退休金計劃的長者提供保

障。  
 
 
領取資格 
 
4.3.3 年滿65歲的長者如從未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或供款年期不

足而不合資格領取須供款的退休金，可申領無須供款的退休金。申請

人須通過入息審查並符合居住年期規定。沒有配偶的單身人士如年薪

低於4,866.4歐元(53,141港元64)，即符合資格領取此退休金。不過，

若退休金領取人士的年薪超出上述上限不多於25%，他仍可領取無須

供款的退休金，惟金額較低。65 
 
4.3.4 要符合居住年期規定，退休金領取人士必須在年滿16歲之後

至少在西班牙居住10年，並且在緊接申請之前連續兩年居於西班牙。 

                                                 
64 根據2011年1歐元兌10.92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  
65 請參閱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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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額 
 
4.3.5 全額退休金的金額為每年4,866.4歐元 (53,141港元 ) 66，相等

於每月 405.5 歐元或 4,428 港元。若退休金領取人士的年薪超逾

4,866.4歐元(53,141港元)但幅度不多於25%，所得的無須供款退休金

的 金 額 會 相 應 調 低 ， 以 每 年 1,216.6 歐 元 (13,285 港 元 ) 或 每 月

1,107 港  元為下限，相等於全額退休金總額的四分之一。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徵稅事宜  
 
4.3.6 根據該計劃所得的退休金須課稅，但亦有例外，如發放予傷

殘人士的退休金。 
 
 
退休金額的調整 
 
4.3.7 原則上，無須供款公共退休金計劃的退休金額每年會按消費

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整。政府近年已將每年退休金調整至通脹率之

上，以確保退休金領取人士取得足夠的退休金。  
 
 
資金來源 
 
4.3.8 在2000年之前，須供款及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資金

由社會保障庫務局管理，以須供款的退休金所得盈餘資助無須供款的

退休金。在2000 年，政府設立了社會保障儲備基金，為須供款的公

共退休金計劃預先積累，令《托萊多協定》所訂的退休制度的財政基

礎更穩健。該基金作為投資基金，收取向退休金領取人士發放退休金

後的累積供款盈餘用作投資。在設立社會保障儲備基金後，無須供款

的公共退休金計劃全由國家預算撥出的政府資金資助。 

                                                 
66 退休金領取人士每年領取退休金14次，包括在每個曆月月底領取一次，以及在6月及

11 月領取兩次額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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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  
 
 
4.4.1 與收入掛鈎的須供款公共退休金計劃是西班牙退休金制度的

主要支柱，該計劃按職業類別分為下列計劃： 
 
(a) "一般社會保障計劃"(General Social Security Scheme)，為私

人企業僱員、專業人士、和地方政府及公營機構僱員提

供保障。 67 就參加的供款人士及退休金領取人士的人數

而言，該計劃屬規模最大的計劃；及 
 
(b) 5個專門社會保障計劃，為自僱人士、農業工人、海員、

家庭傭工及煤礦工人提供保障。 
 
 
受保障人士  
 
4.4.2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為16至65歲的受僱人士及18至65歲
的自僱人士提供保障。 
 
 
領取資格 
 
4.4.3 退休金領取人士若已供款最少15年，而其中最少兩年屬於緊

接退休之前的15年期間，可由65歲開始終身領取須供款的退休金。  
 
4.4.4 僱員可選擇延遲至65歲後才退休，藉以領取較高金額的退休

金，或在下列情況下申請提早退休： 
 

(a) 喪失45%至65%工作能力的傷殘人士，或一直從事危險

或容易受傷的工作 (例如海員及煤礦工人 )，可於65歲前

退休並領取全額退休金； 

                                                 
67 軍人及受僱於中央政府及司法機構的公務員由各互惠基金提供保障，並不在一般社會保

障計劃的涵蓋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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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1967年1月1日前已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不管是自願

退休或非自願離職，均可於年滿60歲時領取退休金，惟

金額較低；  
 
(c) 於1967年1月1日後向社會保障制度供款最少30年，以及

非自願離職超過6個月，可於年滿61歲時領取退休金，惟

金額較低；  
 
(d) 在局部退休的安排68 下，可於年滿61歲至退休年齡(未必

是65歲)之間領取部分退休金； 
 
(e) 在彈性退休安排下，退休金領取人士若繼續兼職工作，

可於65歲前領取金額較低的退休金；及  
 
(f) 在特別退休安排下，行將退休的僱員若有失業人士填補

其工作，可於64歲時領取全額退休金。  
 
 
供款額  
 
4.4.5 僱主及僱員必須向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強制供款，供款

額介乎政府每年所訂的每月指定上下限。下限為最低工資的一又六分

之一倍，上限則大致為最低工資的五倍。69 供款下限視乎職業類別而

定 ， 由 未 滿 18 歲 僱 員 及 非 技 術 工 人 的 最 低 金 額 748.2 歐 元

(8,170 港  元 ) ，至工程師及大學畢業生的最高金額 1,045.2 歐元

(11,414 港 元 ) 不 等 。 各 類 職 業 於 2011 年 的 每 月 供 款 上 限 訂 為

3,230.1 歐元(35,273港元)。  

                                                 
68 在此安排下，僱主會與有關的退休金領取人士簽訂兼職僱傭合約，然後另覓人選填補該

退休金領取人士原先的全職職位。此安排可達致兩個目的，即既可讓僱員逐步開展退休

生活，亦可讓求職者提早投身就業市場。  
69 最低工資每年由政府釐定，年滿18歲僱員現時的最低月薪為641.4 歐元 (7,004港元 )。不

過，各類職業的最低工資通常透過集體勞工協議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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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供款率視乎參加計劃各有不同，例如，一般社會保障計劃的

供款率為僱員月薪的28.3%，其中23.6%由僱主支付，其餘4.7%由僱

員承擔。70 此外，若僱員已供款最少35年，並在65歲後繼續工作，僱

主及僱員均無須供款。 
 
4.4.7 自僱人士須承擔全部供款，供款率介乎 26.5%至 29.8%之

間。他們可選擇供款金額，金額由每月最低850.2歐元(9,284港元)至
最高3,230.1歐元(35,273港元)之間。  
 
 
退休金額 
 
4.4.8 根據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所得的退休金額，按供款年期

並參考入息釐定，再視乎是否提早或延遲退休作進一步調整。退休金

額基於3段合資格時段計算。僱員供款滿15年，即合資格每月支取退

休金，金額相等於在緊接退休年齡之前180個月月薪平均數的金額

50%。供款年期在16至25年之間的僱員，其供款年期每多一年，其每

月退休金額便增加3%，而供款超過25年，每多一年，每月退休金額

便再增加2%。供款35年後，最高的累算金額可達100%。  
 
4.4.9 若退休金領取人士已供款至少15年，經計算後，若其退休金

額較政府所訂的最低退休金額為低，他可申領退休金補助津貼，以達

到最低退休金水平。通過下列經濟審查便符合資格領取退休金補助津

貼：單身退休金領取人士的年薪 (不包括須供款的退休金 )必須低於

6,923.9歐元 (75,609港元 )，即相等於每月6,301港元。退休金領取人

士如有受供養的配偶71，其年薪不得超過8,076.8歐元(88,199港元)，
或每月7,350港元。故此，與無須供款公共退休金相比，退休金補助

津貼的入息審查準則較為寬鬆。 

                                                 
70 僱主及僱員亦須為其他項目作出供款，例如失業福利、僱員培訓課程，以及保證僱員在

企業倒閉時獲發放薪金。  
71 受供養的配偶，指與退休金領取人士同住，而本身沒有領取任何退休福利的配偶。  



第 4 章  ⎯  西班牙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  第  50 頁  

4.4.10 僱員提早或延遲退休，所得的須供款退休金額會有分別。例

如，僱員若已供款30年以上而在60歲或61歲時非自願離職，其退休

金額會根據供款年期並按與65歲相差的年數調低。72 
 
4.4.11 另外，若退休金領取人士決定在65歲後才領取退休金，而供

款期不足40年，則其每工作多一年，退休金額會增加2%。退休金領

取人士若已供款最少40年，有關的增幅會高達3%。退休金最遲可於

70 歲才領取，而每月的延付退休金額上限訂為每年 34,970.7 歐元

(381,880港元)，或每月31,823港元。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徵稅事宜 
 
4.4.12 僱主及僱員對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所作供款可扣稅，而

根據該計劃取得的退休金則屬應課稅收入，但亦有例外，例如傷殘人

士所得的每月退休金。 
 
 
退休金額的調整 
 
4.4.13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退休金額每年會按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調整，同時亦設有最低及最高退休金額。儘管如此，政府已將

最低退休金額的調整率調至通脹率之上，以確保退休金能應付退休後

的生活。 
 
資金來源 
 
4.4.14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按隨付隨收的原則運作，由僱主及

僱員共同供款。至於退休金補助津貼，起初是由供款支付，但現時愈

來愈依賴來自政府收入的撥款，而預期到2013年，退休金補助津貼將

會悉數由政府承擔。  

                                                 
72 若供款期為30至34年，退休金額按年減少7.5%；供款期為35至37年，金額按年減少

7%；供款期為38至39年，金額按年減少6.5%；或供款期為40年或以上，則金額按年減

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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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5 一如第4.3.8段所述，政府設立了社會保障儲備基金，作為

一  項預防措施，為日後政府的部分退休金支出作預先積累。該基金

所採取的投資政策，以安全、盈利能力及風險分散為基礎，主要投資

於境內及海外債券。截至2010年12月，該基金的資產值為640億歐元

(6,624億港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1%。  
 
 
4.5 退休金的足夠性及退休制度的持續性 
 
 
4.5.1 鑑於平均預期壽命日漸延長、出生率持續下降及歐洲聯盟 
(下稱"歐盟")成員國經濟環境不斷轉變等普遍趨勢，歐洲理事會73 在
2001年12月舉行的拉肯高峰會(Laeken Summit)上商定了11項目標，訂

定歐盟在退休金的共同政策。該11項共同目標集中於3個主要範疇：

退休金是否足夠、退休制度在財政上可否長久維持，以及因應不斷轉

變的經濟、社會及個人需要而將退休制度現代化。各成員國須向歐洲

委員會的社會保障委員會(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74 匯報其退休制

度的現況及迄至2050年的展望，以達致歐盟的共同目標。在最新的

2008年報告75 中，西班牙政府特別指出近期所作的措施：  
 
(a) 調高無須供款的退休金及退休金補助津貼金額至通賬率

之上，藉此確保退休金足以應付退休後的生活，以及向

弱勢社群(如婦女及傷殘人士等)提供進一步的保障；及  
 
(b) 實施新法例以收緊公共退休金計劃的領取資格，令退休

制度在財政上可更長久維持，以及採取措施鼓勵就業及

促進經濟發展。 

                                                 
73 歐洲理事會負責訂定歐盟的一般政治方針及須優先考慮的事項。  
74 社會保障委員會是歐盟的諮詢組織，負責加強其成員國與歐洲委員會 (歐盟的執行機關 )

之間在社會保障政策方面的合作。  
75 請參閱 Government of  Spa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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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儘管推行了上述措施，西班牙退休制度仍然以公共退休金計

劃福利豐厚，退休人士的收入替代率偏高見稱。例如，退休前賺取平

均收入或平均收入一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其於2010年的收入替

代率高達81.2%。雖然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仍有盈餘，但此退休

制度在財政上能否長久維持穩健令人關注，尤其是公共退休金支出預

期會由2010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8.9%上升至2050年的15.5%。 76 事
實上，歐洲委員會曾於2010年發表報告，質疑西班牙退休制度在未來

50年是否足夠及可否持續運作。77 部分學術研究亦指出，西班牙退休

金制度在財政上能否長期保持穩健存在風險。 
 
 
收入貧窮率  
 
4.5.3 西班牙年滿 65 歲人士的收入貧窮率在 2000 年代中期為

22.8%，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13.5%的平均率。經合組織表示，西班

牙貧窮率高企，是由於為數不少的退休金領取人士供款時間很短，只

能領取最低福利。78 

 
 
4.6 退休保障制度的檢討  
 
 
4.6.1 在西班牙，各界一直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改革公共退休金計

劃，加強供款與退休金之間的聯繫、提升勞動力參與率，並控制退休

金支出的增長。近期的經濟衰退，加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已促

使政府着手推行改革，改善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財政狀況，使

計劃能長久維持穩健(關於西班牙當前的經濟狀況，請參閱附錄I)。  

                                                 
76 請參閱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b)。  
77 根據European Commission (2010)第51頁所述，"雖然迄今為止，西班牙在退休制度是否

足夠的指標下表現良好，制度亦可持續運作，但鑑於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加上 [金融 ]
危機的壓力增加，就現時的走勢來說，此情況將於未來50年受到挑戰"。  

78 請參閱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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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1995年的《托萊多協定》建議西班牙國會應每5年設立一  個
委員會，研究當前的退休制度及評估其未來狀況。因應該項建議，國

會於2001年設立研究《托萊多協定》的委員會，對退休金支出進行研

究。鑑於2000年代後期經濟情況日趨惡化，研究《托萊多協定》的委

員會於2008年再次成立，以討論政府提交的一套公共退休計劃改革措

施。  
 
4.6.3 有關的改革建議提出以下主要改動： 
 

(a) 在2013年至2027年間將退休年齡由65歲提高至67歲。不

過，供款達38.5年的僱員可於65歲時退休，而不會被扣

減退休金；  
 
(b) 將評定須供款退休金金額的參考期由15年延長至25 年，

但合資格領取須供款退休金的最低供款期仍維持在

15 年；  
 
(c) 將領取全額退休金所需的供款期由35年延長至37年，同

時將供款期由按年計算改為按月計算；  
 
(d) 將提早退休年齡由61歲延遲至63歲，並收緊提早退休的

領取資格，例如把供款期由30年延長至33年； 
 
(e) 調低提早退休的退休金額，由現時每年6%至7.5%(視乎

供款期而定)調整為7.5%的固定減幅；及 
 
(f) 由2027年起每5年檢討公共退休制度的參數，以反映平均

預期壽命的任何變動，確保該制度可在長遠而言繼續維

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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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政府估計，上述的擬議改革措施若獲得國會通過，可於

2050 年將公共退休金支出削減至相等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5%，並把

賺取平均收入的退休金領取人士的收入替代率，由現時的81.2%減至

目標的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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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  台灣  
 
 
5.1 歷史發展  
 
 
5.1.1 台灣於 1958年透過制定《勞工保險條例》 (Labor Insurance 
Act)，設立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Labor Insurance Scheme)，首次向

工人提供退休福利，目的是改善工人的生活並加強社會保障。當時，

該計劃只提供現金及醫療福利。《勞工保險條例》於1979年作出修

訂，擴大退休福利的涵蓋範圍，並將勞工保險計劃分為普通保險及職

業災害保險，由政府、僱員及僱主三方共同供款。普通保險涵蓋5類
福利，包括老年、生育、傷病、殘廢及死亡給付，而職業災害保險則

提供4類福利，包括醫療、傷病、殘廢及死亡給付。 
 
5.1.2 由於台灣經濟在1980年代起飛，勞工密集的工業蓬勃發展，

政府認為有必要更周全地保障工人的權益，於1984年通過《勞動基準

法》(Labor Standards Act)，藉此(a)為就業條件訂定若干最低標準，包

括基本工資79 及標準工時；(b)保障工人的權益，例如退休福利；(c)改
善勞資關係；及(d)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 
 
5.1.3 《勞動基準法》亦規定設立另一個勞工退休計劃，即"勞工

退休金制度"(Labor Pension Programme)，作為對工作人口退休生活的

額外保障。在勞工退休金制度下，僱員可獲僱主將相當於他們月薪80 
2%至15%的供款存入一個退休儲蓄戶口。 

                                                 
79 在台灣，政府使用"基本工資"一詞，而不是"最低工資"。  
80 事實上，僱主通常會按2%的下限供款，以達到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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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根據勞工退休金制度，僱員可於退休時一筆過領取退休金。

退休金的最高金額相等於僱員退休前6個月平均工資的45倍。僱員在

受僱於某公司滿25年後便可申請退休。另外，僱員只要在同一公司工

作滿15年，也可於55歲時退休。當時，台灣經濟以中小型企業為主，

而該等企業一般不能長期經營。因此，許多工人均無法符合勞工退休

金制度的規定領取退休金，因為他們未必能留在同一間公司工作滿

15 年。  
 
5.1.5 在1990年代後期，政府決定改革勞工退休金制度，藉以保障

退休人士的生活水平、消除退休制度的不足之處，以及避免僱員因轉

工而影響其享有退休金的權利。經過數年的討論才敲定退休金制度的

細節，當局其後於2004年6月制定《勞工退休金法》 (Labor Pension 
Act)，並於 2005年 7月開始實施。該法例為當時退休制度的重要基

礎，規定設立新的勞工退休金制度，以補足勞工保險計劃。81 新設的

勞工退休金制度，其特色是強制僱主供款，以及僱員各有獨立的退休

金戶口，可於轉工時自由轉移。 
 
5.1.6 政府容許已參加根據《勞動基準法》所訂的舊有退休金計劃

的人士，轉至新設的勞工退休金制度。不過，這並非硬性規定，因為

政府承諾繼續營運舊有的退休金制度。然而，由於新設的勞工退休金

制度對申領退休福利的資格規定較為寬鬆，有90%以上參與舊有退休

金制度的工人選擇加入新制度。至於新的退休金領取人士，他們只准

參與新設的勞工退休金制度。  

                                                 
81 換言之，台灣的僱員可同時參與勞工退休金制度及勞工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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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2007年 6月，政府通過了另一條重要法例，即《國民年金

法》(National Pension Act)，為有經濟需要長者及非在職人士(例如家庭

主婦及失業人士 )，在年老及／或身體或精神欠佳，而未能充分獲得

社會保險照顧時，提供公共退休金。"國民年金制度"(National Pension 
Programme)於2008年10月實施。 
 
5.1.8 基於上述發展，台灣 82現行退休保障制度的特點，是屬於多

支柱式安排，由下列各部分組成： 
 

(a) 公共退休計劃 ⎯⎯  其特點是以國民年金制度作為零支柱

兼第一支柱，而須由政府、僱員及僱主三方共同供款的

勞工保險計劃則屬第一支柱；  
 
(b) 職業退休計劃 ⎯⎯  以強制僱主供款的勞工退休金制度作

為第二支柱；及 
 
(c) 向勞工退休金制度及私人退休計劃作出的自願供款，成

為第三支柱。 
 
 
5.2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規管法例 
 
5.2.1 台灣《憲法》第153條規定，政府有責任改善及保護勞工的

生活。此條文成為制定下列3項重要退休保障法例的憲制基礎： 
 

(a) 《國民年金法》規管國民年金制度； 

                                                 
82 資料研究部察悉台灣另設有農民保險制度。鑑於香港務農人口不多，本研究報告並沒

有涵蓋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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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勞工保險法》規管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及  
 
(c) 《勞工退休金法》設立強制僱主供款的勞工退休金制

度。  
 
 
5.2.2 《國民年金法》旨在為台灣所有成年人口，提供社會安全

網，指定把所有年齡介乎25至65歲之間，而不受現時適用於私營機構

僱員、公務員及教師的社會保險制度保障的人士，納入國民年金制度

內。合資格的領取人士可終身定期領取退休福利。 
 
5.2.3 《勞工保險法》規定設立勞工保險計劃，發放兩大類別的勞

工保險福利：普通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有關《勞工保險法》的修訂

於2008年7月獲得通過，並於2009年1月實施，將老年年金給付納入

該計劃內。  
 
5.2.4 《勞工退休金法》為規管勞工退休金制度的主要法例。該制

度的特點是讓參與人士，各有可自由轉移的勞工退休金戶口，藉以加

強工作人口的退休保障、鞏固勞資關係，以及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

該法令特別強制規定僱主須向在該制度下設立的 " 勞工退休基

金"(Labor Pension Fund)供款。  
 
 
負責機關 
 
5.2.5 作為內閣級的機關，行政院轄下的勞工委員會負責推行政府

的勞工政策。該委員會由一名主任委員、兩名副主委及一名主任秘書

領導，其下設有勞工退休金、勞工保險、勞資關係、勞動條件、勞工

福利、勞工安全衞生、勞工檢查和勞工規劃及統計8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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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勞工委員會設有一個附屬機關，即勞工保險局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負責管理國民年金制度、勞工保險計劃及勞工退休

金制度的日常運作。至於勞工委員會轄下的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

(Labor Pension Fund Supervisory Committee) ， 則 負 責 " 國 民 年 金 基

金"(National Pension Fund)及勞工退休基金83 的投資事宜。監事會共有

21 名委員，包括專任主任委員及專任副主任委員各一名、6名全國性

勞工團體代表、一名全國性僱主團體代表、10名學術界及商界代表、

行政院證券期貨局及財政部的代表各一名。 
 
5.2.7 根據《勞工保險法》第5條設立的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Labor 
Insurance Supervisory Commission)，負責監督勞工保險的營運，並調解

保險爭議。委員會現時由一名專任主任委員領導，由16名監管委員提

供協助，該16人包括勞方代表6人、資方代表4人、4名專家及兩名政

府官員。 
 
 
5.3 國民年金制度  
 
 
受保障人士  
 
5.3.1 國民年金制度包含以下兩部分：(a) 無須供款的計劃，為年滿

65歲的貧困長者，提供基本退休金；及 (b) 須供款的計劃，為年齡

25 歲以上至65歲以下、不合資格參加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及強制

性勞工退休金制度的人士提供保障。在2010年年底，約有410萬人參

加國民年金制度下的須供款計劃。2011年底，大約378萬人已參加國

民年金制度下的須供款計劃。84 

                                                 
83 國民年金基金是台灣政府於2008年撥出，以啟動國民年金制度的種子基金。勞工退休

基金則負責收取僱主及僱員對該退休金供款，作投資之用。  
84 請參閱內政部社會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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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5.3.2 當國民年金制度在 2008 年 10 年推行時，內政部曾撥款

370 億  元新台幣(98億港元)85 作為設立國民年金基金的種子基金，以

啟動根據該制度所設須供款的退休計劃。自此，該制度的資金來自保

費收入、政府資助及國民年金基金的投資回報。  
 
5.3.3 國民年金制度的保費率定為某特定工資水平的 7%，其後

每  兩  年調高0.5%，直至達到12%的上限為止。每月保費現時訂為

1,251.6元新台幣(332港元)，這是以國民最低月薪的7%為基準。台灣

政府表示，採納逐步提高供款率的調整機制，是要確保該制度可長久

維持財政穩健。 
 
5.3.4 供款額由受保人及政府分擔，受保人支付保費的60%，政府

則支付其餘的40%。在國民年金制度實施時年屆65歲的長者，可獲豁

免支付保費。低收入及嚴重殘障的受保人亦無須支付保費，而弱勢社

群可獲政府發放的不同程度保費津貼，津貼比例由55%至70%不等。

2011年，低收入及殘障受保人共約有487 000人，佔國民年金制度全

部受保人的12.9%。86 
 
 
退休金額 
 
5.3.5 國民年金制度提供多類福利，包括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

年金給付、遺屬年金給付及喪葬給付。此外， "敬老津貼 "(Old-age 
Citizens' Welfare Allowance)亦已納入該制度內。  
 

                                                 
85 根據2011年1新台幣兌0.265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  
86 請參閱內政部社會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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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在國民年金制度實施之前，年滿65歲的人士，若符合入息審

查及居住年期的規定，可領取每月3,000元新台幣(795港元)的敬老津

貼。現時根據國民年金制度下無須供款的計劃，他們若於領取基本退

休金前3年，每年在台灣居住超過183天，而又通過經濟審查，即可獲

發每月3,000元新台幣(795港元)的基本退休金。基本退休金的資金來

自政府收入。 
 
 
老年年金給付 
 
5.3.7 根據國民年金制度下須供款的計劃，年滿65歲的受保人有權

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老年年金給付按下列公式計算： 
 

(a) 平 均 月 薪  × 保 險 年 資  × 0.65% + 3,000 元 新 台 幣

(795 港  元)；及  
 
(b) 平均月薪 × 保險年資  × 1.3%。  

 
 
5.3.8 勞工保險局會採用對受保人較有利的公式，來計算其給付

額。受保人若向國民年金制度供款不足10年，將一筆過獲發退休金。

受保人如向該制度供款10年或以上，則可按月領取退休金。 
 
 
國民年金制度的徵稅事宜 
 
5.3.9 受保人向國民年金制度繳付的保費均可扣稅，但退休金則須

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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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制度的管理  
 
5.3.10 勞工委員會負責監督勞工保險局所推行的國民年金制度的日

常運作，而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則負責國民年金基金的投資。截至

2011 年 11 月底，國民年金基金的資產總值為 1,009 億元新台幣

(267 億  港元 )，當中有77%為境內資產投資 (如定期存款及股票等 )，
其餘的23%為海外投資(以債券為主)。  
 
 
5.4 三方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  
 
 
受保障人士  
 
5.4.1 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規定，若任何公司聘用5名或以上，

年齡在15歲以上及60歲以下的僱員，必須參加該計劃；若公司聘用上

述年齡組別的僱員不足5名，則可自願參加該計劃。 
 
5.4.2 勞工保險計劃提供普通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普通保險涵蓋

5類福利，包括老年、生育、傷病、殘廢及死亡給付。職業災害保險

提供4類福利，包括醫療、傷病、殘廢及死亡給付。參加的僱員及僱

主均須繳付普通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的保費。 
 
5.4.3 2010年，參加勞工保險計劃的僱員有 940萬，他們來自約

49 萬間公司，已收保費總額為2,072億元新台幣(549億港元)。  
 
 
領取資格 
 
5.4.4 勞工保險計劃為不同類型的受保人提供3類退休金，即老年

年金給付、一次性老年福利及單一次老年福利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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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年金給付 
 
5.4.5 若受保人符合下列兩項條件之一，即可申領老年年金給付： 
 

(a) 年滿60歲，繳付保費15年以上，並已離職及退保；及 
 
(b) 從事危險、體力勞動或特殊性質的工作15年以上，並已

離職及退保。87 
 
 
5.4.6 老年年金給付按下列其中一項公式計算： 
 

(a) 平均投保月薪  × 保險年資  × 0.775% + 3,000元新台幣

(795 港  元)；或  
 
(b) 平均投保月薪 × 保險年資 × 1.55%。 

 
 
5.4.7 勞工保險局會採用對受保人較有利的公式，來計算給付金

額，退休金給付按月發放。該局表示，此付款安排的好處是，減輕須

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短期的財政壓力。  
 
 
一次性老年福利 
 
5.4.8 受保人年滿60歲，保險年資未滿15年，可按保險年資，每年

獲發放相等於其一個月平均投保月薪的款項。一次性老年福利的保險

年資以65歲為限。 

                                                 
87 危險、體力勞動或特殊性質的工作性質由政府界定，包括處理及製造阿摩尼亞及滅草劑

的工人、在含有已汽化該等化學品的地方工作的工人，以及從事的工作令關節經常及長

期受壓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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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次老年福利給付  
 
5.4.9 在《勞工保險法》於2008年7月修訂之前，已加入勞工保險

計劃的僱員，不合資格領取上述兩類退休福利，但可在符合下列其中

一項規定後，在退休時領取單一次老年福利給付：88 
 

(a) 年滿55歲(男性)或60歲(女性)，保險年資最少1年；  
 
(b) 年滿55歲，保險年資15年以上； 
 
(c) 任何年齡，在同一間公司任職25年以上； 
 
(d) 年滿50歲，保險年資25年以上；及 
 
(e) 年滿55歲，從事經政府核證的危險、體力勞動或特殊性

質的工作5年以上。  
 
 
5.4.10 至於退休金額，按保險年資每滿一年，獲發放相等於一個月

平均投保月薪計算。若保險年資合計超過15年，其超逾15年的部分，

每滿一年，可獲發放相等於兩個月平均投保月薪的金額，以45個月為

限。60歲後的保險年資，最多只能按5年計算。  

                                                 
88 請參閱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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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5.4.11 普通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的保費率，按不同基準釐定。普通

風險的保費率現時訂為受保人月薪的 8.5%，其後按年遞增 0.5%至

10%，隨後則每兩年增加0.5%至13%為止。89 政府採用逐步提高供款

率的調整機制，以確保該計劃可持久運作。職業災害保險按職業類別

釐定保費率。 
 
5.4.12 普通保險的保費由僱主、僱員及政府共同支付。若受保人有

固定僱主，僱主須支付普通風險保費的70%，受保人支付20%，而政

府則支付10%。職業災害保險的保費全部由僱主承擔。 
 
5.4.13 受保人若沒有固定僱主，或屬自僱人士並隸屬於工會，須支

付普通風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保費的60%，政府支付其餘的40%。  
 
 
勞工保險計劃的徵稅事宜 
 
5.4.14 由僱主、僱員及僱員以外的受保人，支付的勞工保險制度保

費可獲扣稅。不過，老年年金給付(包括退休福利)則須課稅。 
 
 
勞工保險計劃的管理  
 
5.4.15 勞工保險局負責處理勞工保險計劃的日常運作，勞工保險監

理委員會則負責監督勞工保險局的表現，以及解決與該計劃有關的爭

議。  

                                                 
89 該保費率包括生育、殘廢及死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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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 勞工保險計劃所得保費的投資，有部分外判予外間的資產管

理公司。勞工保險局及資產管理公司須遵守有關投資額度的限制。例

如，可投資於海外市場的資產上限為35%，而投資在任何單一的境內

股票或境內基金的資產，不得超逾5%。  
 
 
5.5 強制僱主供款的勞工退休金制度  
 
 
受保障人士  
 
5.5.1 根據《勞工退休金法》第 7條，大部分僱員 90(包括兼職工

人、臨時工人及半工讀學生 )均受強制僱主供款的勞工退休金制度所

保障。在2010年年底，勞工退休金制度的參與人數達520萬人，他們

來自合共418 300個業務單位。 
 
 
資金來源 
 
5.5.2 在勞工退休金制度下，僱主須向僱員於勞工退休金基金下設

立的個人退休金戶口供款，供款額最低為1,500元新台幣(398 港  元)，
最高為150,000元新台幣(39,750港元)。91僱主的供款不得少於其僱員

月薪的6%。僱員可選擇在強制僱主供款之上再供款，作為儲蓄之

用，供款額最高為其月薪的6%。  

                                                 
90 公務員／受薪的公營機構僱員及私立學校的教職員有本身的退休計劃。  
91 請參閱楊靜利、黃于珊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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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額 
 
5.5.3 根據勞工退休金制度，退休金給付金額是按每月供款及供款

的年數釐定。供款年數決定僱員可於退休時一筆過領取退休金，抑或

終身按月領取退休金。年滿60歲的僱員，若獲僱主向其個人退休金戶

口，支付保費的工作期間不足15年，應一筆過提取退休金。可領取的

退休金額，包括僱員個人退休金戶口的本金及累算收益。  
 
5.5.4 僱員若已工作15年或以上，而期間獲僱主向其個人退休金戶

口支付保費，在他們年滿60歲時，即使他們繼續工作，亦可按月領取

退休金。每月所得的金額視乎僱員退休金戶口內的供款及累算收益而

定，並會按平均預期壽命、退休年齡及其他因素作出調整。 
 
 
保證回報率  
 
5.5.5 勞工退休金制度訂明最低的保證回報率。根據《勞工退休金

法》第23條，僱員退休金戶口存款的累算回報率，不得低於銀行兩年

定期存款的利率。若有不足，由政府補貼。該保證回報有助減低退休

金領取人士，因環球金融市場表現波動，而招致的損失。為供讀者參

考，2011年的保證回報率為1.31%。  
 
 
年金保險 
 
5.5.6 《勞工退休金法》規定，聘用超過200名僱員的僱主可向台

灣的註冊保險公司投購年金保險，以代替向勞工退休基金供款。然

而，此項安排必須經有關工會批准，如沒有工會，則須經一半以上僱

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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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與勞工退休金制度的資助安排相若，僱員須向所投購的年金

保險作出強制供款，供款額不得少於僱員月薪的6%。僱員亦可選擇

在僱主供款之上作自願供款，供款額最多為其月薪的6%。若僱主未

能向年金保險計劃作出規定金額的供款，勞工保險局有權施加制裁

及／或罰則。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徵稅事宜 
 
5.5.8 僱員及僱主向勞工退休金制度作出的供款，全部均可扣稅，

但退休金則須課稅。  
 
 
勞工退休金制度的管理 
 
5.5.9 勞工保險局負責管理勞工退休基金的收取、發放及託管工

作，而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則負責基金的投資。實際上，監理會已把

部分基金投資工作，外判予私人資產管理公司。  
 
5.5.10 2011年，受到經濟不穩及金融市場波動影響，勞工退休基金

的 回 報 較 上 年 下 跌 3.8% 至 13,049 億 元 新 台 幣 (3,458 億 港 元 ) 。
2011 年，自行管理及由外間管理的投資分別佔勞工退休金基金總額

的61%及39%。自行管理的投資主要為銀行存款及境內證券化債券，

而由外間管理的投資主要為境內及海外證券和海外證券化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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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退休保障制度的檢討  
 
 
退休金的足夠性 
 
5.6.1 政府表示，台灣正面對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問題。因此，

增加工作人口年老時的經濟保障，已成為重要的政策課題。 
 
5.6.2 據台灣政府所述 92，現行的退休福利制度為長者提供四根支

柱的保障。在國民年金制度下發放的無須供款基本退休金，可為長者

提供最低程度的保障，屬於零支柱。第一支柱包括在國民年金制度下

須供款的退休金，以及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第二支柱是強制性的

勞工退休金制度，屬於為工作人口提供保障的職業退休計劃。第三支

柱是職業退休計劃及私人退休計劃中的自願供款的部分，讓個人可為

退休生活作更多儲蓄。 
 
5.6.3 政府曾舉例子，說明工人在退休後如何得到基本經濟保障。

有 30年保險年資的受保人，可於退休時藉零支柱及第一支柱取得

46.5%的收入替代率，並通過第二支柱增加額外的 21.6%。換句話

說，受保人最終取得的總收入替代率為68.1%93，高於國際勞工組織

所建議55%的最低標準。 
 
 
收入貧窮率  
 
5.6.4 資料研究部未能取得政府公布的收入貧窮率。94 

                                                 
92 請參閱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2008)。  
93 台灣政府並無就收入替代率的計算方法作詳細說明。  
94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引用 Young Jun Choi and Jin Wook Kim 2010 年的研究《Contrasting 

approaches to old-age income protection in Korea and Taiwan》內的數據，有關比率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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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制度的持續性 
 
5.6.5 據國立台灣大學的一位學者95 所述，他並不察悉有任何關於

台灣公共退休金及社會保險制度的檢討，可供公眾參閱。至於台灣公

共退休制度可否持久運作，他表示，在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不定的情況

下，很難斷定有關的退休制度可否持久運作。96 
 
5.6.6 無論如何，該學者相信，下列政府措施應有助台灣的公共退

休制度的財政長遠而言更為穩健： 
 

(a) 將老年年金給付，每月以退休金形式發放，以減輕須供

款的勞工保險計劃的短期財政壓力。以往退休人士是在

退休時一筆過支取老年年金給付；及 
 
(b) 逐步提高國民年金制度和勞工保險計劃的供款率。 

 

                                                 
95 該位學者是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傅從喜教授。  
96 資料研究部曾致函勞工委員會，要求提供關於退休保障制度持續性的資料。然而，勞工

委員會在本研究報告發表時仍未作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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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  香港  
 
 
6.1 歷史發展  
 
 
6.1.1 在香港，有關設立一個退休保障制度，為退休人士提供足夠

經濟保障的議題，已廣泛討論了數十年。其間，當局最先提出的是中

央公積金計劃，其後是退休保障制度、老年退休金計劃及強制性公積

金(下稱"強積金") 制度。  
 
6.1.2 早於1966年，有關方面已提出討論香港成立中央公積金是否

可行的問題，但政府於1966年及1975年為研究設立退休計劃是否可

行 而 成 立 的 兩 個 工 作 小 組 否 決 了 有 關 建 議 。 立 法 局 其 後 於

1987 年  5 月  13日的會議上詳細商討此課題，但議員對是否設立一個

類似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意見分歧。 
 
6.1.3 政府於1991年11月成立跨部門的"退休保障工作小組"，負責

檢討除中央公積金以外，其他可為工人取得較佳退休保障的方案。工

作小組於1992年10月發表一份題為"全港推行的退休保障制度"的諮詢

文件，載述政府提出為所有65歲以下的全職僱員推行一項名為"退休

保障制度"的強制性供款、私人管理退休計劃的建議。然而，由於缺

乏社會人士支持，政府在公眾諮詢後決定放棄該項建議。此外，政府

認為該退休保障制度無法協助非在職人士，私人管理退休計劃亦普遍

存在較高風險。97 

                                                 
97 該等風險包括在擬議的退休保障制度下並沒有任何機制處理因欺詐、盜竊或投資管理不

善而出現的虧損。請參閱Official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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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政府於1993年12月15日的立法局會議上提議採用強制性供款

的老年退休金計劃，向所有合資格的長者每月發放劃一金額的退休

金，但於1995年1月基於公眾意見過於分歧而放棄此建議。 
 
6.1.5 政府其後於1995年6月向立法局提交有關在香港設立強積金

制度的法案。強積金計劃是一個強制執行的私人管理職業退休保障計

劃，涵蓋範圍遍及全港的工作人口。經社會及立法局廣泛討論後，強

積金制度於2000年12月1日起實施。 
 
6.1.6 政府表示，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強積金制度及自願私

人儲蓄，構成了世界銀行於1994年倡議的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

度；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稱"綜援")、高齡津貼及

傷殘津貼，為合資格受助人提供福利。98 
 
 
6.2 規管法例及負責機關  
 
 
規管法例 
 
6.2.1 於 2000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Cap. 485))，是

規管強積金制度的主體法例。條例訂明該強制執行、與就業有關的退

休保障計劃在運作及安排方面的架構，並就其保障範圍、供款額及提

取累算權益等事宜，以及其規管機構的組織架構作出規定。 

                                                 
98 公共援助計劃於1971年推行，旨在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現金津貼。該計劃於1993年被

綜援計劃取代。政府於1973年引入老弱津貼 (其後改稱高齡津貼 )及為嚴重殘疾人士而設

的傷殘津貼。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統稱特別需要津貼 )於1993年改稱公共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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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在強積金制度實施前，部分僱主為其僱員提供自願性質的退

休保障計劃。該自願計劃稱為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由1993 年  10 月起

一直受《職業退休計劃條例》 ( 第 426 章 )(Occupational Retirement 
Schemes Ordinance (Cap. 426))規管。為配合強積金制度的實施，在實施

該制度前，符合一定條件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可申請豁免強積金規

定。99 該等計劃的成員可選擇留在現有計劃或參加強積金計劃。 
 
 
負責機關 
 
6.2.3 社會福利署是勞工及福利局的執行機構，負責執行社會保障

制度，例如處理社會福利申請、核實申請人的資料及發放各項福利。

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屬獨立機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的

非官方人員組成，負責處理有關社會福利署就社會福利申請所作的決

定而提出的上訴。 
 
6.2.4 另外，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立的法定機構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下稱"積金局")負責監察強積金計劃及獲強

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運作。私人管理的強積金計劃由積金

局核准的受託人營運，而強積金計劃的資產則由在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註冊的投資經理負責投資。此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制

定強積金制度的政策及立法建議，並監察積金局的運作。  

                                                 
99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必須符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豁免 ) 規例》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Exemption) Regulation)所訂有關受託人資格及投資規定的

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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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  
 
 
6.3.1 香港社會保障制度的其中一個目標，是為貧困長者提供各種

經濟援助，而綜援更成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長者的最後安全

網，為他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而高齡津貼則為合資格的長者提供每

月現金津貼，以應付年老引致的特別需要。年齡介乎65至69 歲之間

的長者有資格領取普通高齡津貼，而年滿70歲的長者可申請高額高齡

津貼。  
 
 
受保障人士  
 
6.3.2 政府的資料顯示，在2010年，約有80%年滿65歲的人士領取

綜援、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等福利。 100  按津貼類別分析，截至

2011 年9月，有153 978宗高齡綜援個案101、513 483宗高齡津貼個案

及138 150宗傷殘津貼個案。  
 
 
領取資格 
 
6.3.3 申請人如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 7年，並通過資產及入息審

查，即合資格領取綜援。如申請人與家人同住，便須以家庭為單位申

領綜援。換言之，在決定申請人的資格時，申請人所有家人的每月收

入及資產將一併計算。 
 
6.3.4 高齡津貼的申請人必須符合若干居港規定，即：  
 

(a)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  
 
(b) 緊接申請前連續在港居住至少1年；及  

                                                 
100 請參閱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2010)。  
101 高齡綜援個案指年滿60歲正接受綜援的長者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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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領取津貼的付款年度，須在港居住至少60天。  
 
 
6.3.5 高額高齡津貼受助人無須接受資產及入息審查，但普通高齡

津貼申請人的資產及每月入息不超逾指定限額，才合資格領取。單身

人士每月入息及資產的上限分別為6,660港元及186,000港元，而已婚

夫婦的相應入息及資產限額為10,520港元及281,000港元。  
 
 
福利金額 
 
6.3.6 普通高齡津貼及高額高齡津貼的金額，由2012年2月1日起均

為每月1,090港元。綜援金分3類，即標準金額、補助金及特別津貼，

以照顧長者的基本生活及特別需要。由2012年2月1日起，年滿60歲
的綜援受助人，每月所得的標準金額介乎2,660至4,810港元之間，金

額多寡視乎多項因素，例如受助人是身體健全還是傷殘、獨居還是與

家人同住，以及是否需要他人照顧日常起居。長者亦可申請長期個案

補助金102 及社區生活補助金。103 另外亦設有特別津貼，以月付或一

筆過的形式發放給受助人(包括長者)應付其特定需要，包括租金、醫

生建議膳食，以及醫療及復康儀器方面的費用。  
 
 
福利金的徵稅事宜 
 
6.3.7 受助人無須就其領取的綜援及高齡津貼福利課稅。 

                                                 
102 有高齡、傷殘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成員的家庭，如連續領取援助金達12個月或以

上，可獲發長期個案補助金，作為更換家居用品和耐用品之用。  
103 非居於安老院舍而年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綜援受助人，每月可獲發社區

生活補助金，為受助人留在社區生活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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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金額的調整 
 
6.3.8 綜援及高齡津貼的金額每年根據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數調

整，該指數由政府統計處編製，以反映物價變動對福利受助人的影

響。  
 
 
資金來源 
 
6.3.9 綜援及高齡津貼的經費全由政府收入支付。 
 
 
6.4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6.4.1 強積金制度是一個由私人管理、與就業有關及須供款的強制

性計劃，其權益不會再分配。強積金制度連同職業退休註冊計劃及公

務員與教師的法定退休金／公積金計劃，幫助工作人口取代部分退休

前收入。 
 
 
受保障人士  
 
6.4.2 一般／臨時僱員 104 及自僱人士，只要年齡介乎18至65歲之

間，除非獲得豁免，否則均須參加強積金計劃。獲豁免人士包括家庭

僱工、自僱小販及已參加海外退休計劃的人士。  

                                                 
104 一般僱員指按連續僱傭合約受僱期60天或以上的僱員，而臨時僱員則指在建造業或飲食

業工作，按日僱用或受僱期少於60日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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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額  
 
6.4.3 僱員及其僱主均須每月向強積金供款，供款額相等於僱員有

關入息的5% 105，最高為每月20,000港元。 106 由2011年11月1日起，

每月收入少於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即6,500港元 )的僱員無須供款，但

其僱主仍須作出5%的供款。僱主及僱員可在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即每

月20,000港元)之上作自願性質的額外供款。107 
 
6.4.4 自僱人士須向強積金計劃作出其入息5%的供款。一般僱員供

款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亦適用於自僱人士。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管理 
 
6.4.5 僱主及僱員的供款會存入註冊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個人戶口作

為累算權益，並由核准受託人管理。僱主有責任安排僱員參加註冊強

積金計劃，僱員可從該計劃中挑選任何成分基金以供儲蓄。 
 
6.4.6 可供強積金成員選擇的基金包括貨幣市場基金(回報率與港元

儲蓄利率相若)、保證基金(提供保證回報率)、債券基金、股票基金，

以及混合資產基金(投資工具包括股票及債券)。  

                                                 
105 有關入息包括僱員以金錢形式收到的工資，如薪金、佣金、花紅、約滿酬金及津貼，但

不包括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  
106 於2011年6月，政府提出《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3)公告》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3) Notice 2011)，建議將每  月最高有

關入息水平由20,000港元增至25,000港元。該建議於2011年11月23日的會議上獲立法

會通過，將於2012年6月1日起實施。  
107 臨時僱員的強制性供款計算方法與上文所述一般僱員的計法不同。例如，臨時僱員若非

每日支薪 (例如每週支薪一次或每兩週一次 )，僱主及僱員各須按僱員在供款期間有關入

息的5%作出供款，供款額以每天最高32.5港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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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截至2011年6月，強積金制度共有19個核准受託人、41個註

冊強積金計劃及424個成分基金。截至2011年6月底，所有強積金計

劃的資產淨值達3,840億港元，即由2000年12月至2011年6月期間，

扣除費用後每年的平均回報率有5.1%。108 
 
 
提取累算權益 
 
6.4.8 強積金計劃成員於65歲時，可從計劃一筆過提取其累算權

益。而在下列情況下，亦可提早提取有關權益：  
 

(a) 年屆60歲並提早退休； 
 
(b) 永久離開香港； 
 
(c) 完全喪失工作能力；  
 
(d) 死亡109；或  
 
(e) 總累算權益不多於5,000港元，而且在過去12個月並無供

款，並表明在可見將來不會成為受僱或自僱人士。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收入替代率 
 
6.4.9 據經合組織的資料顯示，香港強積金計劃成員所得的收入替

代率偏低。在2009年，退休前賺取平均收入一半的強積金計劃成員，

其收入替代率只有35.4%。  

                                                 
108 請參閱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2011b)。  
109 如基於死亡理由而申索累算權益，只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所指的遺產代理人，

才可代表去世的計劃成員申索該成員的累算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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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權益的徵稅事宜  
 
6.4.10 僱主及僱員的強積金強制性供款部分可享有稅務寬減。僱主

供款的稅務寬減額以僱員每年收入的15%為上限。僱員及自僱人士的

強制性供款亦可享有稅務寬減，寬減額以每年最高12,000港元為限。 
 
6.4.11 退休時提取的強積金計劃累算權益無須繳稅。然而，在若干

情況下提取的權益則須繳稅。例如，如僱員在尚未終止僱傭關係的情

況下，選擇永久離開香港並提取其累算權益，屬於僱主的自願供款部

分須全額課稅。110 
 
 
資金來源 
 
6.4.12 強積金制度的經費來自僱主與僱員的供款、累積供款的投資

回報及政府非經常的供款。雖然政府並不負責支付強積金制度的經常

開支，它可為指定用途注資入該計劃。例如，政府於1999年出資6億
港元作為成立強積金制度的種子基金，並於2009年批准一次過撥款

90億港元，向收入少於10,000港元的強積金戶口持有人注入6,000港
元。  
 
 
6.5 有關社會保障制度及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主要關注事項 
 
 
6.5.1 近年有議員及民間福利組織關注到貧困長者無法從綜援計劃

及強積金制度得到所需的財政支援。其主要關注的範疇撮述於下文各

段。  

                                                 
110 請參閱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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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6.5.2 政府訂明綜援須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雖然長者可藉個人

身份申請綜援，但若其家人拒絕作出不供養父母的聲明，或不提供文

件證明他們雖與有關長者同住，但其收入不足以支持長者的生活，該

等長者便不合資格申請。因此，政府應廢除上述規定，讓長者可藉個

人身份申請綜援。 
 
6.5.3 此外，綜援標準金額被認為不足以應付受助人的日常生活開

支。因此，政府應檢討現時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數所涵蓋的各類商品

及服務，並更新綜援住戶用於不可或缺項目方面的開支模式。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6.5.4 強積金制度未能惠及現今較年長的一羣及低收入人士。鑑於

強積金制度需時30至40年才發展成熟，現今較年長的一羣未必有時間

累積足夠的強積金儲蓄以應付其退休生活；而低收入人士由於在工作

期間對強積金計劃的供款不多，亦難以累積足夠儲蓄供其退休之用。

高昂的強積金管理費進一步減少他們的強積金儲蓄，以致不足以替代

其退休前收入。 
 
6.5.5 再者，強積金制度並未涵蓋非在職人士 (例如家庭主婦)，而

僱主獲准將其強積金供款，抵銷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安排亦

有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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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最新發展  
 
6.5.6 鑑於強積金制度的不足，立法會於2011年11月2日的會議上

通過一項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促請政府就強積金制度進行全面檢

討，該議案要求政府的檢討包括以下範疇： 
 
(a) 容許退休人士在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b) 進行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制度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

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後皆有保障； 
 
(c) 推動積金局以促進強積金計劃營辦商之間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計劃全自

由行；  
 
(d) 容許強積金計劃成員如有一些特殊理由(例如危疾)，可申

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以應付燃眉

之急；  
 
(e) 簡化強積金計劃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

金計劃的運作成本；及 
 
(f)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111 討論有關容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

分與長期服務金及遺散費對沖的機制。  
 

                                                 
111 勞工顧問委員會是一個非法定組織，就勞工事務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該委員會由勞

工處處長出任主席，共有12名非官方委員，僱主及僱員代表各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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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事實上，當局近年曾就強積金制度作出若干修訂，重點集中

在改善制度的運作和保障計劃的成員的利益。已經通過的《2009年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Mandatory Provident Schemes (Amendment) 
Ordinance 2009)預期於2012年實施，屆時將會賦權僱員於他們現時的

受僱期間，可以把權益從一個計劃轉至另一個計劃，從而加強僱員對

其強積金強制性供款部分的控制。新措施改善現時的安排，即只有僱

員轉職或停止受聘時，其強積金權益才能從一個計劃轉移到另一個計

劃。  
 
6.5.8 2011年9月，積金局的董事會原則上同意下列兩項建議，以

改善現時強積金權益的提取安排： 
 

(a) 容許成員在退休時，在提取強積金權益的方式上有較多

選擇；及 
 
(b) 加入"末期疾病"作為提早取回強積金權益的新理據。 

 
 
6.5.9 有關建議正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至2012年3月止。積金局

聽取各界意見後，將於2012年第2季修訂建議，並將於2012年第3季
向政府提交有關建議。 
 
 
收入貧窮率  
 
6.5.10 資料研究部未能取得當局公布的收入貧窮率。112 

                                                 
112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長者的收入貧窮率在 2011 年為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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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有關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討論  
 
 
6.6.1 一如上文所述，社會上一直關注綜援計劃及強積金制度不足

以保障低收入人士及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的退休生活。 113 部分議

員、民間組織、智庫及學術界一直促請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以確保長者獲得基本的經濟保障。就此，他們提議了多個退休保障模

式供政府考慮。114 
 
6.6.2 政府並沒有排除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可行性，但對該計

劃能否持久運作持審慎態度。除此之外，社會上有部分人士憂慮全民

退休保障計劃對工作人口所帶來的財政負擔。 
 
 
擬議的退休保障模式  
 
6.6.3 社會各界建議了多個退休保障模式，供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時考慮。部分模式建議將現時發放給長者的綜援及高齡津貼合

併為單一的社會福利計劃。其他的模式則建議設立一個有以下一項或

多項特點的新退休保障計劃：  
 

(a) 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115；  

                                                 
113 例如，前衞生及福利局副局長何永謙曾表示香港的三根支柱退休保障模式，每根支柱

均有其不足之處。他曾要求政府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未雨綢繆，從而確保長

者渡過有尊嚴和經濟保障的晚年生活。何永謙現時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榮

譽研究員。 
114 資料研究部綜合擬議模式的主要特點，以方便議員就香港的退休保障進行討論。  
115 部分工會 (例如香港職工會聯盟及香港工會聯合會 )均提出相若建議，即設立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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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政府一筆過注資200億至500億港元，作為計劃的啟動

基金；及 
 
(c) 採納部分預籌積累式或完全預籌積累式的融資安排，以

保證退休保障制度能夠持久運作。116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全民養老金方案"的建議  
 
6.6.4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下稱"聯席")一直呼籲當局設立一  個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並制定全面保障長者的政策。聯席於2004年創

立，是一個由80多個民間福利組織組成的聯盟。聯席於2005年提議

設立"全民養老金方案"117，向年滿65歲的人士每月發放無須通過經濟

審查的3,000港元退休金。118 
 
6.6.5 聯席於2005年提出的退休保障模式，屬部分預籌積累式的融

資安排，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政府供款來自高齡綜援

及高齡津貼的經常撥款。僱主及僱員的供款來自他們現時強積金供款

的一半 (即僱員入息的2.5%)，再加上對每年盈利1,000萬港元以上的

公司徵收的利得稅率調高1.75個百分點所得的額外稅收。  

                                                 
116 部分預籌積累式的安排需要政府在退休金的支出仍屬偏低時，設立一個儲備基金，為全

民退休保障計劃作預先積累。當人口老化時，便逐步從儲備基金的累積結餘提取款額，

以應付不斷上升的退休金支出。至於完全預籌積累式的安排，是累積僱主和僱員的共同

供款，並將供款投資在為退休計劃而設的基金上。當計劃成員退休時，他們除可取回多

年供款外，還可賺取從退休基金投資回報所得的收益。  
117 請參閱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2005)。  
118 該擬議計劃獲多個民間組織 (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及學者 (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黃洪教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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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於2011年11月119，聯席基於對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日益嚴重

的關注，修訂了其2005年的退休保障模式。經修訂的模式會透過政

府、僱主及僱員的共同供款，繼續為所有年滿65歲的人士每月發放

3,000港元的退休金。 
 
6.6.7 按照聯席的經修訂模式，政府須從其龐大的財政儲備120 撥出

500億港元，作為該計劃的啟動基金，用以補足政府的供款，而政府

的供款則來自政府對(a)高齡綜援及高齡津貼的經常撥款及(b)調高利得

稅率1.9個百分點所得的額外稅收(而非原來建議的1.75個百分點)。同

時，僱主及僱員仍須將其現時強積金供款的一半撥予經修訂的方案，

每月供款入息上限訂為30,000港元。與現時的強積金安排相同，月入

少於6,500港元的僱員無須向全民養老金方案供款，但其僱主仍須支

付僱主部分的供款。  
 
 
公共專業聯盟"全民退休金計劃"的建議  
 
6.6.8 公共專業聯盟121 於2010年發表了一份題為"老有所養"的研究

報告，建議成立"全民退休金計劃"，以解決社會保障制度及強積金制

度的不足之處。 122 與聯席的建議一樣，該計劃向年滿65歲的人士每

月發放無須通過經濟審查的3,000港元退休金，並由政府、僱主及僱

員三方共同供款。 

                                                 
119 請參閱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2011)。  
120 截至2011年11月30日，香港的財政儲備有6,170億港元。  
121 在2007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中，超過100名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選舉委員

會委員，共同倡議加速香港的民主進程。選舉結束後，很多選舉委員會委員與其他理念

相若的專業人士，決定以此為基礎，組成公共專業聯盟。公共專業聯盟是以會員為基礎

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改善政府的管治質素，令市民有權參與制定政策。  
122 請參閱Professional Common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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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根據公共專業聯盟2010年的建議，政府供款來源包括兩方

面：政府每5年注資250億港元，以及來自高齡綜援及高齡津貼的經常

撥款。僱主及僱員亦須在法定5%的強積金供款外，各向該擬議計劃

供款，款額相等於僱員入息的1.9%。  
 
6.6.10 公共專業聯盟於2011年10月修訂其全民退休金計劃的財務安

排建議。 123 該計劃繼續透過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供款，向所有年

滿65歲的人士發放3,000港元的退休金。政府須撥備500億港元，作為

該計劃的啟動基金，另外再每5年注資250 億  港  元，以及將高齡綜援

及高齡津貼的經常撥款轉撥入該計劃。僱主及僱員亦須在法定5%的

強積金供款外，各按僱員入息的2.5%向該擬議計劃供款。根據經修

訂的計劃，僱員的每月供款入息上限訂為50,000港元，若僱員月入少

於6,500港元無須供款，但其僱主仍須作出僱員入息2.5%的供款。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兩層制"全民退保方案"的建議  
 
6.6.11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124(下稱"社保學會")建議成立一個兩層制

的"全民退保方案"以滿足退休人士的經濟需要。第一層保障向所有年

滿65 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終身發放全民養老金，以取代高齡綜援與

高齡津貼。全民養老金的金額相等於上年度香港每月平均工資的

20%。社保學會表示，以2006年每月平均工資16,050港元計算，並假

設工資每年以 2%名義增長， 2014年每月平均工資估計是 19,000港
元，故此全民養老金在 2014年為每月 3,800港元 (即 19,000港元的

20%)。  

                                                 
123 請參閱Professional Commons (2011)及公共專業聯盟 (2011)。  
124 該學會是一個專注研究內地及香港社會保障事務的民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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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 社保學會倡議採用三方供款模式，為全民養老金提供資金：

政府的供款率為僱員每月工資的4%、僱主6%及僱員2%。若僱員的每

月工資在平均工資的一半或以下，無須向擬議的全民養老金供款，其

僱主仍須支付6%的供款。收入為平均工資兩倍或以上的自僱人士，

須每月向全民養老金供款，而供款率訂為他們每月工資的4%。  
 
6.6.13 基於上述假設，社保學會預計在2014年，政府的供款額為

284 億  港  元，或財政預算開支的7%。社保學會表示，如不實行全民

退 保 方 案 ， 2014 年 的 高 齡 綜 援 及 高 齡 津 貼 的 開 支 ， 將 急 增 至

180 億  港  元。  
 
6.6.14 第二層保障透過優化現行的強積金制度，以涵蓋所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社保學會認為政府應擔責任，管理及投資強積金計劃，

並保證強積金的最低實質回報率為2%。強積金亦應開放予非在職人

士作自願儲蓄。同時，強積金計劃成員可選擇由私人保險公司投資其

強積金，而無須政府投資。社保學會主張以配對模式籌集資金：僱主

須對僱員供款作等額配對，供款率上限訂為5%，而供款額最多則是

平均工資的8倍。社保學會認為該模式的好處是鼓勵私人儲蓄，並提

供最低回報率，以保障退休人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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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新教授三層制"頤老金"的建議  
 
6.6.15 周永新教授125 建議將高齡綜援與高齡津貼合併為單一的社會

福利計劃，優化現有社會保障制度。新計劃按年滿65歲人士的經濟狀

況，每月向他們發放1,200港元、2,400港元及3,600港元的三層制"頤
老金"。  
 
6.6.16 根據周教授建議的計劃，長者可無須通過經濟審查而領取每

月1,200港元的頤老金，金額略高於現時的高齡津貼。對於經濟有困

難而資產總值少於160,000港元的長者，他們可領取2,400港元的頤老

金，至於資產總值少於80,000港元的長者，他們可領取3,600港元的

頤老金。除頤老金外，他亦建議為貧困長者提供如租金援助及減免醫

療收費等的生活津貼。 
 
6.6.17 周教授建議的計劃亦容許申請人以個人身份申請頤老金，同

時申請人只須接受資產審查，而非如綜援計劃般須同時接受資產及入

息審查。周教授表示，改變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十分費勁，而他建議

的好處，是能為退休人士提供更佳保障之餘，無須政府因設立啟動基

金而須作出額外的財政承擔。  

                                                 
125 周永新教授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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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教授優化社會保障制度及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的建議  
 
6.6.18 王卓祺教授126 建議改革綜援、高齡津貼及強積金計劃，以改

善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建議將綜援及高齡津貼計劃合併為單一計

劃，並向長者提供兩級津貼。就申請資格及福利金額而言，第  一級

津貼與高齡津貼相同，而第二級津貼則相當於高齡綜援。王教授表

示，該單一計劃不會增加政府開支，並有助消除綜援受助人依賴政府

救濟的負面標籤。 
 
6.6.19 另外，王教授亦建議引入最低年金，以釋除現行強積金制度

下低收入人士退休保障不足的疑慮。年滿65歲的退休人士如已向強積

金制度供款達若干年期 127 ，而其強積金累算權益仍低於按平均壽命

及退休年齡等因素釐定的退休所需最低收入水平，即有權領取最低年

金。  
 
6.6.20 王教授建議以下列方法計算最低年金的金額： 
 

(a) 最低月薪的 75%。假設僱員每月工作 26天，每天工作

8 小  時，每小時賺取28港元的法定最低工資，該僱員每

月將賺取5,824港元的最低工資，而最低年金金額將為

4,368港元；或 
 
(b) 高齡綜援金額與最低月薪的平均數 (即4,812港元 )。假設

高齡綜援金額為3,800港元而最低月薪為5,824 港  元。 
 
 
6.6.21 王教授建議下列3個最低年金的資金來源： 

                                                 
126 王卓祺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127 王教授未有指明最短供款年期，他認為年期可介乎10至30年之間，並未有定案。  



第 6 章  ⎯  香港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  第  90 頁  

(a) 新設的"社會共濟退休基金"投資所得的回報。該基金由

政府投入200億至300億港元的種子資本成立，並交由香

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管理；  
 
(b) 政府收入；及 
 
(c) 特別為該最低年金而設的新稅項。 

 
 
羅致光博士"退休管理信託基金"的建議  
 
6.6.22 羅致光博士128 認為應設立"退休管理信託基金"，向在退休時

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後，自願將該等儲蓄存入信託基金的退休人士，

每月提供一筆退休金。與王卓祺教授的建議一樣，信託基金可交由金

管局管理，其好處是可賺取穩定的回報及降低管理費。按照羅博士的

初步估計，信託基金成員如向基金投資 100萬港元，每月可取得

3,000 港元的退休金。但有意見認為，上述建議不能取代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只可作為保障長者退休生活的方案之一。 
 
6.6.23 羅博士表示，低收入人士及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可選擇將其

個人資產存入退休管理信託基金。如他們每月從該基金所得的退休金

低於綜援金額，他們可領取入息補助。由於該入息補助由政府資助，

該補助只給予通過經濟審查規定的人士。 

                                                 
128 羅致光博士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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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濼生教授"以群體為本的公共退休計劃"的建議  
 
6.6.24 何濼生教授129 建議推行"以群體為本的公共退休計劃"，為長

者提供保證最低退休金。該計劃採用完全預籌積累式的融資安排，每

個群體為本身的退休生活籌措資金，而無須支付其他群體的退休福

利。一個群體的定義為在同一年出生的人士。例如，在1986年出生的

人士(於2011年為25歲)被視作單一群體。以群體為本的公共退休計劃

與隨付隨收制度不同，隨付隨收制度是跨代退休計劃，即適齡工作人

口須支付退休人士的退休金。  
 
6.6.25 何教授訂出如何計算個別群體退休後應付基本生活所需的最

低退休金的計算方法。 130 鑑於個別群體的平均壽命幾乎是已知資

料，每一群體均可計算出確實的供款金額，以便為退休後安享晚年提

供所需的最低退休金。政府須為參加計劃的每一群體的供款作出最低

回報率的保證。何教授進一步解釋，假設所有群體的保證最低回報率

為2%，若回報率超逾2%，政府會藉徵稅抽走高於最低回報率的盈

餘，補貼在回報率低於2%時所出現的差額。 
 
6.6.26 對於有經濟困難，無法向擬議計劃供款的人士，何教授建

議，如該等人士符合經濟審查規定，政府應補貼其供款。他認為，此

安排只集中於協助貧困長者，節省政府的財政資源，所以較聯席的模

式為佳。 

                                                 
129 何濼生教授是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30 何教授未有訂明所需的最低退休金額，但該金額應足以讓退休人士維持社會可接受的基

本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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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7 何教授亦建議改革現行的強積金制度，為退休人士提供更周

全的保障。尤其是強積金計劃行政費用高昂及投資表現波動，均令人

關注，故當局須容許強積金計劃成員將其強積金儲蓄交予金管局作投

資。此建議與王卓祺教授及羅致光博士提出的建議相若。  
 
 
政府的回應  
 
6.6.28 政府已就聯席及公共專業聯盟提議的退休保障模式作出回

應。 131 就聯席建議將強積金制度下個人每月供款的一半匯集起來，

重新分配予現今較年長的一羣，而不論他們的收入、財富或就業情

況，政府懷疑此安排會否得到公眾支持。基於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

而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政府亦質疑該模式可否長久維持財政穩健。  
 
6.6.29 就公共專業聯盟的建議，政府關注到，若僱主及僱員須在強

積金供款之外，對擬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作出供款，將對兩者構成

沉重的財政負擔。再者，政府的財政資源應投放在協助有經濟需要的

長者身上，而非為所有合資格長者提供退休金。  

                                                 
131 在為本研究搜集的資料中，資料研究部沒有發現政府就上述學者所建議的退休保障模式

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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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0 事實上，政府曾委託中央政策組進行研究，根據世界銀行於

1994年提出的三根支柱模式，評估香港退休保障計劃在財政上能否持

久運作。中央政策組於2004年展開5項相關研究132，並於2008年取得

若干初步結果。由於中央政策組預期將於2012年完成研究，政府計劃

在研究完成時，才一併發表全部結果。政府解釋，初步結果須予更新

和作進一步研究，才可提供可靠的資料以評估現行制度的持續性，而

面對最新的政策發展(例如法定最低工資保障的推行)及當前社會經濟

環境的變化，尤其需要再研究有關資料。 
 
6.6.31 然而，有議員認為，鑑於經濟環境經常出現波動，他們質疑

中央政策組是否有需要在深化其研究時，再考慮經濟環境的變化。中

央政策組進行的研究曠日持久，令人無法接受。因此，他們促請政府

清楚說明何時發表中央政策組的研究結果，並立刻展開對擬議計劃的

研究。  
 
6.6.32 政府回應時維持其立場不變，表示不會排除設立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及其他可持續方案的可行性。不過，當局須評估中央政策組的

研究結果及其他相關因素，例如如何確保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

政府又認為，社會就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進行徹底改革達成共識並非

易事。  
 
6.6.33 政府最近提出多項政策措施，優化社會保障制度及強積金制

度，加強該等制度所提供的保障。例如，為支援選擇回廣東省居住的

年長市民，當局會設立一個新的"廣東計劃"，向居於廣東省的合資格

香港退休人士發放高齡津貼。此外，積金局正考慮採取措施改善強積

金制度，包括落實強積金計劃全自由行，並容許計劃成員在退休後分

期提取累算權益。 

                                                 
132 有關該5項相關研究的詳情，請參閱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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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模式的意見  
 
 
獅子山學會的意見 
 
6.6.34 獅子山學會(下稱 ' '學會")133 認為，擬議的全民退休保障模式

要求適齡工作人口支付退休人士的退休金，會對他們造成沉重的經濟

負擔。面對日益老化的人口，這些模式無可避免令政府在壓力下增加

僱員與僱主的供款、削減退休金額，以及提高退休年齡。  
 
6.6.35 一如上文所述，聯席及公共專業聯盟均建議將高齡綜援及高

齡津貼的經常撥款撥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學會表示，讓貧困長者及

較富裕的退休人士均可領取全民退休金的安排或會導致資源錯配。再

者，貧困長者的生活未必會隨著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實施而改善。目

前，合資格長者可取得的綜援標準金額介乎2,660至4,810港元之間，

而擬議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每月發放的退休金則為3,000港元。  
 
 
雷鼎鳴教授的意見 
 
6.6.36 雷鼎鳴教授134 亦對聯席的建議表示關注。他認為，面對人口

日益老化，擬議計劃要求人數日漸減少的工作人口支持人數不斷上升

的退休人士，可能對工作人口造成沉重負擔。 

                                                 
133 獅子山學會於2004年成立，是一個提倡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及低稅制的本地智庫。  
134 雷鼎鳴教授是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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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7 此外，要維持聯席所建議的計劃，須在財政上作出頗大承

擔。該計劃必須仰賴政府提供資金，才可每月向所有年滿65歲的退休

人士發放3,000港元的退休金。根據雷教授的計算，除了強積金制度

的供款外，政府未來45年須耗用11,000億港元的折現值以資助該計

劃。135 該筆11,000億港元的經費來自額外的利得稅收入(3,500億港元)
與高齡綜援及高齡津貼的經常撥款(7,500億港元)。  
 
6.6.38 除對聯席的擬議計劃表示關注外，雷教授亦呼籲當局落實強

積金計劃全自由行，以及立法規定強積金受託人向客戶銷售其基金

時，須充分披露相關的資料，以改善現行的強積金制度。136 
 
 

                                                 
135 請參看雷鼎鳴：《為什麼「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不可行？》，《信報財經新聞》，

2011 年 4 月4日。 
136 須披露的資料包括有關強積金基金的過往投資表現及基金受託人所收取的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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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  分析  
 
 
7.1 引言  
 
 
7.1.1 澳洲、新西蘭、西班牙、台灣及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其主

要特點載錄於附錄  II。本章節根據是次研究的結果，闡述所研究地

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基本特點，以及依據世界銀行在2005年提出的

五  根支柱模式，就所研究的退休保障制度作出比較。世界銀行為退休

制度提供概念性架構，提倡五根支柱式來避免長者陷入老年貧窮的危

機，以及維持退休前後相若的生活水平。此外，本章節亦探討所研究

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足夠性及持續性，以方便議員討論香港推行全

民退休保障事宜。 
 
7.1.2 世界銀行所提倡的五根支柱模式，概述於下文：  
 

(a) 無須供款的零支柱 ⎯⎯ 由政府出資的公共退休計劃，藉

發放基本的退休金，為長者提供最低程度的保障； 
 
(b) 強制性的第一支柱 ⎯⎯ 與收入掛鈎的強制性公共退休計

劃；  
 
(c) 強制性的第二支柱 ⎯⎯  強制性職業或私人退休計劃； 
 
(d) 自願性的第三支柱 ⎯⎯ 自願性質的退休儲蓄，透過自願

向職業／私人退休計劃供款，或其他途徑儲蓄；及 
 
(e) 自願性的第四支柱  ⎯⎯  提供非正式的支援 (例如家庭支

援)，正式社會保障計劃提供的福利(例如醫療保健及房屋

福利)，及個人資產(例如自置居所及逆按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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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基於世界銀行的五根支柱模式，下表歸納所研究地方退休保

障制度的結構及其優勝之處。  
 
 
表 ⎯⎯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退休保障制度 

支柱 目的 融資 計劃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0 
減貧。收

入 再 分

配。  

政府

收  入  

全民共享

或經濟審

查  
✓  

✓ 
完善  

✓   ✓  ✓  

1  
替 代 收

入。收入

再分配。  
供款  

強制性及

公營管理
×  ×  

✓ 
完善  

✓ 
完善  

×  

2  

透過儲蓄

以維持與

退休前相

若的生活

水平。  

供款  

強制性職

業／  
私人管理

退休計劃

✓ 
完善  

✓  ×  
✓ 

完善  
✓  

3  

增加儲蓄

以維持與

退休前相

若的生活

水平。  

私人

儲  蓄  

自願性質

及私人

管  理  
✓  ✓  ✓  ✓  ✓  

4  
盡可能加

強保障。  

資金

及／或

非資金

的幫助  

自願性質

及私人／

非正式

管  理  

✓ 
完善 

(透過自

置居所)

✓  ✓  ✓  ✓  

 
 
7.1.4 各個研究地方均設有多支柱式的退休保障制度。為集中探討

這些地方所提供的公共及職業退休計劃，本研究報告不會詳細探討在

該等計劃以外提供退休保障的第四支柱。換言之，本章節集中探討各

個研究地方，在推行世界銀行五根支柱模式的零支柱、第一支柱、 

第二支柱及第三支柱方面的情況。 
 



第 7 章  ⎯  分析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  第  98 頁  

7.2 研究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基本特點 
 
 
澳洲  
 
7.2.1 在澳洲，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屬於多支柱式的安排，包括推

行稱為"高齡養老金計劃"(Age Pension)的公共退休計劃作為零支柱；

而僱主須向私人退休計劃(superannuation scheme)137 作出強制性供款，

即"保證退休金計劃"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則屬第二支柱。僱員

向其私人退休計劃所作的自願性供款、投資股票及其他私人儲蓄，成

為第  三支柱的退休保障。自置居所是澳洲重要的第四支柱，既保障退

休後過着經濟安定的生活，又為私人退休計劃以外提供另類保障。澳

洲的自置居所比率，在過去數十  年，一直平穩地維持於70%左右的水

平。  
 
7.2.2 澳洲現時並沒有第一支柱的退休計劃，實由於歷史及政治因

素，而並不反映政府一貫的政策立場。澳洲過往曾多次嘗試引入在其

他已發展國家所採納的強制性公營管理的職業退休計劃，但都以失敗

告吹。例如，在1970年代初，澳洲民間希望引入一套與收入掛鈎的強

制性退休計劃，但當時政府認為建議並不合適，而傾向研究採用自願

性質的私人退休計劃。隨後的工會運動，爭取政府推行與收入掛鈎的

退休計劃，其重點已由公營管理轉為由僱主提供的職業退休計劃。  
 
 
新西蘭  
 
7.2.3 新西蘭的退休保障制度一直維持簡單架構，其現行制度被視

為已發展國家所實施最簡單的模式之一。該制度主要包括無須供款的

公共退休計劃，即屬於零支柱的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 "(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而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KiwiSaver)與其他類型

的職業退休計劃則屬於第二兼第三支柱。 

                                                 
137 在澳洲，私人退休計劃 (superannuation scheme)一詞泛指職業退休計劃，計劃成員的供款

儲存於一個基金內，作為日後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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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新西蘭並沒有設立第一支柱的退休保障計劃。新西蘭政府表

示，新西蘭退休金計劃已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其國民如欲參加多一個

退休計劃，以期獲取較高的收入替代率138，這純屬個人責任及決定。

新西蘭政府不須就此設立一個強制性計劃，以協助工作人口為本身的

退休保障作更多的準備。 
 
 
西班牙  
 
7.2.5 西班牙採用多支柱式的退休保障制度。零支柱為"無須供款

的公共退休金計劃"(non-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為通過經

濟審查的低收入長者提供退休金。此外，西班牙退休保障制度的特點

是設有豐裕的第一支柱，透過與收入掛鈎的"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為工作人口提供豐厚的福利。

儘管西班牙並未設立屬於第二支柱的退休保障，卻設立自願性職業及

私人退休計劃，作為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三支柱。事實上，鑑於公共退

休金計劃的福利豐厚，自願性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在退休保障方面擔

當次要的角色。 
 
 
台灣  
 
7.2.6 經過多年的改革，台灣的現行退休保障制度，切合世界銀行

所倡議的五根支柱模式。透過 " 國民年金制度 "(National Pension 
Programme)向長者發放無須供款的基本退休金，使他們獲取最低程度

的保障，屬於零支柱的退休保障。第一支柱則包含須供款的"國民年

金制度"及"勞工保險計劃"(Labor Insurance Scheme)。強制性的"勞工退

休金制度"(Labor Pension Programme)屬於第二支柱，是僱主為僱員而

設的職業退休計劃。第三支柱是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下的個人自願供

款，旨在為退休生活所需的金額作出更多的儲蓄準備。 
 

                                                 
138 收入替代率比較個別人士退休前後的消費能力。例如，若收入規代率為  75%，意即某人

退休前能消費 100 新西蘭元，退休後仍能消費 75 新西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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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7.2.7 與澳洲和新西蘭的情況相近，香港並未設立強制性及與收入

掛鈎的公共退休計劃作為其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一支柱。當局透過無須

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稱"綜援")及高齡津

貼，為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提供財政援助。該等社會保障計劃所發放的

金額提供了最低退休收入保障，構成世界銀行的五根支柱模式下的零

支柱。  
 
7.2.8 香港設立了由私人管理的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強積金")制度

作為第二支柱，為工作人口提供退休保障。僱員向強積金自願供款及

參加自願性職業退休計劃則屬第三支柱，旨在讓僱員累積更多退休儲

蓄。在強積金計劃下，年齡介乎18至65歲之間的僱員，須繳付其每月

入息的5%作為計劃的供款，而僱主也須作出強制性供款，供款額為

僱員每月入息的5%，自僱人士亦須繳付其入息的5%作為計劃的供

款。僱主、僱員及自僱人士須作供款的每月入息上限訂為20,000港
元。  
 
 
7.3 依據世界銀行的五根支柱模式就所研究的各地退休保障制度

作出比較  
 
 
零支柱  
 
7.3.1 根據世界銀行，零支柱指由政府出資的無須供款基本退休計

劃，目的是保障長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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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7.3.2 在澳洲，屬於零支柱無須供款的高齡養老金計劃，為收入／

資產匱乏或不多的年長國民，提供基本的入息援助。單身人士可獲取

的最高退休金為每兩星期755.5澳元 (6,127港元 139)或每月1,511 澳  元
(12,254 港 元 ) 。 夫 婦 兩 人 每 兩 星 期 各 自 領 取 的 最 高 退 休 金 為        
569.5澳元 (4,619港元 )或每月1,139澳元 (9,237港元 )。領取高齡養老

金人士，須通過有關的收入及資產審查，但門檻定得相當寬鬆。因

此，澳洲約有三分之二的退休人士可領取高齡養老金，在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屬受惠人數最多的公共退休計劃之

一。然而，因為公共退休金的主要目的，並非代替退休前的收入，而

是屬於保證退休後能夠獲取一定收入的措施，因此高齡養老金的收入

替代率偏低。對於退休前賺取平均收入一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而

言，2010 年的收入替代率僅為37.9%。  
 
7.3.3 除了收入替代率之外，長者的收入貧窮率 (即年滿65歲的長

者收入少於住戶可動用收入中位數50%的比率 )可同樣反映退休金是

否足夠。根據經合組織最近可提供的資料，澳洲長者的收入貧窮率在

2000年代中期為26.9%，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最高的第四位。140 

                                                 
139 根據 2011 年 1 澳元兌 8.11 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將外地貨幣兌換成港元以便議員

就研究地方作出概括比較。  
140 本研究報告有關澳洲、新西蘭和西班牙的數據由經合組織一個 2000 年代中期進行的調

查所得，而香港的數據則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 2011 年編製的報告。至於台灣方

面，並沒有官方數據可供公眾查閱。選定地方的收入貧窮率由個別機構依循本身的方

法編製，因此不同機構提供的數字不宜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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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  
 
7.3.4 本文研究所涵蓋的地方中，新西蘭設立完善的零支柱，藉新

西蘭退休金計劃，為退休人士提供基本但足夠的生活保障，以避免長

者陷入老年貧窮。經合組織的資料顯示141，新西蘭年滿65歲人士的收

入貧窮率在 2000年代中期為 1.5%，在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屬最

低。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無須供款，差不多所有年滿65 歲，並符合居

住年期條件的新西蘭居民，均合資格領取劃一金額的退休金。領取該

退休金無須通過經濟審查，亦不管是否已經退休。現時，已婚夫婦

( 若兩人均符合領取資格 ) 每星期的退休金總額為 604.8 新西蘭元

(3,768 港元142)或每月2,419.2 新  西蘭元 (15,072港元 )，而獨居單身人

士的金額為每星期400.07新西蘭元 (2,492港元 )或每月1,600.3新西蘭

元(9,970港元)。  
 
7.3.5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所發放的退休金，每年4月1日按往年的消

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調整後發放給已婚夫婦的退休金，按法例

必須相等於除稅後平均收入的65%至72.5%。  
 
7.3.6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發放的退休金，屬於徵稅收入，此安排既

可減低新西蘭政府在全民公共退休金方面的支出，又可藉徵稅安排

作"事後"的入息審查，以收回發放予較富裕退休人士的部分退休金。

在新西蘭，最低入息組別的課稅率為10.5%，而最高入息組別則為

33%。徵收退休金稅項有助新西蘭政府維持一個財政穩健的公共退休

制度，令有關支出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5%，政府亦可透過向合資格

的國民提供豐厚的基本退休金，為其晚年生活提供有效保障。對於退

休前賺取平均收入一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而言，2010年收入替代

率達77.5%。  

                                                 
141 請參閱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142 根據 2011 年 1 新西蘭元兌 6.23 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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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7.3.7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屬於零支柱保障，為低收入長者

提供劃一金額的退休金，以應付其基本生活需要。年滿65歲而不合資

格領取須供款退休金的長者，若通過入息審查及符合居住年期規定，

每年可領取4,866.4歐元(53,141港元143)的無須供款全額退休金，相等

於每月405.5歐元(4,428港元)。原則上，無須供款退休金的金額每年

均會按通脹率調整。但西班牙政府實際上會將有關金額的調整至通脹

率之上，以確保退休金能夠應付退休後的生活。  
 
 
台灣  
 
7.3.8 在2008年，台灣推出包含兩個部分的國民年金制度，即(a) 無
須供款的基本退休金計劃，年滿65歲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均可申請，及

(b)須供款的退休金計劃，年齡25歲以上及65歲以下的人士，如未能

符合資格參與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或強制性的勞工退休金制度，均

可參加該計劃。在國民年金制度下，無須供款的基本退休金計劃屬於

零支柱，符合居住年期規定和經濟審查的人士，均可終身領取由政府

收入資助的每月3,000元新台幣(795港元144)的基本退休金。有關的支

出來自政府撥款。 
 

                                                 
143 根據 2011 年 1 歐元兌 10.92 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  
144 根據 2011 年 1 新台幣兌 0.265 港元的平均兌換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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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7.3.9 作為退休保障制度的零支柱，綜援為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提供

最後的安全網，而高齡津貼則為合資格的長者提供每月劃一金額的現

金津貼，以應付因年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由2012年2月1日起，年

滿60 歲的綜援受助人，每月可領取介乎2,660港元至4,810港元之間的

標準金額，若有需要更可領取補助金及特別津貼。領取普通及高額高

齡津貼人士，則可由2012年2月1日起獲發1,090港元的劃一金額津

貼。年齡介乎65至69歲之間的長者，有資格申領須通過經濟審查的普

通高齡津貼，而年滿70歲的長者，可申請無須經濟審查的高額高齡津

貼。  
 
7.3.10 社會上一直關注綜援計劃不能有效保障有經濟需要長者的生

活，尤其是當長者的家人若拒絕作出不再供養他們的聲明，該長者便

不能以個人名義申領綜援。此外，標準綜援金額亦認為被訂得太低，

不足以應付受助人的生活開支。 
 
 
第一支柱 
 
7.3.11 第一支柱是指由公營管理及與收入掛鈎的強制性退休計劃，

目的是替代退休前所賺取的部分收入。  
 
 
澳洲及新西蘭 
 
7.3.12 在上文 7.2.2及 7.2.4段已曾提述，澳洲及新西蘭並無設立

第 一 支柱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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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7.3.13 西班牙設有完善的第一支柱，即與收入掛鈎的須供款公共退

休金計劃，為年齡介乎16至65歲之間的僱員及18至65歲之間的自僱

人士提供退休保障。僱主及僱員均須向計劃供款，供款率視乎參加計

劃各有不同。例如， " 一般社會保障計劃 " (General Social Security 
Scheme)的供款率為僱員月薪的28.3%，其中23.6%由僱主支付，而其

餘的4.7%則由僱員承擔。145 退休人士若已供款15年以上，便可在年

滿65歲時，終身領取退休金。  
 
7.3.14 在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下，領取退休金人士可申領政府

出資的退休金補助津貼，以確保他們至少能取得政府所訂下的最低退

休金額。作為須通過經濟審查後發放的福利，退休補助津貼既有助提

高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的保障，亦有助提升領取人士的收入替代

率。對於退休前賺取平均收入或平均收入一  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人士

而言，2010年的收入替代率高達81.2%。儘管擁有高收入替代率，西

班牙長者的收入貧窮率在2000年代中期為22.8%，高於經合組織成員

國13.5%的平均數。經合組織表示，西班牙貧窮率高企，是由於為數

不少的退休金領取人士供款時間很短，只能領取最低福利。 
 
 
台灣  
 
7.3.15 與澳洲及新西蘭的情況不同，台灣透過實施國民年金制度及

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設立了全面的

第 一支柱保障計劃。  

                                                 
145 "一般社會保障計劃"涵蓋私人企業的僱員、專業人士及部分公營機構的僱員。該計劃是

西班牙規模最大的退休保障計劃，參加計劃成員及領取退休金人士的人數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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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6 國民年金制度旨在為年齡25歲以上及65歲以下的非在職人士

(例如家庭主婦及失業人士)，在他們年老及／或身體或精神狀況欠佳

而又未能充分獲得社會保險照顧時，提供公共退休金。在2008年，政

府撥款 370億新台幣 (98億港元 )作為設立 "國民年金基金 "(National 
Pension Fund)的種子基金，以啟動國民年金制度。自此，該制度的資

金來自保費收入、政府津貼及國民年金基金的投資回報。現時的保費

率定為居民最低月薪的7%，其後每兩年調高0.5%，直至達到12%的

上限為止。  
 
7.3.17 根據國民年金制度，受保人須支付保費的60%，政府則支付

其餘的40%。低收入及嚴重殘障的受保人無須支付保費，而弱勢人士

可獲政府不同程度的保費津貼，津貼比例由保費的55%至70%不等。

參加國民年金制度的人士可領取退休金，金額按其平均月薪及繳付保

費的年數釐定。 
 
7.3.18 至於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規定公司聘用5名或以上年齡

介乎15歲以上至60歲以下的僱員，須強制參與該計劃。勞工保險計劃

提供多類不同福利，包括老年、殘廢及死亡給付。保費徵收率現時訂

為受保人月薪的8.5%，並按年遞增0.5%直至10%，隨後每兩年增加

0.5%直至13%為止。  
 
7.3.19 勞工保險計劃的保費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按照不同比率

共同支付。受保人如有固定僱主，保費的70%由其僱主支付，受保人

支付20%，政府支付10%。若受保人為自僱人士，則須承擔保費的

60%，其餘40%由政府支付。一般來說，受保人年滿60歲，自願離職

並退出保險計劃，即可提取退休金。與國民年金制度一樣，退休金的

金額按其平均月薪及繳付保費的年數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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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7.3.20 在各個研究地方中，只有香港沒有推行公共退休計劃，長者

的退休生活依靠零支柱的社會保障制度及第二支柱的強積金制度。然

而，計多社會人士認為，這兩根支柱不足以保障低收入人士及非從事

經濟活動人口(例如家庭主婦)。故此，他們一再促請政府強化退休制

度，設立保障全民退休生活的第一支柱計劃。 
 
7.3.21 事實上，部分議員、民間組織、學術界及智庫機構建議了多

個退休保障模式，以供政府在實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時考慮。部分模

式建議將現時發放給長者的綜援及高齡津貼，合併為單一的社會福利

計劃。其他的模式則建議設立一個有以下一項或多項特點的新退休保

障計劃： 
 

(a) 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 
 
(b) 由政府一筆過注資200億至500億港元，作為計劃的啟動

基金；及 
 
(c) 採納部分預籌積累式或完全預籌積累式的融資安排，以

保證退休保障制度能夠持久運作。146 

                                                 
146 部分預籌積累式的安排需要政府在退休金的支出仍屬偏低時，設立一個儲備基金，為全

民退休保障計劃作預先積累。當人口老化時，便逐步從儲備基金的累積結餘提取款額，

以應付不斷上升的退休金支出。至於完全預籌積累式的安排，是僱主和僱員共同供款，

並將供款投資在為退休計劃而設的基金上。當計劃成員退休時，他們除可取回多年供款

外，還可賺取從退休基金投資回報所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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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在各個擬議模式之中，由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下稱"聯席")
所提出的模式獲最多社會人士討論。由80多個民間福利機構組成的聯

席，建議推行部分預籌積累式的"全民養老金方案"，首先由政府一  筆

過注資500億港元成立基金，並將對每年盈利達1,000 萬  港  元以上的

公司所徵收的利得稅率，調高1.9個百分點，所得稅收用以資助該方

案。其後則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供款。  
 
7.3.23 根據"全民養老金方案"，政府的供款來自長者綜援及高齡津

貼的經常撥款。僱主及僱員的供款來自他們現時的強積金供款一半的

金額(即僱員入息的2.5%)，每月供款入息上限訂為30,000港元。按照

上述的融資安排，每月可為所有年滿65歲的長者發放3,000港元的養

老金。  
 
7.3.24 然而就聯席擬議的模式，即將強積金制度下的個人每月一  半

的供款匯集起來，重新分配予現今較年長的一羣，而又不論他們的收

入、財富或就業情況，政府懷疑此等安排會否得到公眾支持。而且基

於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以及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政府亦質疑此模式

可否持久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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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5 公共專業聯盟147 擬議的"全民退休金計劃"，亦是另一個獲社

會廣泛討論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與聯席的建議雷同，該計劃向年滿

65歲的人士每月發放3,000港元的全民退休金，並由政府、僱主及僱

員三方共同供款。計劃下的政府供款來自兩方面：一是長者綜援及高

齡津貼的經常撥款，其次是向擬議計劃提供500億港元作為啟動基

金，並於其後每5年注資250億港元。僱主及僱員亦須在法定5%的強

積金供款外，各按僱員入息的2.5%為該計劃供款，每月供款入息上

限訂為50,000港元。  
 
7.3.26 政府認為若僱主及僱員須在強積金供款之外，額外對全民退

休金計劃作出供款，將對他們構成財政負擔。再者，政府的財政資源

應集中投放於有經濟需要的長者身上，而不該"一刀切"地向所有長者

發放全民退休金。 
 
 
第二及第三支柱 
 
7.3.27 第二支柱是指強制性供款的職業或私人退休計劃，當中供款

與退休時所得的退休金額有直接關係。第三支柱保障則屬自願性質的

私人退休儲蓄，包括由僱員自願向職業／私人退休計劃供款，或透過

其他途徑儲蓄。 

                                                 
147 在 2007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中，超過 100 名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選舉委

員會委員，共同倡議加速香港的民主進程。選舉結束後，很多選舉委員會委員與其他理

念相若的專業人士，決定以此為基礎，組成公共專業聯盟。公共專業聯盟是以會員為基

礎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是改善政府的管治質素，令市民有權參與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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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7.3.28 澳洲設立了保證退休金計劃，作為其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支

柱。該計劃規定僱主須向一個經政府註冊的退休基金供款，金額至少

相等於其僱員入息的9%。僱員可選擇在強制性僱主供款之上作出個

人供款，以增加其退休金儲蓄，這類自願性質的儲蓄屬於退休保障制

度的第三支柱。而澳洲政府為鼓勵自願性儲蓄，對退休計劃作自願供

款人士提供稅務優惠。在2010年，澳洲約有90%僱員享有僱主替他們

向退休金計劃的供款。 
 
7.3.29 保證退休金計劃讓僱員在退休時，可享有高於單靠高齡養老

金計劃所提供的生活水平。在2010年，高齡養老金計劃下的收入替代

率為37.9%，但若加上保證退休金計劃的收入，則可提高至73.3%。  
 
 
新西蘭  
 
7.3.30 新西蘭於2007年推行一個由政府資助，名為新西蘭儲戶退休

金計劃的職業退休計劃，作為其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兼第三支柱。

一 般來說，年齡介乎18至65歲的居民在開始新工作時，便會自動登記

成為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成員，但他們可於新工作開始後的     
第 2及第8個星期退出該計劃。  
 
7.3.31 僱員可繳付其薪金總額的2%、4%或8%作為對新西蘭儲戶退

休金計劃的供款，法例同時規定僱主須為參與計劃的僱員供款，供款

額相等於其僱員薪金總額的2%。新西蘭政府提供了多項財政誘因，

以提高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參與率，例如 1,000 新  西  蘭  元

(6,230 港元 )的"開户"津貼，及可從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儲蓄戶

口提款，作首次置業之用等。與新西蘭退休金計劃不同，新西蘭儲戶

退休金計劃主要是提供途徑，讓市民作出自願性儲蓄，令他們終身維

持穩定的消費開支(即維持退休前後相若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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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7.3.32 西班牙並無設立任何強制性職業退休計劃，作為其退休保障

制度的第二支柱。此外，由於公共退休金計劃提供豐厚的退休保障，

自願性職業及私人退休計劃，亦即第三支柱保障，發展步伐緩慢。  
 
 
台灣  
 
7.3.33 強制性僱主供款的勞工退休金制度，是台灣退休保障制度的

第二支柱。其特點是除公務員／公營機構僱員及私立學校的教職員

外，其他各行業的僱員均納入保障範圍，參與者各有可攜式的獨立勞

工退休金個人戶口。勞工退休金制度規定僱主須向僱員在勞工退休金

基金下開設的退休金個人戶口供款，供款不少於僱員月薪的6%，而

僱員則可選擇在強制性僱主供款外，自行供款作儲蓄之用，最多為其

月薪的6%。此類自願性儲蓄屬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三支柱，政府藉對

供款提供稅務優惠以作鼓勵。  
 
7.3.34 本文研究所涵蓋的退休保障計劃中，只有台灣的勞工退休金

制度為其成員訂定最低保證回報率。法律規定僱員退休金個人戶口存

款的累算回報率，不得低於銀行兩年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兩  者回報

若有相差則由政府補貼。該保證回報有助減低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對領

取退休金人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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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7.3.35 由私人管理的強積金制度在2000年設立，作為第二支柱向工

作人口提供退休保障。僱主和僱員均須向註冊的強積金計劃供款，供

款額同為僱員入息的5%，每月供款入息上限為20,000港元。僱員月

薪低於6,500港元無須向其強積金戶口供款，但其僱主仍須作出5%的

供款。退休人士到65歲時，可以從計劃一 次過悉數提取累算權益。  
 
7.3.36 社會上認為強積金制度未必能夠為退休人士提供足夠的保

障。退休前賺取平均收入一半的強積金計劃成員，在2009年所獲取的

收入替代率只有35.4%。強積金制度亦未能惠及現今較年長的一  羣、

低收入人士及非在職人士(例如家庭主婦)。再者，僱主獲准將其強積

金供款，用以抵銷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7.3.37 近年當局曾就強積金制度作出若干改動，重點集中在改善制

度的運作和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已經通過的《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

計 劃 ( 修 訂 ) 條 例 》 (Mandatory Provident Schemes (Amendment) 
Ordinance 2009)預期於2012年實施，屆時將會賦權僱員於他們現時的

受僱期間，可以把權益從一個計劃轉至另一個計劃，從而加強僱員對

其強積金強制性供款部分的控制。新措施改善現行的安排，即只有僱

員轉職或停止受聘時，其強積金權益才能從一個計劃轉移到另一個計

劃。  
 
7.3.38 在2011年9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董事會原則上同

意下列兩項建議，以改善現時強積金權益的提取安排： 
 

(a) 容許計劃成員在退休時，對其提取強積金權益的方式有

較多選擇；及 
 
(b) 加入"末期疾病"作為提早取回強積金權益的新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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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9 有關建議現正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期至2012年3月結束。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聽取各界意見後，將於2012年第2季修訂建

議，並將於2012年第3季向當局提交有關建議。  
 
 
7.4 退休保障制度的足夠性和持續性  
 
 
7.4.1 研究的所有地方，於最近數年均曾建議或提出措施，以確保

其退休保障制度可提供足夠保障及持久運作。這些措施包括提高公共

退休計劃的退休年齡，以及增加對職業退休計劃的供款額。新西蘭、

西班牙及台灣並進一步深化制度，分別建立儲備基金，預籌資金應付

因人口老化而預期大幅上升的公共退休金支出。  
 
 
澳洲  
 
7.4.2 人口老化問題對高齡養老金計劃的持續性構成壓力，政府為

此擬提高合資格領取該福利的最低年齡，藉以令公共退休計劃可更持

久運作。現時男性的養老金資格年齡定為 65歲，女性則介乎 60至
65 歲之間。到了2014年，女性的退休年齡將提高至65 歲，與男性看

齊。養老金資格年齡將進一步分階段提高至2023年的67歲。  
 
7.4.3 此外，澳洲政府在2009-2010財政預算案，表示將逐步提高

僱主對保證退休金計劃的供款率，在2013-2014至2019-2020的財政

年度期間，由9%增加至12%，但該建議須待國會批准。上述政策轉

變旨在改變政府和私人在退休金計劃參與的比重，藉此促使工作人口

為自身的退休保障作出更多的儲蓄準備。 
 
7.4.4 澳洲政府在2011年11月提出法案，改革已推行近20年的私人

退休制度，以盡量增加國民可享有的退休福利。這項改革要求沒有自

行選擇退休基金計劃供款的僱員，轉向一個收費較低廉的預設私人退

休金產品"我的退休金計劃"(MySuper)供款。 



第 7 章  ⎯  分析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  第  114 頁  

7.4.5 "我的退休金計劃"採用單一的分散投資策略，並且把向受託

人收取的費用類別，只限於管理費、投資交易費、買賣差價、贖回費

及轉換費。除管理費和投資交易費外，其他費用將按收回成本的原則

收取。澳洲財政部估計，對一般僱員來說，參加"我的退休金計劃"可
為其節省約40%的費用。加上僱主對保證退休金計劃的供款率，計劃

由目前的9%增加至2019-2020的財政年度的12%，如該僱員工作了

37 年，退休時的退休金結存約可增加40,000 澳元(324,400港元)。  
 
 
新西蘭  
 
7.4.6 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是按隨付隨收的原則從政府收入支付。新

西蘭政府在2001年趁當時的人口結構仍然有利，而公共退休金的開支

仍處於低水平時，設立了一個儲備基金，即"新西蘭退休金基金"(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Fund)，作為一項防患未然的措施，應付預期大

幅上升的退休金開支。該基金以投資基金的方式運作，從政府獲取撥

款用作投資，至今已總共獲取149億新西蘭元 (928 億  港  元 )的政府撥

款，用作應付未來退休金的開支需要。  
 
7.4.7 由於新西蘭退休金計劃惠及全國人民，所提供的福利亦算豐

厚，社會上有聲音呼籲政府適度修改申請資格及領取福利的條件，令

該公共退休計劃可更持久運作。改革措施包括把正常退休年齡逐步從

65歲提高至67歲，受影響的65至66歲的長者，在67歲前將獲發放

一 項須通過經濟審查後才可獲取的過渡性津貼，以資助他們生活。  
 
7.4.8 新西蘭將提高僱員和僱主就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供款，

以便該計劃日後可更持久運作。由2013年4月1日起，僱員對新西蘭

儲戶的最低供款，以及僱主相應作出的強制性供款，均會由目前的

2%提高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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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7.4.9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是按隨付隨收的原則從政府收入

支付，至於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則由僱員及僱主共同供款。西

班牙在 2000 年設立了 " 社會保障儲備基金 "(Social Security Reserve 
Fund)，將發放退休金後的累積供款盈餘儲存並用作投資，為日後須

供款的退休金支出預籌資金。但是人口老化問題將對西班牙政府在發

放豐厚公共退休金的支出，構成沉重的財政壓力。西班牙政府在退休

金方面的開支，預計將從 2010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8.9%，增加至

2050 年的15.5%。故此，退休制度的持續性引起了廣泛關注。 
 
7.4.10 西班牙近期遭逢經濟衰退，加上歐洲主權信貸危機爆發，促

使西班牙政府致力改革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擬議的改革措施如

獲得國會通過，將會在2013年至2027年期間，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

高至 67 歲，並把取得全額退休金所需的供款年期從 35 年增加至

37 年，以及提供誘因鼓勵僱員年屆退休年齡後仍繼續工作。依據政

府的估計，擬議的改革可於2050年減少相等於國內生產總值3.5%的

公共退休金開支。賺取平均收入的退休金領取人士的收入替代率，將

會相應由現時的81.2%減至目標的73.9%。  
 
 
台灣  
 
7.4.11 與新西蘭和西班牙相似，台灣設立了一個儲備基金，以確保

其 國 民 年 金 計 劃 在 財 政 上 可 持 久 運 作 。 在 2008 年 ， 政 府 撥 款

370 億  新  台幣(98億港元)作為種子基金，設立國民年金基金。 
 
7.4.12 台灣政府承認，面對當前的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問題，加

強工作人口年老後的經濟保障，已成為重要的政策課題。政府為此採

取了以下措施，以確保公共退休制度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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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出將老年年金給付，每月以退休金形式發放，藉以減

輕須供款的勞工保險計劃的短期財政壓力。以往老年年

金給付是在退休時一筆過支付；及 
 
(b) 逐步提高國民年金制度和勞工保險計劃的供款率。 

 
 
香港  
 
7.4.13 與其他研究地方不同，由於香港並沒有公共退休制度，故有

關制度的足夠性及持續性並未引起討論。然而，作為零支柱退休保障

制度的社會保障計劃，是否足夠保障有經濟需要長者的退休生活備受

關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資料顯示，香港長者的收入貧窮率在2011
年為33.4%。社會人士建議了多個全民退休保障模式，供政府考慮。

不過，政府質疑該等模式可否持久運作。 
 
7.4.14 政府表示並不排除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及其他可持續退休

方案的可行性。事實上，政府已委託中央政策組進行研究，根據世界

銀行於1994年提出的三根支柱模式，評估香港退休保障計劃在財政上

能否持久運作。中央政策組於2004年展開5項相關研究，並於2008年
取得初步結果。由於中央政策組預期將於2012年完成研究，政府計劃

在研究完成時，才一併發表全部結果。  



第 7 章  ⎯  分析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  第  117 頁  

7.4.15 至於職業退休計劃方面，強積金供款的每月最高有關入息水

平，由 2012年 6月 1日起，從 20,000港元增至 25,000港元。政府表

示，調升入息水平旨在鼓勵工作人口作更多的儲蓄準備，以滿足退休

後的基本生活需要。不過，有關注指強積金制度可能不足以保障工作

人口的退休需要。例如，鑑於強積金在2000年12月1日才實施，現今

較年長的一羣未必能夠積累足夠的強積金儲蓄，以應付其退休生活。

高昂的強積金管理費，亦影響他們的強積金儲蓄額，以致不足以替代

退休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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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 
 

西班牙當前的經濟狀況  
 
A.I.1 西班牙的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中遭受重挫，國內生產總值在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間下跌了 3% ，同期的失業率由 8.3% 上升至

20.1%。更重要的是結構性收支失衡148，令公眾憂慮西班牙是否有能

力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149 所訂的財政

赤字及債務水平。事實上，西班牙的財政結餘由2007年佔國內生產總

值1.9%的盈餘，變成2010年佔國內生產總值9.2%的赤字，其政府債

務水平於2010年達國內生產總值的60.1%，預期於2012年更會增加至

69.7%。在此情況下，縱使西班牙的政府債務水平不及已債臺高築的

希臘、愛爾蘭及葡萄牙，但愈來愈令人憂慮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可能會

由該3國蔓延至西班牙。 
 
A.I.2 因應上述情況，西班牙政府最近宣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

括改革金融業及銀行體系、勞工市場、營商環境及公共退休制度，使

該國財政恢復穩健，同時亦推出財政緊縮措施，務求到2014年時可將

財政赤字減低至國內生產總值的2.1%，以符合《穩定與增長公約》

所訂的3%上限。無論如何，基於西班牙負債水平偏高及經濟前景不

明朗等理由，最近有多家主要信貸評級機構降低了西班牙主權債務及

西班牙數間最大銀行的信貸評級。150 

                                                 
148 多個因素導致收支失衡情況日益惡化，包括內部需求下降、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上升

及人口老化令政府開支激增等。  
149 《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歐元區的成員國須確保每年的財政赤字不得高於國內生產總值

3%的上限，而政府債務則不得高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  
150 於2011年10月，3家主要信貸評級機構降低西班牙的長期評級，並對西班牙的評級展望

列為負面。穆迪 (Moody's)將西班牙的主權評級由"Aa2"降為"A1"，而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亦將西班牙的長期評級由 "AA"下調至 "AA-"。惠譽 (Fitch Ratings)同樣將西班牙的

長期外幣及當地貨幣發行人違約評級由"AA+"下調至"AA-"，並於2012年1月進一步將西

班牙的評級由"AA-"調低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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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五根支柱退休計劃的分類  

主要準則  退休保障制度  支

柱  特色  參加情況  資金來源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零

支

柱 

基 本 公 共 退

休 計 劃 提 供

全 民 均 可 受

惠 或 須 通 過

經 濟 審 查 發

放 的 退 休

金。  

全民受惠

或合資格

的 受 助

人。  

政府收入。  有，透過高齡

養 老 金 計 劃

(Age Pension)推
行。  

有，透過新西

蘭退休金計劃

(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推行。  

有，透過無須

供款的公共退

休金計劃 (non-
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推行。

有，透過國民

年金制度領取

無須供款的基

本退休金。  

有 ， 透 過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及 高 齡

津貼推行。  

第

一

支

柱 

政 府 管 理 、

與 收 入 掛 鈎

的 公 共 退 休

計劃。  

強制性。  由計劃成員供

款，或再輔以

政府出資及有

關計劃供款的

投資回報。  

無。  無。  有，透過須供

款的公共退休

金 計 劃

(contributory 
Public Pension 
Scheme)推行。

有，透過國民

年金制度 (領取

須供款的退休

金 )及勞工保險

計劃推行。  

無。  

第

二

支

柱 

職 業 或 私 人

退休計劃。  
強制性。  僱主及／或僱

員的供款，或

再輔以政府出

資及有關計劃

供款的投資回

報。  

有，透過保證

退 休 金 計 劃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推

行。  

有，透過設有

僱員自動登記

及選擇退出機

制的新西蘭儲

戶退休金計劃

(KiwiSaver) 推

行。  

無。  有，透過勞工

退休金制度推

行。  

有 ， 透 過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 下 稱 " 強 積

金")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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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五根支柱退休計劃的分類(續) 

主要準則 退休保障制度 支

柱  特色  參加情況 資金來源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第

三

支

柱 

職業或私人退

休計劃。 
自 願 性

質。  
僱員自願向

計劃供款。

有，透過僱員

自願向私人退

休 計 劃

(superannuation 
scheme)供款推

行。  

有 ， 透 過

僱 員 自 願

向 新 西 蘭

儲 戶 退 休

金 計 劃 供

款。  

有，透過僱

員自願向職

業及私人退

休計劃供款

推行。  

有，透過

僱員自願

向勞工退

休金制度

供 款 推

行。  

有，透過僱

員自願向強

積金及／或

自願職業退

休計劃供款

推行。  

第

四

支

柱 

非正式的援助

( 例 如 家 庭 支

援 )，正式的社

會保障計劃提

供的福利 (如醫

療保健及房屋

補助 )，及個人

資產。  

自 願 性

質。  
資金及非資

金資產。 
有，尤其透過

自 置 居 所 推

行。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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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規管架構 

規 管 法

例 
 《1991年社會保障法》

(Social Security Act 1991)
及 《 1999 年 社 會 保 障

( 行 政 ) 法 》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ct 1999)規管高齡養老

金計劃的申請資格及行

政事宜。  

 《1992年保證退休金計

劃 ( 行 政 ) 法 》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Administration) 
Act 1992)、《 1993 年退

休 金 行 業 ( 監 督 ) 法 》

(Superannuation Industry 
(Supervision) Act 1993)及
《2002年金融服務改革

法 》 (Financial Services 
Reform Act 2002)監管私

人退休計劃的營運。  

 《2001年新西蘭退休

金 計 劃 及 退 休 入 息

法 》 (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and 
Retirement Income 
Act 2001) 列明規管新

西蘭退休金計劃運作

的法律架構。  

 《2006年新西蘭儲戶

退 休 金 計 劃 法 》

(KiwiSaver 
Act 2006) 規 管 新 西

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

設立、登記及行政事

宜。此外，《2011金
融 市 場 監 管 局 法 》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Act 2011) 規
管新西蘭儲戶退休金

計劃的發行商。  

 西班牙憲法奠定強制

性公共退休金計劃及

私人退休計劃的憲制

基礎。  

 多條法例訂明退休制

度的架構，包括《規

管退休基金計劃的法

律》 (Law on regulation 
of pension plans and 
funds)、《規管社會保

障制度所屬無須供款

退休金制度的法律》

(Law on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及 《 規

管整合及簡化社會保

障制度的法律》 (Law 
on consolid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 國 民 年 金

法 》 (National 
Pension Act)訂定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運 作 的 法 律 架

構。  

 《 勞 工 保 險

法 》 (Labor 
Insurance Act)規
管 勞 工 保 險 計

劃 的 設 立 及 營

運。  

 《 勞 工 退 休 金

法 》 (Labor 
Pension Act)為規

管 設 立 勞 工 退

休 金 制 度 的 主

要法例。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規

管 強 積 金 制

度的運作。  

 《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例 》

(Occupational 
Retirement 
Schemes 
Ordinance) 規

管 獲 強 積 金

規 定 豁 免 的

自 願 職 業 退

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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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規管架構(續)  

負責機關   聯繫中心(Centrelink)
為 公 共 服 務 署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轄下負責高

齡養老金計劃的執

行機關。  

 財 政 部 (Treasury) 負
責就退休保障政策

向政府提供意見，

而澳洲審慎監管局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 澳 洲 稅

務 局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及澳

洲證券及投資委員

會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共 同 監

管私人退休計劃。  

 工 作 與 入 息 署

(Work and Income)
是 社 會 發 展 部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轄 下

的執行機關，負

責發放新西蘭退

休金計劃可供領

取的退休金。它

與新西蘭財政部

(New Zealand 
Treasury)共同就退

休保障政策向政

府提供意見。  

 稅 務 局 (Inland 
Revenue)及金融市

場 監 管 局

(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共 同 負

責管理新西蘭儲

戶退休金計劃。  

 衞生、社會政策及

平等部 (Ministry of 
Health, Social Policy 
and Equality)轄下的

國家老人及社會服

務 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Elderly and Social 
Services) 負 責 無 須

供款的公共退休金

計劃的行政事宜。

 勞 工 及 入 境 部

(Ministry of Labour 
and Immigration) 轄

下的社會保障秘書

處 (Secretariat of 
State for Social 
Security) 負 責 管 理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

金計劃。  

 勞 工 委 員 會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轄下

的勞工保險局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負
責國民年金制度、勞

工保險計劃及勞工退

休 金 制 度 的 行 政 事

宜。  

 勞工委員會轄下的勞

工 退 休 基 金 監 理 會

(Labor Pension 
Supervisory Committee)
負責國民年金基金及

勞 工 退 休 基 金 的 投

資。  

 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

(Labor Insurance 
Supervisory 
Commission)負責監督

勞 工 保 險 計 劃 的 運

作，並就有關爭議作

出調解。  

 社 會 福 利 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是
勞工及福利局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負
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及高齡津貼計劃的執

行機關。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 局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負責監管強

積金計劃的運作。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reasury Bureau) 負 責

制訂有關強積金制度

的政策及立法建議，

並監察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管理局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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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公共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 

計劃   高齡養老金

計劃屬無須

供款的退休

金，訂有經

濟審查，為

收入 /資產匱

乏或不多的

長者提供基

本的收入援

助。  

 新 西 蘭 退 休

金 計 劃 是 政

府 出 資 的 全

民 退 休 金 計

劃 ， 為 長 者

提 供 基 本 但

足 夠 的 社 會

保障。  

 無須供款的公共

退休金計劃訂有

經濟審查，為低

收入長者提供退

休金，以應付其

基本需要，而與

收入掛鈎、須供

款的公共退休金

計劃，則為工作

人口提供退休保

障。  

 國民年金制度涵蓋：  

(a) 有經濟需要的長者，

為他們提供無須供款

的基本退休金；及 

(b) 年 齡 在 25 歲 以 上 及

65 歲以下的非僱員，

為他們提供供款退休

計劃。  

 由三方供款的勞工保險計

劃為工作人口提供退休保

障。  

 並未設立公共退休

計劃，但設有兩項

社會福利計劃(即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及

高齡津貼)幫助有經

濟需要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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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公共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續) 

受保障

人士  
 所 有 年 滿

65 歲 的 男

性，而女性

的合資格年

齡則介乎 60
至 65 歲 之

間，視乎其

出生日期而

定。  

 澳洲現時約

有 80% 的 退

休人士領取

高 齡 養 老

金。  

 所 有 年 滿

65 歲 的 合

資 格 新 西

蘭居民。 

 在 2010
年 ， 有

94% 的 合

資 格 申 請

人 透 過 新

西 蘭 退 休

金 計 劃 領

取 退 休

金。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為年滿65歲不合資格領

取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的長者提供保障。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劃

為16至65 歲的受僱人士及

18至65歲的自僱人士提供

保障。該計劃包括：  

(a) 一般社會保障計劃，涵

蓋公私營機構的僱員及

專業人士；及 

(b) 5 個 專 門 社 會 保 障 計

劃，涵蓋自僱人士及某

些指定行業的工人(例如

海員及煤礦工人)。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包 括 兩 部

分：  

(a) 為年滿 65歲有經濟需要

的長者而設的無須供款

的退休金計劃；及 

(b) 為 25 歲 以 上 及 65 歲 以

下，並不符合資格參加

勞工保險計劃及勞工退

休金制度的非在職人士

而設的須供款計劃，計

劃成員人數在 2011年年

底達378萬。  

 勞工保險計劃規定，公司

聘用5名或以上的15歲以上

及 60歲以下的僱員，均須

參與該計劃。在 2010年年

底，該計劃有940萬成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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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公共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續)  

領取資格  須通過居住年期及經濟

審查規定。  
 只須通過居住

年期規定。  
 須通過居住年期及經

濟審查規定。  
 須通過居住年期

及 經 濟 審 查 規

定。  

居 住 年 期

規定  
 有，申請人必須符合最

少 10 年的居住年期規

定。  

 有，申請人必

須在20歲以後

在新西蘭最少

住滿10年。  

 有，無須供款的公共

退休金計劃的申請人

必須在 16 歲以後在

西 班 牙 最 少 住 滿

10 年。  

 有，通過國民年

金制度領取無須

供款的基本退休

金的人士，須在

領取該項福利前

3 年 ， 每 年 在 台

灣 居 住 超 過

183 天。 

經 濟 審 查

規定  
 有，須通過入息及資產

審查。  

 如受助人每兩星期的入

息或資產淨值高於政府

所訂的上限，將獲發放

較低金額的退休金。  

 無須通過入息

及資產審查。  
 有，須通過無須供款

的公共退休金計劃所

訂下的入息審查。 

 如合資格受助人的每

年入息高於政府所訂

的上限，將獲發放較

低金額的退休金。 

 有，須通過入息

及資產審查。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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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公共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續) 

須 繳 付 的

供 款 ／

保費  

 不適用。  不適用。  須供款的公共退

休金計劃的資金

來自僱主及僱員

的供款。 

 領取退休金人士

必 須 最 少 供 款

15 年，才可終身

領取退休金。 

 國民年金制度的保費率定於居民

最低月薪的7%，其後每兩年調高

0.5%，直至達到12%的上限。受

保人須支付保費的60%，政府則

支付其餘的40%。  

 勞工保險計劃的保費率定於受保

人月薪的 8.5%，其後按年遞增

0.5%至10%，隨後再每兩年增加

0.5%至13%為止。  

 勞工保險計劃的保費由三方共同

供款，例如受保人有固定僱主，

其僱主須支付保費的70%，僱員

支付20%，及政府支付1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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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公共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續) 

退休

金額  
 最高每月金額： 

(a) 單身的退休金領

取 人 士 約 取 得

1,511 澳 元

(12,254 港 元 ) ；
及  

(b) 夫婦二人各自取

得 1,139 澳 元

(9,237 港  元)。  

 新西蘭退休金計

劃以個人而非家

庭為單位申領。

 若已婚夫婦皆合

資 格 領 取 退 休

金，兩人每月退

休 金 總 額 為

2,419 新西蘭元

(15,072港元)。  

 無須供款退休金的每

月 金 額 為 406 歐 元

(4,428港元)。  

 須供款退休金的每月

金 額 ， 如 供 款 期 滿

15 年，訂為在緊接退

休年齡之前 180 個月

的平均入息的 50%；

如供款期滿35年，最

高可達100%。  

 須供款退休金領取人

士若通過經濟審查，

可獲發退休金補助津

貼，以確保他能取得

政府所訂下的最低退

休金額。 

 年滿65歲合資格人

士透過國民年金制

度領取每月3,000元
新台幣 (795港元 )的
無須供款基本退休

金。  

 國民年金制度下的

須供款計劃及勞工

保險計劃所提供的

退休金額按平均月

薪及繳付保費的年

數釐定。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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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公共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續)  

公 共 退 休

金 是 否 須

課稅  

 是，高齡養老金計

劃所發放的退休金

視為應課稅收入。

 高齡養老金計劃所

發放的退休金若是

受益人的唯一收入

來源，或受益人的

應課稅收入 (包括

退休金及非退休金

收入 )並未超逾澳

洲稅務局所設的上

限，則無須繳付所

得稅。  

 是，新西蘭退休金計劃

所發放的退休金須繳付

所得稅。 

 就退休金徵稅，可減低

政府就公共退休計劃的

開 支 ， 並 可 作 為 " 事

後"的入息審查，收回發

放予較富裕退休人士的

部分退休金。  

 是，無須供款的

公共退休金計劃

所 發 放 的 退 休

金，屬應課稅收

入。  

 是，根據須供款

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 取 得 的 退 休

金，屬應課稅收

入，但僱主與僱

員對該計劃的供

款均可作稅務扣

減。  

 是，國民年金

制度及勞工保

險計劃所發放

的退休金，須

繳付所得稅，

但就該兩項計

劃繳付的保費

則可作稅務扣

減。  

無 須 供 款

的 退 休 金

額的調整 

 以消費物價指數或

退休金領取人士及

受益人的生活費用

指數的變動較高者

調整。  

 退休金額每年按通脹調

整。發放給已婚夫婦的

稅後退休金，按法例必

須相等於除稅後平均收

入的65%至72.5%。  

 無須供款的退休

金額一般按通脹

率調整。 

 並無資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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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公共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 (續 )  

資金來源   按隨付隨收的方式

由政府收入支付。

 按隨付隨收的方式

由政府收入支付。

 無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

計劃由政府收入支付。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的資金來自僱主及僱

員的供款。  

 須供款的公共退休金計

劃下所發放的退休金補

助津貼，主要由政府收

入支付。  

 國民年金制度的資金來自保費

收入、政府補貼及國民年金基

金的投資回報。該基金在 2008
年 成 立 ， 當 時 獲 政 府 撥 款

370  億  新  台  幣 (98  億  港元 )作為

種子基金，以供推行國民年金

制度。  

 勞 工 保 險 計 劃 的 資 金 來 自 政

府、僱主及僱員三方所付的保

費。  

退休金的足夠性 (即退

休前賺取平均收入一

半的公共退休金領取

人士的收入替代率 )  

 37.9%。   77.5%。   81.2%。   並無資料。  

長者的收入貧窮率 (即
年滿 65 歲的人士收入

少於住戶可動用收入

中位數50%的比率 )  

 26.9%  1.5%  22.8%  並無官方收入貧窮率。  

退休制度的持續性 (即
公共退休金支出佔國

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  

 2010年：3.6%。  

 2050年：4.9% 

(預測 )。  

 2010年：4.7%。  

 2050年：8.0% 

(預測 )。  

 2010年：8.9%。  

 2050年：15.5% 

(預測 )。  

 並無資料。  

 不 適

用。  



附錄 II ⎯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  第 130 頁 

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職業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 

計劃   保證退休金計劃

屬強制性退休儲

蓄計劃，讓個別

人士為本身的退

休保障作出更多

的儲蓄準備。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屬政府資助的職業退休

計劃，鼓勵新西蘭國民

為 退 休 生 活 作 儲 蓄 準

備。  

 勞 工 退 休 金 制

度，其特點是強

制僱主供款，以

及參與者各有可

攜式的獨立個人

戶口，旨在加強

工作人口退休後

的生活保障。  

 由私人管理的強積

金計劃，僱員的權

益不會被再分配，

並能讓他們於退休

時一次過悉數提取

強積金權益。  

受保障人

士  
 為全職及兼職僱

員和按固定合約

聘用的員工提供

保障。  

 為所有未達到新西蘭退

休金計劃所訂下合資格

領取年齡(現時為65歲)的
新西蘭國民提供保障。  

 除公務員／公營

機構僱員及私立

學 校 的 教 職 員

外，各行業的僱

員均可參加。  

 除獲豁免者外，僱

員及自僱人士均須

參加。  

參加資格   年 齡 介 乎 18 至

69  歲之間、月入

至 少 450 澳 元

(3,650港元 )的僱

員均符合資格參

加。  

 年齡介乎 18至 64歲之間

的新聘長期僱員均自動

登記參與該計劃。他們

可於開始新工作後的第2
及第8個星期選擇退出。  

 並未設立任

何強制性職

業 退 休 計

劃，但部分

僱主為其僱

員提供自願

性職業退休

計劃。  

 沒有具體限制。  僱員及自僱人士的

年 齡 若 介 乎 18 至

65  歲之間均須參加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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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職業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續)  

供款   強制性僱主供款

額不少於僱員入

息的9%。  

 僱員可選擇在強

制性僱主供款之

上 作 出 個 人 供

款。  

 選擇參與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僱

員才須供款。  

 僱員可選擇以其薪金總額的 2%、 4%
或8%供款，僱主須配合作出供款，上

限訂為僱員薪金總額的2%。  

 強制僱主供款不

少於僱員月薪的

6%，供款額最低

為 1,500  新 台 幣

(398  港元 )，最高

為150,000新台幣

(39,750  港 元 ) 。
僱員可選擇作出

自願供款，最多

為其薪金的6%。  

 僱主及僱員均須強制

供款，供款額同為僱

員入息的 5% ，須作

供款的入息上限訂為

20,000港元。  

 僱 員 月 薪 低 於

6,500  港 元 無 須 供

款，但其僱主仍須作

出5%的供款。  

政府

補貼  
 政府就僱員供款

額作出相同數額

的供款，上限訂

為 1,000 澳 元

(8,110  港  元)。  

 政府提供多項財政誘因，以提高新西

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參與率，包括：  

(a) 政府為每個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的 新 戶 口 提 供 1,000 新 西 蘭 元

(6,230港元)的供款；  

(b) 成 員 供 款 退 稅 ， 每 年 最 高 為

521 新  西蘭元(3,249港元)；  

(c) 可從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的儲蓄

戶口提款作首次置業之用；及  

(d) 每年1,000新西蘭元 (6,230港元 )的
首次置業訂金津貼，每人上限訂為

5,000新西蘭元(31,150港元)。  

 不適用。

 政府並無就勞工

退休金制度提供

直接津貼，但會

為僱員退休金個

人戶口訂定最低

保證回報率，規

定不得低於銀行

兩年定期存款的

利息收入。若有

不足，政府會補

貼兩者的差額。  

 政府並不負責支付強

積金的經常開支，但

可就指定用途向強積

金 注 資 ， 例 如 在

2009  年向低 收入人

士的個人強積金戶口

一 次 過 注 入

6,000  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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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職業退休制度的主要特點(續)  

供款管理   僱員可自行選擇退休

金基金，其僱主須向

該基金供款。  

 如果僱員沒有作出選

擇，其僱主會將供款

存入由其選擇的基金

內。  

 由稅務局負責收取僱主

及僱員的供款，再將款

項轉交新西蘭儲戶退休

金計劃的營辦商。  

 新西蘭儲戶退休金計劃

的營辦商提供多項投資

計劃，僱員可從中選擇

將其儲蓄投放用作投

資。  

 勞工保險局負責勞工

退 休 基 金 的 日 常 運

作，勞工退休基金監

理會則負責投資基金

所收取的供款。  

 從僱主及僱員收集的

供款，會存入由受託

人管理的強積金計劃

成員的個人戶口。  

 僱員可選擇強積金計

劃受託人所提供的成

分基金以建立本身的

投資組合，而該等受

託人由僱主揀選。  

提取退休

福利  
 僱員年滿55歲便可提

取退休金。  

 只在少數情況下，例

如嚴重經濟困難、永

久離開澳洲、以及指

定的健康問題，才可

提早取回退休金。  

 年滿65歲可一次過悉數

提取退休金。  

 在面對經濟困難、提款

作首次置業之用、永久

移居外地、罹患重病及

身故等情況下，可提早

取回退休金。  

 年滿 60歲的僱員若供

款不足 15年，可一次

過悉數領取退休金。  

 年滿 60歲的僱員若已

供款至少 15年，可每

月領取退休金。  

 年滿 65歲時可一次過

提取累算的權益。  

 在 60歲時提早退休、

永久離開香港、完全

喪失工作能力或身故

等情況下，可提早取

回強積金權益。  

職業退休

計劃是否

須課稅  

 僱員及僱主向計劃作

出的供款均可扣稅，

而退休時所提取的退

休金亦免稅。  

 僱員及僱主的供款須課

稅，而提取的新西蘭儲

戶退休金計劃福利則免

稅。  

 不適用。  

 僱員及僱主向計劃作

出的供款均可扣稅，

但退休時所提取的退

休金則須交稅。  

 僱員及僱主向計劃作

出的供款均可扣稅，

而退休時所提取的強

積金權益亦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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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為改善退休制度的足夠性及持續性而實施／擬議的措施 

實施措

施  
 政府已宣布提高

高齡養老金計劃

的 最 低 領 取 年

齡 ， 由 現 時 的

65  歲增至2023  年

的67歲。 

 於 2001年成立的

新西蘭退休金基

金 (New Zealand 
Superannuation 
Fund)，從政府獲

取撥款作投資之

用，為日後新西

蘭退休金計劃的

支出預籌資金。  

 於2000年成立的社會

保障儲備基金 (Social 
Security Reserve 
Fund)，將發放退休金

後的累積供款盈餘並

用作投資，為日後須

供款的退休金支出預

籌資金。 

 政府最近已實施新法

例以收緊公共退休金

計劃的申請資格，及

採納措施鼓勵就業及

促進經濟發展。  

 已實施措施包括： 

(a) 將勞工保險計劃發

放 的 老 年 年 金 給

付，由一筆過支取

改為每月以退休金

形式發放；及  

(b) 逐步提高國民年金

制度和勞工保險計

劃的供款率。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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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續) 
 

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 

 

 澳洲 新西蘭 西班牙 台灣 香港 

為改善退休制度的足夠性及持續性而實施／擬議的措施(續)  

擬議措

施  
 如獲國會批准，僱主對保

證退休金計劃的供款率，

將由現時的 9%，增至在

2013-2014 至 2019-2020
財政年度期間的12%。  

 在 2011 年 11 月，政府提

出法案，透過引入收費較

低廉的預設私人退休金產

品 " 我 的 退 休 金 計

劃 "(MySuper)，改革保證

退休金計劃。  

 社會上一直要求政府適

度調整新西蘭退休金計

劃的申請資格及領取退

休金的規定，例如逐步

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

至67歲。 

 由 2013 年 4 月 1 日起，

僱員對新西蘭儲戶退休

金計劃的最低供款及僱

主相應作出的強制性供

款，均會由 2%提高至

3%。  

 政府已提出措施改

革須供款的公共退

休金計劃，包括將

退休年齡從65歲提

高至67 歲，並把取

得全額退休金所需

的供款年期從35  年

增加至37 年。  

 沒有資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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